


声　 明

本指南是基于东南亚五国 (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

亚、 泰国、 越南) 的法律法规以及实践编写ꎬ 旨在对相关国

家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介绍ꎬ 提示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法律风

险ꎬ 引导中国企业维权和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程序ꎮ 本指南不

能穷尽一切风险ꎬ 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ꎬ 任何因本手

册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损失、 赔偿ꎬ 本中心及编写合

作方概不承担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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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五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概览与典型案例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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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行政救济途径 ０６１􀆺􀆺􀆺􀆺􀆺􀆺􀆺􀆺􀆺􀆺􀆺􀆺􀆺􀆺􀆺􀆺􀆺􀆺􀆺

　 　 　 　 (四) 边境措施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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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０６３􀆺􀆺􀆺􀆺􀆺􀆺􀆺􀆺􀆺􀆺􀆺􀆺􀆺􀆺

　 　 　 　 (一)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 ＯＲＳ 与 ＬＩＮＴ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Ｏ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商标权侵权

纠纷案 ０６３􀆺􀆺􀆺􀆺􀆺􀆺􀆺􀆺􀆺􀆺􀆺􀆺􀆺􀆺􀆺􀆺􀆺􀆺􀆺􀆺􀆺􀆺

　 　 　 　 (二)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ＰＡ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ＤＮ ＢＨＤ、 ＰＯＷＥＲＳＣＡＮ ＣＯ ＬＴＤ

的专利权侵权纠纷 ０６５􀆺􀆺􀆺􀆺􀆺􀆺􀆺􀆺􀆺􀆺􀆺􀆺􀆺􀆺􀆺􀆺􀆺

　 　 　 　 (三) Ｅｌｓｔｅｒ Ｍｅｔｅ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 Ａｎｏｒ 与 Ｄａｍｉｎ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ｄｎ Ｂｈｄ ＆ Ａｎｏｒ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０６７􀆺􀆺􀆺􀆺􀆺􀆺􀆺􀆺􀆺􀆺

第四章　 泰　 国 ０７０􀆺􀆺􀆺􀆺􀆺􀆺􀆺􀆺􀆺􀆺􀆺􀆺􀆺􀆺􀆺􀆺􀆺􀆺􀆺􀆺􀆺􀆺􀆺􀆺􀆺

　 　 一、 泰国基本情况概述 ０７０􀆺􀆺􀆺􀆺􀆺􀆺􀆺􀆺􀆺􀆺􀆺􀆺􀆺􀆺􀆺􀆺􀆺􀆺􀆺􀆺

　 　 　 　 (一) 宏观经济 ０７０􀆺􀆺􀆺􀆺􀆺􀆺􀆺􀆺􀆺􀆺􀆺􀆺􀆺􀆺􀆺􀆺􀆺􀆺􀆺􀆺􀆺

　 　 　 　 (二) 吸引外资 ０７０􀆺􀆺􀆺􀆺􀆺􀆺􀆺􀆺􀆺􀆺􀆺􀆺􀆺􀆺􀆺􀆺􀆺􀆺􀆺􀆺􀆺

　 　 　 　 (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０７１􀆺􀆺􀆺􀆺􀆺

　 　 　 　 (四) 重点园区 ０７１􀆺􀆺􀆺􀆺􀆺􀆺􀆺􀆺􀆺􀆺􀆺􀆺􀆺􀆺􀆺􀆺􀆺􀆺􀆺􀆺􀆺

　 　 二、 泰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０７１􀆺􀆺􀆺􀆺􀆺􀆺􀆺􀆺􀆺􀆺􀆺􀆺􀆺􀆺􀆺􀆺

　 　 　 　 (一) 泰国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０７１􀆺􀆺􀆺􀆺􀆺􀆺􀆺􀆺􀆺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０７２􀆺􀆺􀆺􀆺􀆺􀆺􀆺􀆺􀆺􀆺􀆺􀆺􀆺􀆺

　 　 　 　 (三) 泰国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

交流与合作 ０７２􀆺􀆺􀆺􀆺􀆺􀆺􀆺􀆺􀆺􀆺􀆺􀆺􀆺􀆺􀆺􀆺􀆺􀆺􀆺􀆺

　 　 　 　 (四)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泰国的落地情况

以及对泰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 ０７３􀆺􀆺􀆺􀆺􀆺􀆺􀆺􀆺􀆺􀆺􀆺

　 　 三、 泰国知识产权体系 ０７３􀆺􀆺􀆺􀆺􀆺􀆺􀆺􀆺􀆺􀆺􀆺􀆺􀆺􀆺􀆺􀆺􀆺􀆺􀆺􀆺

　 　 　 　 (一)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０７３􀆺􀆺􀆺􀆺􀆺􀆺􀆺􀆺􀆺􀆺􀆺􀆺􀆺

　 　 　 　 (二)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０７４􀆺􀆺􀆺􀆺􀆺􀆺􀆺􀆺􀆺􀆺􀆺􀆺

　 　 　 　 (三)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申请 / 备案流程 ０７６􀆺􀆺􀆺􀆺􀆺􀆺􀆺􀆺􀆺􀆺

　 　 　 　 (四)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无撤销 / 无效流程 ０８０􀆺􀆺􀆺􀆺􀆺􀆺􀆺􀆺􀆺

　 　 四、 泰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０８１􀆺􀆺􀆺􀆺􀆺􀆺􀆺􀆺􀆺􀆺􀆺􀆺􀆺􀆺􀆺􀆺􀆺􀆺

　 　 　 　 (一) 司法救济途径 (民事) ０８１􀆺􀆺􀆺􀆺􀆺􀆺􀆺􀆺􀆺􀆺􀆺􀆺􀆺􀆺􀆺

　 　 　 　 (二) 司法救济途径 (刑事)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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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边境措施 ０８３􀆺􀆺􀆺􀆺􀆺􀆺􀆺􀆺􀆺􀆺􀆺􀆺􀆺􀆺􀆺􀆺􀆺􀆺􀆺􀆺􀆺

　 　 五、 泰国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０８５􀆺􀆺􀆺􀆺􀆺􀆺􀆺􀆺􀆺􀆺􀆺􀆺􀆺􀆺􀆺􀆺

　 　 　 　 (一) 专门上诉法院判决 Ｎｏ􀆰 ５８６－５９１ / ２５６３ ０８５􀆺􀆺􀆺􀆺􀆺􀆺􀆺􀆺􀆺

　 　 　 　 (二) 泰国最高法院 Ｎｏ􀆰 ６５７２ / ２５５０ 判决 ０８６􀆺􀆺􀆺􀆺􀆺􀆺􀆺􀆺􀆺􀆺

　 　 　 　 (三) 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第 Ｔｏｒ Ｐｏｒ １ / ２５６０ 号判决 ０８６􀆺􀆺

　 　 　 　 (四) 最高法院第 ５３９５ / ２５４６ 号判决 ０８７􀆺􀆺􀆺􀆺􀆺􀆺􀆺􀆺􀆺􀆺􀆺􀆺

第五章　 越　 南 ０８９􀆺􀆺􀆺􀆺􀆺􀆺􀆺􀆺􀆺􀆺􀆺􀆺􀆺􀆺􀆺􀆺􀆺􀆺􀆺􀆺􀆺􀆺􀆺􀆺􀆺

　 　 一、 越南基本情况概述 ０８９􀆺􀆺􀆺􀆺􀆺􀆺􀆺􀆺􀆺􀆺􀆺􀆺􀆺􀆺􀆺􀆺􀆺􀆺􀆺􀆺

　 　 　 　 (一) 宏观经济 ０８９􀆺􀆺􀆺􀆺􀆺􀆺􀆺􀆺􀆺􀆺􀆺􀆺􀆺􀆺􀆺􀆺􀆺􀆺􀆺􀆺􀆺

　 　 　 　 (二) 吸引外资 ０８９􀆺􀆺􀆺􀆺􀆺􀆺􀆺􀆺􀆺􀆺􀆺􀆺􀆺􀆺􀆺􀆺􀆺􀆺􀆺􀆺􀆺

　 　 　 　 (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０９０􀆺􀆺􀆺􀆺􀆺

　 　 　 　 (四) 重点园区 ０９０􀆺􀆺􀆺􀆺􀆺􀆺􀆺􀆺􀆺􀆺􀆺􀆺􀆺􀆺􀆺􀆺􀆺􀆺􀆺􀆺􀆺

　 　 二、 越南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０９０􀆺􀆺􀆺􀆺􀆺􀆺􀆺􀆺􀆺􀆺􀆺􀆺􀆺􀆺􀆺􀆺

　 　 　 　 (一) 越南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包括多边和

双边条约) ０９０􀆺􀆺􀆺􀆺􀆺􀆺􀆺􀆺􀆺􀆺􀆺􀆺􀆺􀆺􀆺􀆺􀆺􀆺􀆺􀆺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０９１􀆺􀆺􀆺􀆺􀆺􀆺􀆺􀆺􀆺􀆺􀆺􀆺􀆺􀆺

　 　 　 　 (三) 越南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

交流与合作 ０９１􀆺􀆺􀆺􀆺􀆺􀆺􀆺􀆺􀆺􀆺􀆺􀆺􀆺􀆺􀆺􀆺􀆺􀆺􀆺􀆺

　 　 　 　 (四)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越南的落地情况

以及对越南知识产权政策和营商环境的影响 ０９１􀆺􀆺􀆺􀆺􀆺􀆺

　 　 三、 越南知识产权体系 ０９２􀆺􀆺􀆺􀆺􀆺􀆺􀆺􀆺􀆺􀆺􀆺􀆺􀆺􀆺􀆺􀆺􀆺􀆺􀆺􀆺

　 　 　 　 (一) 越南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０９２􀆺􀆺􀆺􀆺􀆺􀆺􀆺􀆺􀆺􀆺􀆺􀆺􀆺

　 　 　 　 (二) 越南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０９３􀆺􀆺􀆺􀆺􀆺􀆺􀆺􀆺􀆺􀆺􀆺􀆺

　 　 　 　 (三) 越南知识产权的申请流程 ０９５􀆺􀆺􀆺􀆺􀆺􀆺􀆺􀆺􀆺􀆺􀆺􀆺􀆺􀆺

　 　 　 　 (四) 越南知识产权的无效 / 撤销流程 ０９９􀆺􀆺􀆺􀆺􀆺􀆺􀆺􀆺􀆺􀆺􀆺

　 　 四、 越南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１００􀆺􀆺􀆺􀆺􀆺􀆺􀆺􀆺􀆺􀆺􀆺􀆺􀆺􀆺􀆺􀆺􀆺􀆺

　 　 　 　 (一) 行政救济途径 １００􀆺􀆺􀆺􀆺􀆺􀆺􀆺􀆺􀆺􀆺􀆺􀆺􀆺􀆺􀆺􀆺􀆺􀆺􀆺

　 　 　 　 (二) 司法救济途径 (民事) １０１􀆺􀆺􀆺􀆺􀆺􀆺􀆺􀆺􀆺􀆺􀆺􀆺􀆺􀆺􀆺

　 　 　 　 (三) 司法救济途径 (刑事) １０４􀆺􀆺􀆺􀆺􀆺􀆺􀆺􀆺􀆺􀆺􀆺􀆺􀆺􀆺􀆺

　 　 　 　 (四) 边境措施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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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越南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建议 １０５􀆺􀆺􀆺􀆺􀆺􀆺􀆺􀆺􀆺􀆺􀆺􀆺􀆺􀆺􀆺􀆺

　 　 六、 越南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１０５􀆺􀆺􀆺􀆺􀆺􀆺􀆺􀆺􀆺􀆺􀆺􀆺􀆺􀆺􀆺􀆺

　 　 　 　 (一) 广东某公司与 ＡＳＡＺＮＯ 公司商标权侵权纠纷案 １０５􀆺􀆺􀆺􀆺􀆺

　 　 　 　 (二) 中国上海某公司与越南 Ｈ 公司注册商标撤销案 １０６􀆺􀆺􀆺􀆺􀆺

　 　 　 　 (三)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 与某越南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１０８􀆺􀆺􀆺

附录　 各国官费一览 １１０􀆺􀆺􀆺􀆺􀆺􀆺􀆺􀆺􀆺􀆺􀆺􀆺􀆺􀆺􀆺􀆺􀆺􀆺􀆺􀆺􀆺􀆺􀆺

　 　 　 　 (一) 菲律宾 １１０􀆺􀆺􀆺􀆺􀆺􀆺􀆺􀆺􀆺􀆺􀆺􀆺􀆺􀆺􀆺􀆺􀆺􀆺􀆺􀆺􀆺􀆺

　 　 　 　 (二) 新加坡 １１４􀆺􀆺􀆺􀆺􀆺􀆺􀆺􀆺􀆺􀆺􀆺􀆺􀆺􀆺􀆺􀆺􀆺􀆺􀆺􀆺􀆺􀆺

　 　 　 　 (三) 马来西亚 １１７􀆺􀆺􀆺􀆺􀆺􀆺􀆺􀆺􀆺􀆺􀆺􀆺􀆺􀆺􀆺􀆺􀆺􀆺􀆺􀆺􀆺

　 　 　 　 (四) 泰国 １２６􀆺􀆺􀆺􀆺􀆺􀆺􀆺􀆺􀆺􀆺􀆺􀆺􀆺􀆺􀆺􀆺􀆺􀆺􀆺􀆺􀆺􀆺􀆺

　 　 　 　 (五) 越南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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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菲律宾

一、 菲律宾基本情况概述

(一) 宏观经济

近年来ꎬ 菲律宾宏观经济发展较为稳定ꎬ 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６％以上ꎮ

受新冠疫情影响ꎬ ２０１９ 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 ５􀆰 ９％ꎬ 为 ２０１１ 年

以来最低增速ꎬ ２０２０ 年经济同比下滑 ９􀆰 ５％ꎬ 是该国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首次出现萎

缩ꎮ 经过两年的新冠疫情后ꎬ 菲律宾在 ２０２１ 年实现了经济反转ꎮ 根据菲律宾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ꎬ 该国 ２０２１ 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５􀆰 ６％ꎬ 超

过预期水平ꎮ①

(二) 吸引外资

根据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菲律宾外国投资额达到 １０５ 亿美元ꎬ

高于前一年的 ６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了 ５４􀆰 ２％ꎬ 打破了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３ 亿美元的高

点ꎮ② 这一增长趋势在今年继续保持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菲律宾外商直接投资已

达到 １７􀆰 １ 亿美元ꎬ 保持 ８％的增速ꎮ③ 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成本较低的劳动

力资源和旺盛的国内消费市场ꎬ 以及与美国、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签署的优惠关

税协议ꎬ 使得菲律宾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为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ꎮ

菲律宾吸收外资主要来自日本、 荷兰、 美国、 新加坡、 中国台湾、 中国大

陆、 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等ꎬ 主要流向制造业、 房地产、 信息通信、 金融和保

险业和天然气等行业ꎮ

１００

①

②

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菲律宾国民统计数据»ꎬ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ꎮ ｈｔｔｐｓ: / / ｐｓａ.ｇｏｖ.ｐｈ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ｎｄ％２０Ｑｕａｒｔｅｒ％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２０ｏｆ％２０ｔｈｅ％２０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ｐｄｆ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按投资促进机构分列的批准外国投资总额»ꎬ 菲律宾统计局官网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ｐｓａ.ｇｏｖ.ｐｈ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ｔａｂｌｅｓ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ＤＴＩ: Ｑｕｉｃｋｓｔａｔ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ｔｉ.ｇｏｖ.ｐｈ / ａｂｏｕｔ / ｂｔｉｐ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ｑｕｉｃｋｓｔａｔｓ－２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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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为菲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

地ꎬ 并上升为菲第二大出口市场ꎮ 该年度ꎬ 中菲贸易总额达 ３８３􀆰 ４ 亿美元ꎬ 同

比增长 ２４􀆰 ９％ꎬ 占菲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１９􀆰 ９％ꎮ① ２０２１ 年ꎬ 菲对华出

口主要产品如下: 制造业产品ꎻ 矿产品ꎻ 农产品ꎬ 其中椰子产品出口 １􀆰 ５ 亿美

元ꎻ 鱼、 虾等渔业产品ꎻ 林业产品ꎮ②

(四) 重点园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漳州经济开发区、 古雷港经济开发区

３ 家园区运营公司与菲律宾巴丹省菲中经济合作产业园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共

同签署了 «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将围绕食品加工、 海洋经济、 现代农业、 油气

合作、 冷链物流、 新能源等产业ꎬ 建立贸易互联、 商品互通、 投资互利的开放

型贸易投资体系ꎮ 菲方首个园区位于菲律宾第一个经济特区———巴丹自由港区ꎮ

据悉ꎬ 巴丹自由港区是全菲第三大自由港ꎬ 连续五年被评为菲律宾发展最快的

经济特区ꎬ 具备建设双向投资合作的良好条件ꎮ

二、 菲律宾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一) 菲律宾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菲律宾于 １９８０ 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ꎮ 在加入 ＷＩＰＯ 之前ꎬ 该

国已经加入了多项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ꎮ 截至目前ꎬ 菲律宾已加入 １２ 项涉

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ꎬ 包括 «马拉喀什条约» «北京条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

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

和录音制品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 «保护表演者、 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

罗马公约» «布达佩斯条约»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 等ꎮ

此外ꎬ 菲律宾还加入了诸多包含知识产权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ꎬ 例如菲律

２００

①

②

«２０２１ 年中菲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５％»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ꎮ ｈｔｔｐ: / / ｐｈ.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２０３２８０１９０.ｓ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２０２１ 年中菲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５％»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ꎮ ｈｔｔｐ: / / ｐｈ.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２０３２８０１９０.ｓ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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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日本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ＰＪＥＰＡ )、 菲 律 宾—欧 盟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ＥＦＴＡ) 等ꎮ

菲律宾也是 «专利合作条约»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ＰＣＴ) 的缔约国之

一ꎬ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 ＩＰＯＰＨＬ) 是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 ＩＳＡ /

ＩＰＥＡ)ꎮ

进入菲律宾国家阶段的截止日期为从最早的优先权日起的 ３０ 个月内 (可有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ꎮ ＩＰＯＰＨＬ 指定进入国家阶段日期后ꎬ 将对申请进行正式审查ꎮ

申请书一旦被认为完全符合手续要求ꎬ ＩＰＯＰＨＬ 将指派审查员进行实质性审查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实质性审查要求可以在进入国家阶段时提出ꎬ 也可以在进入国

家阶段后六个月内提出ꎮ 经实质性审查后ꎬ 如申请符合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

中关于专利的申请要求ꎬ ＩＰＯＰＨＬ 将授予申请人的专利证书ꎮ 专利和其它相关

信息将刊登在 ＩＰＯＰＨＬ 公报上ꎮ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当前ꎬ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 ＩＰＯＰＨＬ) 目前与日本专利局 (ＪＰＯ)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韩国知识产权局 (ＫＩＰＯ)

(自 ２０１５ 年起) 和欧洲专利局 (ＥＰＯ) (自 ２０１７ 年起) 有双边 ＰＰＨ 安排ꎮ

有关菲律宾现行的 ＰＰＨ 请求流程请查找菲律宾知识产权局网站 ＰＰＨ

专栏①ꎮ

(三) 东盟专利审查合作 (ＡＳＥＡ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ＳＰＥＣ) 　

　 　 ＡＳＰＥＣ 是东盟的 ９ 个成员国 (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

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 之间的地区性工作共享计划ꎮ 这是一个快

速获得专利授权的程序ꎮ 所有程序以英语开展ꎬ 各知识产权局共享工作成果ꎬ

为申请人节约成本ꎮ

东盟专利审查合作能为寻求多个东盟国家专利保护的申请人节省时间及费

用ꎬ 简化申请程序ꎮ 在东盟专利审查合作框架下ꎬ 第一申请局有审查结果后ꎬ

申请人可向第二申请局申请加速审查ꎬ 第二申请局在其检索、 审查期间ꎬ 利用

３００

①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ｏｐｈｉｌ.ｇｏｖ.ｐｈ / 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ｗａｙ－ｐｐｈ / ꎬ 最后访问日

期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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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申请局的检索、 审查结果ꎬ 加快审查速度ꎻ 第二申请局虽然并不一定要遵

循第一申请局的审查结果ꎬ 但可省去重复检索的时间ꎮ 该计划类似于专利审查

高速公路 (ＰＰＨ)ꎬ 不同的是ꎬ ＡＳＰＥＣ 是专属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 ＰＰＨꎬ 从而

形成一个内部的高速审查网络ꎮ①

(四) 菲律宾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ꎮ 作为缔约国ꎬ 这

项多边投资条约不仅包括中国和菲律宾ꎬ 还包括东盟其他国家ꎮ 协议旨在促进

投资流动ꎬ 并在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 便利、 透明和有竞争力的投资制度ꎬ “知

识产权” 相关内容包括在内ꎮ 该条约规定ꎬ 各方给予其他方投资者的待遇不低

于给予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签署了 «知识

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备忘录承认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合作的必要

性ꎬ 确定各方合作领域包括: 各方知识产权职能部门首脑定期会晤机制ꎬ 通报

各自最新进展ꎬ 并就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重大议题交换意见ꎻ 协调参与各方在科

技、 经贸和文化领域信息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ꎻ 知识产

权领域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ꎬ 包括与审查、 质量控制、 审查员培训等方面相关

的最佳实践ꎻ 在知识产权自动化与数据库建设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ꎮ 在备忘录

基础上ꎬ 双方建立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合作

联合工作组合作机制ꎬ 通过制定和落实年度知识产权合作工作计划ꎬ 在人员培

训、 知识产权审查、 运用和保护、 信息化建设、 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和民间文

艺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ꎮ

(五)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菲律宾的落地情况以及

对菲律宾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

　 　 菲律宾为落实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作出了诸多努力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表示ꎬ 他们将确保 ＲＣＥＰ 协议成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

的一个窗口ꎬ 同时确认该国有权利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ＴＲＩＰＳ

协定» ) 的灵活性ꎬ 以应对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要ꎮ

４００

① 东盟知识产权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ｅａｎｉｐ. ｏｒ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ＡＳ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ＥＣ / Ｗｈａｔ－ｉｓ－ＡＳＰＥＣꎬ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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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菲律宾方也表示 ＲＣＥＰ 成员在履行协议下的一些承诺时ꎬ 各自

需要政策空间ꎬ 如保护植物新品种和地理标志等ꎮ

此外ꎬ 菲律宾权利人也将在 ＲＣＥＰ 区域内寻求保护知识产权 (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 工业设计和商标) 受益ꎬ 因为知识产权章节有诸多程序简化的规定ꎬ

例如与电子申请备案和在线提供相关信息的程序等ꎮ 申请人ꎬ 包括微型、 小型

和中型企业 (ＭＳＭＥｓ)ꎬ 将有机会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 和 «马德里商

标议定书» (Ｍａｄｒｉ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 加入国际申请体系ꎬ 将使他们能够

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所有 ＲＣＥＰ 成员的知识产权保护ꎬ 从而提高竞争力ꎮ 此外ꎬ

非传统商标 (如声音标记) 可得到保护ꎮ

三、 菲律宾知识产权体系

(一) 菲律宾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１.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ＩＰＯＰＨＬ)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是菲律宾主要的知识产权主管机构ꎬ 其职责如下:

(１) 促进专利信息的使用ꎬ 推动技术进步ꎻ

(２) 负责审查和授予专利ꎬ 注册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标、 地理标志和

集成电路ꎻ

(３) 协助国家图书馆开展作品备案工作ꎬ 以保护著作权ꎻ

(４) 登记技术转让协定ꎻ

(５) 与海关等执法机构合作开展联合执法ꎻ

(６) 根据报告、 信息或投诉ꎬ 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的场所或经营机构进行检查ꎻ

(７) 行政裁定权ꎬ 即审理知识产权侵权、 撤销和异议、 强制许可、 技术转

让付费等争议ꎻ

(８) 与相关部门和主体合作ꎬ 制定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ꎻ

(９) 制定并实施促进技术转让的政策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下设 ６ 个分局ꎬ 包括专利局ꎬ 商标局ꎬ 法律事务局ꎬ 文

献、 信息和技术转让局ꎬ 信息管理系统和 ＥＤＰ 局ꎬ 行政、 财务和人力资源发展

服务局ꎮ

地址: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８ Ｕｐｐｅｒ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 Ｒｏａｄ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 Ｈｉｌｌ

Ｔｏｗ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ｔ Ｂｏｎｉｆａｃｉｏꎬ Ｔａｇｕｉｇ Ｃｉｔｙ １６３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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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６３２ ７２３８ ６３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ｏｐｈｉｌ.ｇｏｖ.ｐｈ /

２. 特别商事法院

除知识产权行政类案件由 ＩＰＯＰＨＬ 管辖外ꎬ 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 商标、 著作权侵权等知识产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的民事和刑

事案件ꎬ 由菲律宾最高法院指定的地区法院作为特别商事法院管辖ꎮ

(二) 菲律宾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１. 专利、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对可专利的发明进行了界定ꎬ 所谓 “发明” 指的

是 “解决人类活动任何领域内问题的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的任何

技术方案都可授予专利ꎮ 该技术方案可以是产品、 方法、 或者对其的改进ꎬ 或

者是与产品、 方法、 或者对其的改进相关”ꎮ

不可授予专利的情形ꎬ 包括: (１) 发现、 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ꎻ (２) 智力

活动、 游戏或者商业活动的方案、 规则和方法ꎬ 计算机程序ꎻ (３) 对人类或动

物的手术治疗方法ꎬ 或者应用于人类或动物的治疗和诊断方法ꎻ (４) 植物和动

物品种或者繁殖植物或动物所采用的实质上为生物学的方法ꎻ (５) 美学创作ꎻ

(６) 违反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ꎮ 此外ꎬ 计算机程序不具有可专利性ꎬ 而受著

作权法相关的规定保护ꎮ

菲律宾法律规定解决人类活动任何领域内问题的具有新颖性和工业实用

性的任何技术方案都可授予实用新型ꎮ 同一项申请不得同时申请专利和实用

新型ꎬ 但是可以在授权或驳回之前ꎬ 且按规定缴纳费用的情况下ꎬ 相互转换

申请ꎮ

有特别呈现或可适用于工业制品或手工制品的线条、 颜色、 三维形状或其

组合可申请外观设计ꎬ 但违法社会秩序、 对健康和道德不利的工业设计不受

保护ꎮ

菲律宾专利法对专利、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进行了明确规定:

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 ２０ 年ꎬ 自申请日起算ꎬ 不能续期ꎻ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

限为 ７ 年ꎬ 自申请日起算ꎬ 不能续期ꎻ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为 ５ 年ꎬ 自申请日起

算ꎬ 可延展至多 ２ 次ꎬ 一次 ５ 年ꎮ

２. 商标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ꎬ 可注册为商标的标记包括文字、 图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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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与图形的组合、 三维立体标记、 带有印记或标记的商品外包装ꎮ «知识产权法

典» 规定了不得注册的若干种情形ꎬ 包括违反道德、 有欺骗性、 含有菲律宾国

旗或其它标志等等ꎮ

为督促商标权人充分发挥注册商标在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和价值ꎬ

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规定ꎬ 申请日 ３ 年内 (可在期限届满前申请 ６ 个月宽

限期)ꎬ 注册或续展 ５ 年期限届满后 １ 年内ꎬ 续展后 １ 年内ꎬ 商标权人需提交商

标使用声明 (ＤＡＵ)ꎬ 并附证据ꎮ 如有法定的理由未提交ꎬ 可提交商标未使用

声明书ꎮ

３. 著作权

菲律宾现行著作权制度见于 «知识产权法典» «集体管理组织认证规定» 等

法律法规ꎮ

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分别对著作权人身权和著作权财产权及其保护期

限作出了规定ꎮ 著作财产权人享有的财产权利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ꎬ 主要

包括复制或剪辑权ꎬ 发行权ꎬ 出租权和拷贝权ꎬ 展览权ꎬ 表演、 放映或播放权ꎬ

广播权ꎬ 摄制电影、 电视、 录像权ꎬ 改编权ꎬ 翻译权ꎬ 编辑权ꎬ 许可权和获得

报酬权等ꎮ 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规定ꎬ 著作权权利人依法享有署名权、 修

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及禁止在非其创作的作品上或歪曲版本上使用其名字的

虚假表示的权利ꎮ

对于文学艺术作品ꎬ 著作权保护期限为作者终身及去世后 ５０ 年ꎮ 对于无名

作品ꎬ 自公开发表之日起 ５０ 年ꎬ 如未公开发表ꎬ 自创作之日起 ５０ 年ꎮ 视听作

品保护期限自公开发表之日起 ５０ 年ꎬ 如未公开发表ꎬ 自创作之日起 ５０ 年ꎮ 广

播作品自广播之日起 ２０ 年ꎮ

４. 商业秘密

尽管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承认对未披露信息的保护是一项独立的知识

产权ꎬ 但菲律宾没有关于商业秘密的具体法律ꎮ 商业秘密和其他机密商业信息

可受合同保护ꎮ

此外ꎬ 菲律宾 «刑法» 禁止个人或公职人员未经授权泄露机密或机密信

息ꎮ «食品和药物法案» 禁止无理使用或披露机密或未披露信息ꎬ 包括提交给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 (ＦＤＡ) 批准上市的创新药物注册文件中的由活性成分、 配方、

剂量、 临床数据等组成的机密数据ꎮ «数据隐私法» 保护和规范涉及个人数据

(即个人信息或敏感个人信息) 的机密信息的收集、 处理和传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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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菲律宾主要知识产权申请 / 备案流程

１. 专利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ꎬ 专利申请应以菲律宾语或英语提交ꎬ 申请

材料如下:

(１) 申请书ꎻ

(２) 说明书ꎻ

(３) 理解发明必备的附图ꎻ

(４) 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ꎻ

(５) 摘要ꎮ

在申请符合要求的情况下ꎬ 专利局将确认申请日ꎮ 通过形式审查的专利申

请将被分类并检索ꎬ 以确定现有技术ꎮ 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检索文件

应当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自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公布ꎬ① 其中检索文

件应包含反映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ꎮ

专利申请公布后ꎬ 任何人可以就该发明的可专利性提出书面意见 (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ꎮ 书面意见应送达给申请人ꎬ 申请人可提交答复意见ꎮ 公布之日起 ６ 个月

内ꎬ 申请人应当提交书面实质审查请求ꎮ 如果专利申请满足本法的要求ꎬ 并且

按时缴纳所有费用ꎬ 知识产权局将授予该申请专利权ꎮ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 官方网站ꎬ 申请专利的流程图如下: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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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ꎬ 专利申请大约需要 ４８ 个月ꎮ

为了维持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ꎬ 应自公布之日起 ４ 年后的每一年缴纳年费ꎮ

年费应当在到期之日前 ３ 个月内缴纳ꎮ

２.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申请材料如下:

(１) 申请书ꎻ

(２) 说明书和实用新型描述ꎻ

(３) 附图ꎻ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 官方网站ꎬ 注册实用新型的流程图如下: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ꎬ 实用新型申请大约需要 ２ 个月ꎮ

３. 外观设计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ꎬ 申请外观设计材料如下

(１) 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注册申请ꎻ

(２) 申请人的身份信息ꎻ

(３) 指明使用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制造产品或者手工产品所属的

种类ꎻ

(４) 使用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制造产品或者手工产品的附图、 照片或

者其他合适的图样ꎬ 能够清楚、 全部、 充分地公开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所要

求保护的特征ꎻ

(５) 设计人的姓名和地址ꎬ 如申请人不是设计人时ꎬ 应当提供权属的

声明ꎮ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 官方网站ꎬ 申请外观设计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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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ꎬ 外观设计注册大约需要 ５ 天ꎮ

４. 商标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ꎬ 注册申请商标应以菲律宾语或英语提交ꎬ 申

请材料和信息如下:

(１) 申请表ꎻ

(２) 申请人的名称和地址ꎻ

(３) 申请人的国籍国或居住国的国名ꎻ 申请人如在一国有真实有效的工商

营业所ꎬ 应当提供该国国名ꎻ

(４) 申请人为法人实体的ꎬ 其成立和存在所依据的法律ꎻ

(５) 如果申请人不在菲律宾定居ꎬ 则指定代理人或代表ꎻ

(６) 申请人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的ꎬ 优先权声明及证明文件ꎻ

(７) 申请人要求将颜色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的ꎬ 对此作出的说明ꎬ 以及所要

求的一种或多种颜色的名称ꎬ 并就每一种颜色说明商标中使用该颜色的主要部分ꎻ

(８) 如该商标是立体商标ꎬ 则须作出一项表明此意的陈述ꎻ

(９) 一份或多份商标图样副本ꎻ

(１０) 商标或者商标某些部分的翻译ꎻ

(１１) 申请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的名称ꎬ 按 «尼斯分类» 的类别分组ꎬ 以及

每组商品或服务所属的上述分类的类别号ꎻ

(１２) 申请人或其代表的签名或其他身份证明ꎮ

商标局收齐材料且申请人缴纳费用后ꎬ 商标局应确认申请日期ꎮ 随后商标

局应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ꎬ 审查通过后应对申请进行公告ꎬ 公告期 ３０ 日ꎮ 如审

查不通过ꎬ 申请人有权在规定时间内答复或补正ꎬ 商标局应再次审查ꎮ

任何人如认为商标的注册会对他造成损害ꎬ 可在商标申请 ３０ 日公告期内ꎬ

在缴付所需费用后ꎬ 向法律事务局提起异议ꎮ 异议应采用书面形式并经确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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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说明其所依据的理由ꎮ 异议还应包括对所依据事实的说明、 在其他国家注

册商标的注册证书 (如有) 或异议中提及的其他证明文件的副本 (如有)ꎮ 如

果异议非英语ꎬ 应连同英文译本一并提交ꎮ 如有充分理由ꎬ 并在缴付所需附加

费后ꎬ 法律事务局局长可延长异议期ꎬ 并需通知申请人ꎮ

如公告期满后没有异议ꎬ 或法律事务局驳回异议ꎬ 商标将准予注册并在

ＩＰＯＰＨＬ 公报上公布ꎮ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 官方网站ꎬ 商标申请流程图如下: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ꎬ 商标注册大约需要 ３—４ 个月ꎮ

商标有效期届满前 ６ 个月ꎬ 可提交续展申请ꎮ 届满后 ６ 个月内提交续展应

缴纳额外费用ꎮ

５. 著作权

在菲律宾ꎬ 著作权登记并非强制ꎮ 但可通过著作权登记获得登记证书ꎬ 作

为证明著作权属或作者身份的初步证据ꎮ

权利人可通过在线的方式登记著作权ꎮ 具体流程是: 下载并填写登记表格ꎻ

将登记表格发送至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ｐｏｐｈｉｌ. ｇｏｖ. ｐｈꎻ 在线缴费ꎻ 可通过

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获得登记证书ꎮ

(四) 菲律宾主要知识产权撤销 / 无效流程

１. 专利的撤销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ꎬ 撤销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专利的理由如下:

(１) 专利所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或者不具有可专利性ꎻ

(２) 专利并没有以充分清楚和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ꎬ 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

实现该发明ꎻ 或者

(３) 该专利违反公共秩序或者社会道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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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请求书应当以书面格式向 ＩＰＯＰＨＬ 提交ꎮ 专利撤销请求提交后ꎬ 法律

事务局局长应立即将通知副本送达专利权人ꎬ 和其他在知识产权局登记在册的

该专利被授权使用或者被许可使用人ꎬ 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ꎬ 并通知他们听证

的时间ꎮ 撤销请求将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予以公布ꎮ 如果同意撤销ꎬ 即可决定

撤销该专利权或者特定的权利要求ꎬ 该决定可向 ＩＰＯＰＨＬ 总局局长上诉ꎮ

在侵权诉讼中ꎬ 如果法院认定专利或任何权利要求无效ꎬ 则应撤销该专利

或权利要求ꎬ ＩＰＯＰＨＬ 法律事务局局长在收到法院撤销的最终判决后ꎬ 应将该

事实记录在该局的登记簿中ꎬ 并在公报上予以公布ꎮ

２. 外观设计的撤销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ꎬ 以下是请求撤销外观设计注册的理由:

(１) 外观设计的主题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予以注册的范围ꎻ

(２) 外观设计的主题不具备新颖性ꎻ

(３) 外观设计的主题超出最初申请的内容范围ꎮ

３. 商标的撤销

根据菲律宾知识产权法ꎬ 任何认为已注册商标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的人ꎬ

可向 ＩＰＯＰＨＬ 的法律事务部申请撤销注册商标ꎬ 条件如下:

(１) 在商标注册后 ５ 年内ꎻ

(２) 如商标成为注册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ꎬ 或通过欺诈、 违反法律的规

定获得注册ꎬ 或注册人自己或授权他人使用商标目的是对商品来源产生误导ꎬ

则可在任何时候提出撤销请求ꎮ

(３) 如果没有合法的理由ꎬ ３ 年以上未使用或未在菲律宾许可使用商标ꎬ

则可在任何时候提出撤销请求ꎮ

ＩＰＯＰＨＬ 法律事务局应就撤销请求进行听证ꎮ 如认为撤销理由成立ꎬ 应撤

销注册商标并公告ꎮ

在涉及注册商标的任何诉讼中ꎬ 法院可以对商标的有效性做出认定ꎬ 命令

全部或部分撤销商标ꎬ 并以其他方式纠正与诉讼任何一方的注册ꎮ 判决或裁决

应抄送 ＩＰＯＰＨＬ 法律事务局ꎬ 由局长予以记录ꎮ

四、 菲律宾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一) 行政救济

根据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规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ꎬ 执法局

２１０



第一章　 菲律宾

负责接受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人投诉、 其它部门反馈的侵权线索以及公众举报ꎮ

权利人寻求行政救济ꎬ 应向 ＩＰＯＰＨＬ 书面提交投诉 (可通过电子、 挂号信、

知识产权卫星局等执法规则认可的方式提交)ꎮ 投诉材料和信息应包括:

(１) 投诉人名称和地址ꎻ

(２) 授权委托书ꎻ

(３) 权利证明ꎬ 如主张驰名商标或著作权侵权ꎬ 则经有权机构认证的

声明ꎻ

(４) 被投诉人的名称和地址ꎻ

(５) 侵权行为描述ꎻ

(６) 需进行探访的地址或机构的详细信息ꎻ

(７) 证据ꎻ

(８) 并非挑选裁判机构 (ｎｏｎ－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的证明ꎮ

知识产权局收到投诉后将进行评估ꎬ 并在 ３０ 日内出具结果ꎮ 如认为侵权行

为存在ꎬ 将建议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执法措施:

(１) 通知或警告ꎻ

(２) 签发探访令 (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ꎻ

(３) 针对被投诉人签发合规整改令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ｒｄｅｒ)ꎻ

(４) 进行合规监管确认被投诉人完成整改ꎻ

(５) 向相关部门、 机构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请求移除侵权产品、 断开

访问ꎻ

(６) 将案件移交执法机构以申请搜查令ꎻ

(７) 将案件移交其它政府部门提起法律规定的程序ꎻ

(８) 其它知识产权法典规定的程序ꎮ

(二) 司法救济 (民事)

如前述ꎬ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由最高法院指定的作为特别商事法院的地区法

院审理ꎮ 如遭遇侵权ꎬ 权利人或其它权益受侵害的人 (如独占被许可人) 可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ꎮ

起诉状应包括当事人的全称ꎬ 起诉事实和理由ꎬ 并附上必要的证据ꎮ 在法

院收到起诉状后 ５ 日内ꎬ 应将起诉状和传票送达给被告ꎮ 法警、 司法官员、 原

告或其代理人ꎬ 或其它法院认可的人员均可送达传票ꎮ

传票送达之日起 ３０ 日内ꎬ 被告应进行答辩ꎬ 附上相关证据并向原告送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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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答辩材料ꎮ 如被告放弃答辩ꎬ 法官可能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和证据作出判决ꎮ

此外ꎬ 法官有权利要求原告补充证据ꎮ 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ꎬ 法官的判决不应

超过或偏离原告的诉讼请求ꎬ 但是如果法官认为损害赔偿请求金额过高或主张

的律师费不合理ꎬ 可调减赔偿金额ꎮ

当事人可利用证据开示制度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要求对方披露文件或信息ꎮ 不配

合证据开示可能受到处罚ꎮ

证据开示结束后 ５ 日内ꎬ 法庭应进行庭前程序 (ｐｒｅ－ｔｒｉａｌ)ꎬ 要求当事人提

交庭前意见ꎮ 庭前程序的目的包括: 让当事人考虑和解的可能性、 梳理无需证

明的事实、 确认自认的事实、 确认当事人反对的事实 (事实争议部分) 等ꎮ 如

原告缺席庭前程序ꎬ 将被视为撤诉ꎻ 如被告缺席庭前程序ꎬ 其反请求将被视为

撤回ꎬ 并可能作出缺席判决ꎮ

在庭前程序结束当日ꎬ 法庭应将命令当事人去菲律宾调解中心进行调解ꎮ

调解期限不得超过 ３０ 日ꎮ

如法官认为需要开庭审理ꎬ 则应在庭前程序令中确定开庭日期ꎮ

如当事人不需提交立场文件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则法庭应在庭前程序结束后

６０ 日内作出判决ꎮ 如当事人提交立场文件ꎬ 则应在收到最后一份立场文件ꎬ 或

提交截止日后 ６０ 天内作出判决ꎮ

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起生效ꎬ 但可上诉ꎮ 上诉应该自收到一审判决之日起 １５

日内向上诉法院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提出ꎮ

民事救济措施包括: 损害赔偿、 禁令、 处分或销毁侵权产品ꎮ 其中ꎬ 损害

赔偿可以是实际损失、 合理许可费ꎬ 法院也可判赔超出实际损失的金额 (但不

得超出实际损失的 ３ 倍)ꎮ

(三) 司法救济 (刑事)

权利人也可寻求刑事救济ꎮ 但是ꎬ 专利案件只有重复侵权才构成刑事犯罪ꎮ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最高法院指定的作为特别商事法院的地区法院审理ꎮ

马尼拉、 奎松、 马卡蒂等 ９ 个城市的特别商事法院可签发搜查令ꎮ

权利人可向司法部相关司局或检察院报案ꎮ 调查机构在收到报案后 １０ 日内

应根据相关材料和证据ꎬ 决定是否受理ꎮ 如受理ꎬ 被举报人可提交意见和证据ꎮ

在调查机构收到当事人最后一份材料或提交材料截止期限届满后 １０ 日内应决定

是否起诉ꎮ

刑事立案后 ３０ 日内ꎬ 法庭应进行庭前程序 (ｐｒｅ－ｔｒｉａｌ)ꎮ 如果控方代表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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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代表未出席庭前程序ꎬ 法庭可进行处罚或罚款ꎮ 庭前程序结束后ꎬ 法庭将签

发庭前程序令ꎬ 内容可能包括: 辩诉交易、 已承认的事实、 开庭日期等ꎮ 在庭

前程序结束当日ꎬ 法庭也可能命令当事人去菲律宾调解中心进行调解ꎮ

庭审结束后ꎬ 法庭应尽快作出判决ꎬ 并将相关判决抄送知识产权局ꎮ

在菲律宾ꎬ 刑事救济措施类型包括监禁和罚款ꎮ

(四) 边境措施

商标和著作权权利人可向菲律宾海关申请知识产权备案ꎬ 从而对侵权产品

采取边境措施ꎬ 禁止进入菲律宾市场ꎮ

权利人填写申请表ꎬ 缴纳备案费ꎬ 提供正品样品后ꎬ 如海关发现疑似侵权

产品ꎬ 权利人将得到通知ꎮ 海关可查验货物ꎬ 如初步认定为侵权货物ꎬ 可对其

扣留ꎮ 进口商或收货人可向海关提交意见ꎬ 反对扣留货物ꎮ 如未提交反对意见ꎬ

或海关最终认定为侵权货物ꎬ 海关将对该批货物予以没收ꎮ

如果权利人未提前备案ꎬ 亦可在发现侵权货物即将入境时向海关申请扣留ꎮ

海关也可依职权进行执法ꎮ

五、 菲律宾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一) Ｘｉａｏｍｉꎬ Ｉｎｃ 与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申请异议案

异议人: Ｘｉａｏｍｉꎬ Ｉｎｃ

被异议人: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Ｈｕａｎｇ

被异议商标 异议人引证商标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Ｈｕａｎｇ (被异议人) 提起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的

注册申请ꎬ 用于尼斯分类第 １４ 类项下的手表、 钟表和计时器ꎮ Ｘｉａｏｍｉꎬ Ｉｎｃ (异

议人)ꎬ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ꎬ 基于下列理由向菲律宾的知识产

权办公室的法律事务局提出对此项注册申请的异议ꎮ

异议理由及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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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申请系恶意ꎬ 申请标志完全复制了异议人的 “ＸＩＡＯＭＩ” 驰名商标、 商

号、 及公司名称ꎬ 说明申请人系故意复制ꎮ

２. 异议人享有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的专有使用权ꎮ 异议人已经在包括菲律宾

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内提交了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的注册申请ꎬ 绝大部分 “ＸＩ￣

ＡＯＭＩ” 商标的注册都涵盖了第 １４ 类项下的手表、 钟表、 计时器及相关产品ꎮ

因此ꎬ 根据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２３􀆰 １ (ｄ) 节之规定ꎬ 应当驳回申请人的商标

注册ꎮ

３. 大量证据能够证明异议人的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是驰名商标ꎬ 因此受 «知

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２３􀆰 １ (ｅ) 和 (ｆ) 节之规定的保护ꎮ

４. “ＸＩＡＯＭＩ” 是异议人的企业名称ꎮ 因此ꎬ 该商号受到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６５􀆰 ２ 节之规定的保护ꎮ 根据该条规定ꎬ 不得以他人的商号作为商标进行

注册ꎮ

５. 异议人及其产品已经通过其 “ＸＩＡＯＭＩ” 驰名商标在公众中有一定知名

度ꎬ 有权根据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６８􀆰 １ 节之规定受到保护ꎮ

６. 根据 «知识产权法典» １２３􀆰 １ (ｄ) 的规定ꎬ 在先商标申请优先ꎬ 异议

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对引证商标注册并使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分别在 １２、 １４、

１６、 ２０ 类注册ꎬ 比被异议人的申请日 (２０１７ 年) 早很多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ꎬ 异议人提交了如下证据:

１. Ｌｕｎ Ｌｅｉ 的宣誓书ꎻ

２. 特别授权书ꎻ

３. 董事证明书ꎻ

４. 异议人营业执照ꎻ

５. 异议人获得的奖项和表彰ꎻ

６.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的商标注册和申请清单ꎻ

７.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注册及申请证明ꎻ

８. Ｊａｎ Ａｂｉｇａｉｌ Ｐｏｎｃｅ 的宣誓书ꎻ

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ｘｉａｏｍｉ－ｍｉ.ｃｏｍ 网站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ꎻ

１０. ｗｗｗ.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ｃｏｍ / ｘｉａｏｍｉ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页面的打印资料ꎻ

１１. ｗｗｗ.ｌａｚａｄａ.ｃｏｍ.ｐｈ 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ꎬ 显示异议人带有 “ＸＩＡＯＭＩ”

标志的产品ꎻ

１２. ＩＰＯＰＨＬ 商标数据库中显示异议人商标注册和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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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摘录ꎻ

１３. 包含异议人和 “ＸＩＡＯＭＩ” 商标的各种网站文章和新闻专题的打印

资料ꎮ

被异议人未提交答辩书ꎮ

法务局认为ꎬ 被异议人 ２０１７ 年提交注册申请时ꎬ 异议人已提交引证商标注

册申请ꎬ 指定使用类别为第 １２ꎬ １４ꎬ １６ꎬ ２０ꎬ ２１ꎬ ２５ꎬ ２８ꎬ ３６ 和 ３７ 类ꎬ 早于

被异议人申请日ꎮ 根据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４７ 条ꎬ 有权提起异议ꎮ

被异议商标与异议人引证商标具有相似性ꎬ 都包括 “ＸＩＡＯＭＩ” 文字ꎬ 且均

为大写ꎮ 虽然字体不同ꎬ 但差别微小可忽略不计ꎮ 因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拼写

完全一致ꎬ 所以读音也完全一致ꎬ 足以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导致混淆的近似ꎮ

此外ꎬ 被异议人在异议人提交申请前已经在商品上使用了引证商标ꎮ

异议人未能提交证明ꎬ 解释其是如何构思出 “ＸＩＡＯＭＩ” 标志ꎬ 因此存在恶

意的动机嫌疑ꎮ

根据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６５􀆰 ２ 条关于商号保护的规定ꎬ 也应驳回被异议

人的注册ꎮ 第 １６５􀆰 ２ 条规定ꎬ 商号 ( ｔ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 应受保护ꎮ 根据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ｒｐｏ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 Ｒ. Ｎｏ􀆰 Ｌ－２７９０６ 一案ꎬ 商号与

商业活动及商誉相关ꎬ 如造成混淆对所有人亦会产生损害ꎬ 属于不正当竞争和

欺诈的范畴ꎮ

但是ꎬ 法务局认为异议人的 “ＸＩＯＡＭＩ” 商标在菲律宾尚未获得驰名商标的

地位ꎮ “ＸＩＯＡＭＩ” 标志的使用期没有足够长ꎬ 异议人也无法证明 ＸＩＯＡＭＩ 产品在

菲律宾的市场占有率有多大ꎮ 此外ꎬ 虽然它在其他国家 /地区获得了各种注册ꎬ

但仍然未达到足够广泛的程度ꎮ

基于上述理由ꎬ 法务局支持异议人请求ꎬ 驳回被异议人商标申请ꎮ

本案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本案小米虽然成功维权ꎬ 但其中关于 “ＸＩＡＯＭＩ” 是否构成驰名商标的认定

值得关注ꎬ 根据菲律宾法律ꎬ 在国际上和菲律宾驰名的商标即使未在菲律宾知

识产权局注册ꎬ 在菲律宾也是受到保护的ꎮ 但是ꎬ 认定某个特定商标是否为驰

名商标非常困难ꎮ 例如ꎬ 尽管 “ＸＩＡＯＭＩ” 属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

商之一ꎬ 法务局在本案仍然未认定它就是驰名商标ꎮ 因此ꎬ 尽早布局仍然是更

为稳妥的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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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ＩＡＯＹ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对 ＸＵ
ＹＯＵＳＯＮＧ 已注册商标申请撤销案

　 　 申请人: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ＩＡＯＹ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被申请人: ＸＵ ＹＯＵＳＯＮＧ

争议商标 申请人引证商标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被申请人提交了 “ＹＩ” 标志的商标注册申请ꎬ 指定类别

第 ９、 １１ 类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批准了该申请ꎬ 商标注册号

为: ４－２０１６－００２８４８ꎮ 申请人的 “ＹＩ” 标志并未在菲律宾注册ꎮ 申请人向菲律宾

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局申请撤销 ４－２０１６－００２８４８ 号注册商标ꎬ 理由及依据如下:

１. 申请人是首次使用 “ＹＩ” 标志的真正所有人ꎬ 并在世界范围内注册、 使

用且被接受ꎮ 被申请人通过欺诈的手段恶意抢注商标ꎬ 根据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５１􀆰 １ (ｂ) 条ꎬ 应该予以撤销ꎮ

２. 商标注册制度的本质是明确货物的原产地和所有权ꎬ 以确保公众买到真

货ꎬ 保护权利人的商誉ꎮ 允许争议商标继续注册与商标注册制度相违背ꎮ

３. 申请人已在各国注册多类别 “ＹＩ” 商标并使用多年ꎬ 应为驰名商标ꎮ 根

据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２３􀆰 １ (ｅ) 条ꎬ 第三人禁止注册ꎮ

４. ＹＩ 科技是申请人的商号ꎮ 因此ꎬ 该名称根据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６５􀆰 ２

条受到保护ꎮ 该条规定禁止以他人的公司名称或商号作为组成部分注册商标ꎮ

５. 如允许继续注册ꎬ 将对申请人的驰名商标和商誉造成非法和不公平地使

用ꎬ 违反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６８􀆰 １ 条和最高法院在 Ａｎｇ ｖ􀆰 Ｔｅｏｄｏｒｏ 以及 Ｌｅ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Ｌｅ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Ｐｈｉｌｓ)ꎬ Ｉｎｃ ｖ􀆰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Ａｐｐａｒｅｌꎬ Ｉｎｃ 中确定的重要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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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自己的主张ꎬ 申请人提交了如下证据:

１. Ｓｅａｎ Ｄａ 的宣誓书ꎻ

２. 特别授权书ꎻ

３. 董事证明书ꎻ

４. ｗｗｗ.ｙ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 网站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ꎻ

５. 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 / ｃ / Ｙｉｃａｍｅｒａ 网站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

６. ｗｗｗ.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ｃｏｍ / ｙ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网站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ꎻ

７. 证明 ＹＩ 产品销往菲律宾的经认证的发票、 发货单、 运单ꎻ

８. 证明 ＹＩ 产品销往其它国家的经认证的发票、 发货单、 运单ꎻ

９. ＹＩ 摄像头产品在菲律宾销售的广告宣传材料样本ꎻ

１０. ＹＩ 产品获得的奖励的照片或文章ꎻ

１１. 经认证的 ＹＩ 商标注册证书 (其它国家和地区)ꎻ

１２. Ｊａｎ Ａｂｉｇａｉｌ Ｐｏｎｃｅ 的宣誓书ꎻ

１３. ｗｗｗ.ｓｈｏｐｐｅ.ｐｈ 网站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ꎻ

１４. ｗｗｗ.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 网站显示 ＹＩ 产品可销往菲律宾相关页面的打印资料ꎻ

１５. ＹＩ 产品相关的文章、 特征介绍ꎮ

被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ꎮ

裁定结果: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认定ꎬ ２０１７ 年 «商标、 服务商标、 商号及包装标记规定»

第 １０３ 条规定了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ꎬ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标志使用的时长、

程度和地域范围ꎬ 使用包括宣传、 展示 (例如展会)ꎻ 在菲律宾或其它国家的同

类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比ꎻ 标志本身或通过使用产生的显著性ꎻ 标志本身代表的

品质、 形象或商誉ꎻ 标志在全世界范围内注册的情况ꎻ 标志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

的情况ꎻ 标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价值ꎻ 标志的维权胜诉情况ꎻ 标志认定驰名

商标的情况ꎻ 他人是否有效注册了该商标ꎮ

根据本案证据ꎬ 法律事务局认定 “ＹＩ” 标志不构成驰名商标ꎮ 虽然申请人在

一些国家已经注册商标ꎬ 但地域范围谈不上广泛ꎮ 申请日亦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其

产品在菲律宾及全球范围内享有的市场份额ꎮ

但是ꎬ 尽管不能认定为驰名商标ꎬ 争议注册商标仍然可以根据 «知识产权法

典» 第 １５１ 节之规定而被撤销ꎮ 对比申请人引证商标和争议商标ꎬ 均是方块中包

含 “ＹＩ” 文字ꎬ 字体也完全一样ꎮ 虽然文字颜色不同ꎬ 争议商标为黑色ꎬ 引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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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白色ꎬ 但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ꎮ 商标的指定使用类别与申请人产品类别也非

常类似ꎮ 鉴于存在混淆的可能性ꎬ 引证商标和争议商标不应被允许共存ꎮ

根据最高法院在 Ｂｅｒｒｉｓ ｖ􀆰 Ｎｏｒｖｙ Ａｂｄａｙａｎｇ 案件中的认定ꎬ 如注册无效、 不使用

或他人在先使用ꎬ 可挑战注册商标的有效性ꎮ 颁发给被申请人的注册证书ꎬ 仅仅

是注册有效和所有权的表面 (ｐｒｉｍａ ｆａｃｉｅ) 证据ꎮ 如有相反证据证明在先权利ꎬ

可申请撤销ꎮ

本案中ꎬ 申请人在菲律宾未注册引证商标ꎬ 仅仅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提交了

商标注册申请ꎮ 但是ꎬ 申请人能够证明其已经使用了 “ＹＩ” 标志ꎬ 且早在 ２０１６

年 (早于被申请人) 在其它国家申请了商标ꎬ 且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在菲律宾使用该

标志ꎮ 另一方面ꎬ 没有证据表明被申请人是如何构思出争议商标的ꎬ 因此有恶意

和欺诈的嫌疑ꎮ

被申请人的争议注册商标与申请人引证商标构成相同以及混淆性相似ꎬ 继续

保留将对申请日合法权益造成损害ꎮ

综上ꎬ 法律事务局裁定撤销第 ４－２０１６－００２８４８ 争议商标ꎮ

本案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本案是另一起中企在菲律宾商标维权成功的案例ꎮ 即使商标已经被抢注ꎬ 且

没有在申请阶段提起异议ꎬ 但菲律宾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认可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ＩＡＯＹ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在 ＸＵ ＹＯＵＳＯＮＧ 提起商标注册申请之前就已经在使用该

商标 (尽管不是在菲律宾境内) 的主张ꎬ 并支持了撤销申请ꎮ

尽管如此ꎬ 建议中国企业不要过于依赖撤销程序ꎮ 尽早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仍

旧是最安全的途径ꎮ

( 三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 ｖ􀆰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ＧＲ
Ｎｏ􀆰 １８８５２６ꎬ ２０１３－１１－１１

　 　 一审原告: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

被告: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Ｌｉｎｇ Ｎａ Ｌａｕ

二审上诉人: Ｌｉｎｇ Ｎａ Ｌａｕ

被上诉人: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

最高院三审上诉人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

最高院三审被上诉人: Ｌｉｎｇ Ｎａ Ｌａｕ

一审被告 Ｌｉｎｇ Ｎａ Ｌａｕꎬ 以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的名义和方式开展业务ꎬ 从

０２０



第一章　 菲律宾

２００３ 年起为期十年ꎬ 是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木瓜美白香皂的唯

一经销商和注册商标 (第 ２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１ 号ꎬ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注册) 所有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她的诉讼代理人给国家调查局 (ＮＢＩ) 局长 Ｒｅｙｎａｌｄｏ Ｗｙｃｏｃｏ 写了一封

信ꎬ 请求协助调查几家药店ꎬ 这些药店出售假冒美白木瓜皂ꎮ Ｆｕｒｉｎｇ 探员被指派

负责此案ꎬ 他签署了一份宣誓书ꎬ 内容如下: 其本人从包括本案一审原告在内的

一系列药店中ꎬ 购买了带有 “ＴＯＰ－ＧＥＬ”、 “Ｔ􀆰 Ｇ.” 和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商

标的美白香皂ꎮ 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确认ꎬ 这些药店中带有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和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商标的美白皂是假冒的ꎮ 宣誓书随附相关购买

收据ꎮ Ｅｓｍａｅｌ 探员也出具了一份宣誓书ꎬ 印证 Ｆｕｒｉｎｇ 探员的证词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之后ꎬ Ｆｕｒｉｎｇ 探员向马卡蒂市第

１４３ 分院地区审判法院 (ＲＴＣ) 申请签发对一审原告和其他机构的搜查令ꎬ 认为

他们违反第 ８２９３ 号共和国法 (ＲＡ)ꎬ 即 «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 的第 １６８ 条和第

１５５ 条ꎬ 关于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的规定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 一审原告集体提交了申请撤销搜查令的动议ꎬ 理由是搜

查令的发布违反了禁止挑选法院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的规则ꎮ 其次ꎬ 从其各自商店

查获的产品既不是任何犯罪所得物ꎬ 也不是侵权产品ꎬ 并且不打算用于任何犯罪

活动ꎮ 此外ꎬ 原告主张ꎬ 这些带有 ＴＯＰ ＧＥＬ ＭＣＡ 的商标及名称的 ＴＯＰ ＧＥＬ 产品

是由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Ｙｕ (Ｙｕ) 拥有和分销的ꎮ 并且在奎松市第 ９３ 分院地区审判法院

(ＲＴＣ) 审理的名为 Ｚｅｎｎ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 Ｌｉｎｇ Ｎａ Ｌａｕ 等的第 ０５－５４７４７ 号民事

案件ꎬ Ｙｕ 对本案被告 Ｌｉｎｇ 提起诉讼ꎬ 请求对被告签发临时禁止令ꎬ 理由是本案

一审被告 Ｌｉｎｇ 侵犯 Ｙｕ 商标专有权以及涉嫌不正当竞争ꎮ

一审被告 Ｌｉｎｇ 随后答辩称ꎬ 本案不存在选择法院的行为ꎮ 此外ꎬ Ｙｕ 并非本

案当事人ꎬ 一审原告提及的在奎松的案件与本案无关ꎮ Ｙｕ 本人并非涉案商标的所

有人ꎮ

在一审审理期间ꎬ 被告提交了一份意见书ꎬ 附有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的决定ꎮ 该决定是本案被告 (ＬＩＮＧ) 对 Ｙｕ (以 ＭＣ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和

Ｈｅｉｄｉ Ｓ􀆰 Ｃｕａ 开展经营) 提起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ꎬ 并要

求发出初步禁止令ꎮ 随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ꎬ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对该和解协议进

行确认ꎬ 主要内容如下:

１. Ｙｕ 承认 Ｌｉｎｇ 对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注册的用于木瓜美白皂的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商标 (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１) 的专有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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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Ｙｕ 承认ꎬ Ｚｅｎｎ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ꎬ Ｌｔｄ. 已指定 Ｌｉｎｇ 为其产品的菲律宾

独家经销商ꎬ 其商品名和商标为 ＴＯＰ ＧＥＬ ＭＣＡ ＆ ＭＣＡ ＤＥＶＩＣＥ (一种正方形图

形商标ꎬ 由字母 “ＣＡ” 和上面的风格化字母 “Ｍ” 组成)ꎬ 注册号为 ４－１９９６－

１０９９５７ꎬ 注册号为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２０００ 年ꎬ 以及 Ｚｅｎｎａ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将上述商

标转让给 Ｌｉｎｇꎬ 用于木瓜美白皂ꎮ

３. Ｙｕ 承认曾使用上述商号和商标ꎬ 但在意识到 Ｌｉｎｇ 是 ＴＯＰ ＧＥＬ ＭＣＡ ＆

ＭＣＡ ＤＥＶＩＣＥ 的合法受让人和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的注册所有人

后ꎬ 现承诺自愿停止使用上述商号和商标ꎬ 并进一步承诺现在和将来任何时候ꎬ

不生产、 销售、 分销和以其他方式与原告竞争ꎮ 在任何木瓜美白皂上ꎬ 不使用或

带有与上述注册和描述的商品名和商标 ＴＯＰ ＧＥＬ ＭＣＡ ＆ ＭＣＡ ＤＥＶＩＣＥ 或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相同或容易混淆的商标或名称ꎬ 或构成对上述商

品名和商标的假冒ꎮ

和解协议其它内容包括如违反协议ꎬ Ｙｕ 每次向 Ｌｉｎｇ 支付赔偿金ꎮ Ｌｉｎｇ 放弃

在本案中向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提出的主张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认为ꎬ 该和解协议合法有效签署ꎬ 不违反法律、 公序良俗

及公共政策ꎬ 予以确认ꎮ 对案件做撤案处理ꎮ

基于各方的证据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针对一审原告提交的撤销搜查令的动

议ꎬ ＲＴＣ 一审判决支持ꎮ 一审法院认为ꎬ 在确定被告和 Ｙｕ 之间谁是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商标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问题上ꎬ 搜查过程存在偏

见问题ꎮ 而且ꎬ 在申请搜查令时ꎬ 上述针对 Ｙｕ 的商标侵权和 /或不公平竞争的案

件正在审理中ꎮ 因此ꎬ 很明显ꎬ 在提交搜查令申请时ꎬ 还没有确定本案被告对该

商标或商号拥有所谓权利ꎮ

本案被告随后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上诉法院作出了判

决: 批准上诉请求ꎬ 并撤销了一审判决ꎮ 上诉法院认为ꎬ 搜查令针对的是违反

«知识产权法» 第 １５５ 和 １６８ 条 (均与第 １７０ 条有关) 的行为ꎬ 申请搜查令意味

着预计将对一审原告提起刑事诉讼ꎬ 因此ꎬ «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２６ 条适用ꎬ 一审法

院适用民事诉讼中搜查程序规则系法律适用错误ꎮ 上诉法院还裁定ꎬ 以商标侵权

和不正当竞争为由申请签发搜查令的依据是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商标ꎮ 被告是上述商标的注册人ꎬ 这使她有权通过寻求国家调查局的协助来执行

和保护其知识产权ꎮ

Ｌｉｎｇ 继续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ꎮ 最高法院认为ꎬ ＬＩＮＧ 与 ＹＵ 之间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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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协议合法有效ꎬ 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ꎮ 根据该和解协议ꎬ 一审被告 ＬＩＮＧ

是涉案商标 ＴＯＰ ＧＥＬ Ｔ􀆰 Ｇ. ＆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商标的合法权利人ꎬ 其有权根

据法律向 ＮＢＩ 申请搜查令上诉法院不同意 ＲＴＣ 所谓存在偏见问题的观点ꎬ 因为在

申请本案的搜查令之前ꎬ 上述针对被告 Ｌｉｎｇ 的商标侵权未决案件早已被驳回ꎮ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上诉ꎮ 称上诉法院错误适用法律ꎬ

因涉案标的并非犯罪物品ꎬ 三审上诉人均从合法来源取得产品ꎮ 三审上诉人还认

为ꎬ 扣押 １~２ 件样品即可ꎬ 全部没收上千份产品属于过度执法ꎮ

最高法院认为ꎬ 本案争议焦点是ꎬ 上诉法院推翻地区法院判决是否错误ꎮ 最

高院认为ꎬ 本案涉及菲律宾 «知识产权法典» 第 １５５ 条 (商标侵权)、 第 １６８ 条

(不正当竞争)、 第 １７０ 条 (刑事责任)ꎮ 签发搜查令的前提是存在犯罪行为的

“合理可能性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 ”ꎮ 决定是否存在合理可能性的标准并不同于实体

审理中对事实的认定ꎮ 合理可能性ꎬ 文义上并不要求存在绝对的确定性ꎬ 也不要

求确切无疑 (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ꎬ 只要在一个理性的谨慎的人看来是合理的

即可ꎮ

因本案 Ｆｕｒｉｎｇ 探员的证词明确表示ꎬ Ｌｉｎｇ 申请搜查令是为了维护其 ４－２０００－

００９８８１ 商标ꎬ 而不是三审上诉人提出的在奎松案件里涉及的 ４－１９９６－１０９９５７ 号商

标ꎮ 本案中搜查令的签发ꎬ 已满足法律要求的 “合理可能性” 的标准ꎮ

本案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本案是商标侵权维权过程中搜查令使用正当性的案例ꎮ 根据菲律宾法律ꎬ 侵

犯知识产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ꎬ 可能构成刑事犯罪ꎮ 刑事犯罪签发搜查令的标准

是 “合理的可能性”ꎮ 在有证据表明存在侵权犯罪行为的情况下ꎬ 即使存在一些

未决事项ꎬ 但只要达到合理可能性的标准ꎬ 权利人有权通过向国家调查局 (ＮＢＩ)

寻求帮助来执行和保护其对该商标的知识产权ꎬ 依法查获扣押侵权产品ꎮ

此外ꎬ 从本案还可以看出ꎬ 菲律宾知识产权维权渠道较多ꎬ 既可以通过知识

产权局投诉 (投诉过程中亦能和解并请求行政确认)ꎬ 也可以向国家调查局申请

搜查令以便提起刑事诉讼ꎬ 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ꎮ 权利人应综合考虑各项维权途

径利弊ꎬ 如存在平行程序应做好协调ꎬ 以期达到最优效果ꎮ

此外ꎬ 建议中国企业在菲律宾进行维权应做好充分准备ꎬ 把握诉讼程序的进

程ꎮ 避免在上诉法院作出对自身不利的决定和决议后ꎬ 再质疑应于初审法院时就

提出的程序性错误异议ꎬ 否则根据 “禁止反言” 规则ꎬ 质疑的异议不被认可ꎮ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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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加坡

一、 新加坡基本情况概述

(一) 宏观经济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ꎬ 以稳定的政局、 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ꎮ

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 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新加坡国民生产总

值为 ３４０１ 亿美元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标普、 惠誉对新

加坡主权信用评级均为 ＡＡＡꎬ 展望为稳定ꎮ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ꎬ 新加坡

是继纽约、 伦敦、 上海和中国香港之后的世界第五大金融中心①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新加

坡政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出总额近 １０００ 亿新元的纾困救助政策ꎬ 其疫后

复苏势头较好ꎬ 但不同行业复苏进程可能出现分化ꎬ 消费市场逐渐回暖ꎬ 实

现正增长ꎮ

新加坡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ꎮ 近年来ꎬ 积极拓展与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

的伙伴关系ꎬ 签署数字经济协定ꎬ 制定数字经济规则ꎮ②

(二) 吸引外资

新加坡拥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ꎬ 在制造业 (石油化工、 电子、 机械和设

备) 和服务业 (金融服务、 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商业服务) 方面吸引了大量的

外国投资ꎮ 政府也通过提供税收优惠、 研究补助金和与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机

会ꎬ 积极推动新加坡成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中心ꎮ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ＥＤＢ) 为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下属的政府机构ꎮ 其设

置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和计划ꎬ 以鼓励企业提升能力ꎬ 扩大其在新加坡的业务范

围ꎬ 并促进新加坡高价值和实质性经济活动的发展ꎮ 这些措施包括: 初创企业

特殊情况基金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 ＳＳＦＳ) )、 知识产权 ( ＩＰ)

发展奖励 ( ＩＤＩ)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 ＩＤＩ) )、 公

４２０

①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新加坡» (２０２１ 版)ꎬ 第 ２ 页ꎮ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新加坡» (２０２１ 版)ꎬ 卷首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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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研究与创新计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ꎬ ＲＩＳ (Ｃ) )

等ꎮ ＥＤＢ 还发起了全球投资者计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ＧＩＰ)ꎬ 有兴趣在

新加坡创业或投资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该计划提交申请表和证明文件ꎬ 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身份 (ＰＲ)ꎮ①

(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根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至 ４ 月ꎬ 中国共出口 １１２９􀆰 ７３ 亿元人

民币商品至新加坡ꎬ 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 ４％ꎻ 进口 ７６３􀆰 ０３ 亿元人民币商品ꎬ 比

去年同期减少 ３􀆰 ８％ꎮ② 根据新加坡方的统计ꎬ 新加坡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

括: 电气、 电子设备ꎬ 机械、 锅炉ꎬ 以及塑料制品ꎬ③ 新加坡从中国进口的商

品主要包括: 电气、 电子设备ꎬ 机械、 锅炉ꎬ 以及矿物燃料、 油类、 蒸馏

产品ꎮ④

(四) 重点园区

新加坡国内较著名商业园包括: 国际商业园、 樟宜商业园、 洁净科技园、

纬壹科技城内的启奥城、 媒体工业园和启汇城ꎮ 特殊工业园包括: 裕廊岛的石

油化学工业园ꎬ 淡滨尼、 巴西立、 兀兰的晶圆厂房ꎬ 淡滨尼的先进显示器工业

园ꎬ 大士生物医药园、 生物科技园的生物产业园ꎬ 樟宜机场物流园、 裕廊岛的

化工物流园和物流产业园ꎬ 麦波申、 大士的食品产业园、 岸外海事中心、 实里

达航空园等ꎮ 科技企业家园包括: 裕廊东的企业家园、 新加坡科学园的 ｉＡｘｉｌ、

红山－新达城科技企业家中心、 菜市科技园ꎮ⑤ 新加坡实行全国统一的税收制

度ꎬ 对外资也实行国民待遇ꎬ 上述园区内无特殊税收优惠政策ꎮ⑥

二、 新加坡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一) 新加坡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把新加坡建成重要的区域知识产权中枢ꎬ 因此其十

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鼓励ꎬ 且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ꎬ

５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ｄｂ.ｇｏｖ.ｓｇ / ｅｎ / ｈｏｗ－ｗｅ－ｈｅｌｐ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人民币) (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ｃｈｉｎａ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ꎬ 新加坡»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４８ 页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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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金支持等手段积极营造鼓励创新、 方便智力成果产业化的科研、 政策和

商业环境ꎮ

同时ꎬ 新加坡还是众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组织与公约的成员ꎬ 在国际

组织参与方面ꎬ 新加坡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成员ꎮ 迄今为止ꎬ 新加坡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包括 «巴

黎公约» (Ｐａｒｉ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伯尔尼公约» (Ｂｅｒｎ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马德里协议»

(Ｍａｄｒｉ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专利合作条约»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布达佩斯条

约»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Ｔｒｅａｔｙ)、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ａｄｅ－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等ꎮ

在 ＰＣＴ 成员国提交了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在优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内向

ＩＰＯＳ 提交 ＰＣＴ 国家阶段申请ꎬ 也可以在距离 ３０ 个月期限后 １８ 个月内提交延期

进入 ＳＧ 国家阶段的请求 (即 ４８ 个月期限)ꎮ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为了更好地促进彼此间检索和审查的结果共享ꎬ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

(ＩＰＯＳ) 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ＣＮＩＰＡ) 共同建立了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试点项目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启动ꎮ 根据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新加坡知识

产权局为在专利审查领域深化合作延长专利审查高速路试点项目» 一文ꎬ 中新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试点自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起再延长五年ꎬ 至 ２０２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ꎮ 本次延长后的中新 (加坡) ＰＰＨ 试点增加了再利用型 ＰＰＨ (ＰＰＨ

Ｍｏｔｔａｉｎａｉ) 合作模式ꎬ 允许申请人利用后续申请受理局率先做出审查结果的情

形向中新 (加坡) 两局提出 ＰＰＨ 请求ꎬ 有关要求和流程将以新版的中新 (加

坡) ＰＰＨ 指南为依据①ꎮ

截止到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新加坡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１７ 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

产权管理部门建立了 ＰＰＨꎬ 包括欧洲专利局、 美国专利商标局、 日本专利局、

韩国知识产权局等ꎮ

(三) 新加坡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和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陈一山

分别代表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

６２０

① 国家知识产权局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８ / ３０ / ａｒｔ＿ ３４１＿ １１０３１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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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政府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根据该谅解备忘录ꎬ 中新两国将在知

识产权创造、 运用、 保护和管理方面加强交流ꎬ 促进两国知识产权机构和组织

开展合作ꎮ 在未来ꎬ 中新两国将继续加强高层对话ꎬ 就两国知识产权合作与发

展、 知识产权战略和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ꎬ 以及其他共同关注的问题

交换意见ꎮ 其次ꎬ 将会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ꎬ 包括知识产权文

化传播、 人员培训、 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等ꎻ 再次ꎬ 中新两国将中新广州知识

城作为双方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示范区ꎬ 积极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ꎻ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ꎬ 分享知识产权价值分

析与评估等方面的经验ꎬ 促进知识产权实施、 交易及商业化ꎻ 第四ꎬ 两国会继

续加强知识产权审批与授权方面的合作ꎬ 利用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等机制ꎬ

为两国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优质、 便捷的服务ꎬ 加强知识产权自动化系统建设、

文献及数据交换方面的交流与合作ꎬ 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讨论

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重大问题交换意见ꎮ①

(四)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新加坡的落地情况以及对

新加坡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

　 　 ＲＣＥＰ 加大了对数字资产的保护力度ꎬ 保护数字资产是打击数字盗版的关键

步骤ꎬ 对于新加坡企业非常重要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新加坡开始了一个名为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的项目ꎬ 以调研资产代币的潜在用途ꎮ②

目前新加坡的知识产权法律足以满足 ＲＣＥＰ 的最新标准ꎮ③ 随着新加坡区域

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ꎬ 新加坡企业可以在整个区域内扩展和建立业务ꎬ

保证其品牌、 新发明和产品得到充分的保护ꎮ④

三、 新加坡知识产权体系

(一) 新加坡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１.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 (ＩＰＯＳ)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负责包括专利、 商标、 外观设计、 植物新品种和地理标志

７２０

①
②

③
④

«中新签署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ｐｓｏ.ｃｎ / ｏｎｅｗｓ.ａｓｐ?ｉｄ＝ ２３４２８
ＭＡ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Ｐｉｌｏｔ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ａｓ.ｇｏｖ.ｓｇ / ｎｅｗｓ / ｍｅｄｉａ－ｒｅｌｅａ￣

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ｍａ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ｐｉｌｏｔ－ｕｓｅ－ｃａｓｅ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ＣＥＰ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ꎬ ｐ􀆰 １１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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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识产权的申请受理、 审查和注册等业务ꎬ ＩＰＯＳ 还负责受理专利和商标的异

议、 复审、 撤销和无效案件等知识产权确权案件ꎮ

地址: １ Ｐａｙａ Ｌｅｂａｒ Ｌｉｎｋ ＃１１－０３ ＰＬＱ １ꎬ Ｐａｙａ Ｌｅｂａ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４０８５３３

电话: (＋６５) ６３３９８６１６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ｐｏｓ.ｇｏｖ.ｓｇ /

２. 新加坡最高法院

新加坡司法机构由最高法院和国家法院两个层级组成ꎮ 其中最高法院由高等

法庭和上诉法庭组成ꎮ 高等法院负责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一审和上诉案件ꎮ 上诉

法院管辖高等法院管辖和审理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５ 年设立

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 (ＳＩＣＣ) 为高等法院的组成部分ꎮ ＳＩＣＣ 管辖的案件由首

席大法官从法官名册中临时指定的 “国际法官” 审理ꎮ 经注册的外国律师有权代

理适用 ＳＩＣＣ 程序的案件ꎬ 但必须是与新加坡没有实质联系的案件ꎮ ＳＩＣＣ 审理的

案件上诉由上诉法庭审理ꎮ

地址: １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Ｌａｎ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７８８７９

电话: (＋６５) ６３３８１０３４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ｇｏｖ.ｓｇ /

３. 新加坡总检察署 (ＡＧＣ)

在新加坡所有的刑事诉讼由新加坡总检察署处理ꎮ 该机关的检察官决定着刑

事诉讼侦查阶段警察特别调查权的赋予ꎬ 并承担对侦查机关各项工作的指导责任ꎮ

地址: １ Ｕｐｐｅｒ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５８２８８

电话: (＋６５) ６９０８９０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ｇｃ.ｇｏｖ.ｓｇ /

(二) 新加坡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１. 专利

根据新加坡 «专利法»ꎬ 专利权的授予可以排除他人在未经权利人同意的情

况下对其发明进行制造、 使用、 进口或销售ꎮ 发明所有人向 ＩＰＯＳ 提出申请ꎬ 进

行专利注册后ꎬ 其发明专利即可获得保护ꎮ 一项发明要获得专利ꎬ 其必须具有:

新颖性、 创造性、 工业适用性ꎮ 首先ꎬ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专利未以任何方式在任

意地点公开ꎬ 在专利申请成功之前ꎬ 发明的所有者应当对该发明保密ꎮ 如若该想

法已被研讨ꎬ 或经商业利用ꎬ 或被做过广告或演示ꎬ 该发明专利的新颖性可能会

受到减损ꎮ 其二ꎬ 创造性指该发明创造必须是对现有产品或工艺的改进ꎬ 要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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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技术方案相比于现有技术ꎬ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ꎮ 其三ꎬ 工

业适用性指该发明须为工业适用ꎬ 并具有某种形式的实际应用ꎬ 能为某种形式的

工业制造或使用ꎮ

发明专利的公开可能会减损其新颖性并影响专利的申请ꎮ 如果在发明专利申

请之前向第三方披露ꎬ 建议草拟一份保密协议ꎮ 在获得申请之日后ꎬ 被披露方才

能够对该发明进行披露ꎮ

此外ꎬ 新加坡 «专利法» 不鼓励犯罪、 反道德、 反社会性质的发明ꎮ 人体或

动物的手术或治疗方法、 发现、 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等不得授予专利ꎮ 专利保护

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 ２０ 年ꎬ 自第 ５ 年起每年应缴纳年费ꎮ

２.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是指ꎬ 应用于任何物品或非实物产品的形状、 构造、 颜色、 图案或

装饰的ꎬ 以使该物品或非实物产品具有外观的特征ꎮ 外观设计保护物品或非实物

产品的外部外观ꎮ 注册外观设计是一种财产形式ꎬ 可以被转让、 许可或抵押ꎮ 外

观设计可以是二维和 /或三维的ꎬ 并可以应用于日常用品ꎮ

新加坡外观设计需经注册才能获得保护ꎮ 一项外观设计如果符合新颖性和工

业适用性ꎬ 就可以进行注册ꎮ 注册后ꎬ 外观设计的所有人可以对物品或非实物产

品的外观进行保护ꎬ 并有权控制其使用ꎮ 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 ５

年ꎮ 此后ꎬ 每 ５ 年可申请延长一次ꎬ 最长保护期 １５ 年ꎮ

以下内容不能进行外观设计注册: 违反公共秩序或道德的设计ꎻ 计算机程序

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ꎻ 应用于特定物品的外观设计ꎬ 如奖章和徽章ꎬ 以及主要具

有文学或艺术性质的印刷品 (如日历、 证书、 优惠券、 贺卡、 传单、 地图、 扑克

牌、 明信片、 邮票和类似物品)ꎻ 建筑方法或原则ꎻ 纯粹功能性的设计ꎻ 依赖于

另一物品或非实物产品的外观的设计ꎬ 设计者有意将其作为一个组成部分ꎬ 或使

该物品或非实物产品与另一物品或非实物产品相连接ꎬ 或置于其周围ꎬ 或与之相

对ꎬ 以便另一物品或非实物产品能够发挥其功能ꎮ

由于新加坡是海牙体系的成员国ꎬ 因此ꎬ 外国申请人也可以通过海牙体系递

交外观设计申请ꎬ 以在新加坡获得外观设计保护ꎮ

３. 商标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ꎬ 商标是指可以用于区分某一商品或服务与其他商品

或服务的标志ꎮ 商标的形式可以是字母、 文字、 名称、 签名、 数字、 设备 (形象

化的元素)、 品牌、 标题、 标签、 票据、 形状和颜色ꎬ 或者这些元素的任意组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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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商标注册由新加坡知识产权局负责ꎮ 在新加坡ꎬ 声音和三维标志 (形状)

可以注册为商标ꎮ

新加坡商标同时受到 «商标法» 和普通法律的保护ꎮ 依据 «商标法»ꎬ 申请

人向 ＩＰＯＳ 提出申请注册商标后ꎬ 商标才会得到法律保护ꎮ 商标申请需以英文提

交ꎬ 收到申请后ꎬ ＩＰＯＳ 将对商标进行审查ꎬ 确认是否可以予以注册ꎮ 审查完成

后ꎬ ＩＰＯＳ 将对外公布商标申请ꎬ 若在公布两个月内没有收到任何异议ꎬ 则商标将

进入注册阶段ꎮ

商标有效期为自申请之日起 １０ 年ꎬ 到期后可再续展 １０ 年ꎬ 续展次数无

限制ꎮ 同时ꎬ 根据普通法的规定ꎬ 未注册的商标可以以法律假冒之诉

(ｐａｓｓｉｎｇ－ｏｆｆ) 为依据获得保护ꎬ 也可以通过主张商标假冒侵权对其在先使用

权进行保护ꎮ

４. 著作权

新加坡于 ２０２１ 年颁布了新的 «著作权法»ꎮ 原创作品的所有者在规定期限

内能够享有某些专属权利ꎬ 并有权阻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 出版、 表演、

向公众传播或对作品进行改编ꎮ 权利的范围和保护期限依作品性质而有所不同ꎮ

以下为著作权保护的内容:

• 文学作品: 书面作品ꎬ 例如诗歌、 歌词、 源代码ꎻ

• 戏剧作品: 电影剧本、 舞台剧剧本、 舞蹈编排ꎻ

• 音乐作品: 旋律ꎻ

• 艺术作品: 绘画、 雕塑、 素描、 照片、 版画 (版画的艺术价值不作为考

虑因素)、 建筑物或建筑物的模型 (建筑物或建筑物模型的艺术价值不作为考

虑因素)、 艺术工艺品等ꎻ

• 文学、 戏剧、 音乐或艺术作品的出版版本: 例如已出版作品的排版ꎻ

• 录音: 例如数字文件中包含的播客、 音乐或有声读物ꎻ

• 电影: 例如电影或录像ꎻ

•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 即通过电视或无线电进行的广播ꎻ

• 有线节目: 通过电信系统发送的有线节目服务中包含的节目 (视觉图像

和声音)ꎻ

• 表演: 如音乐家、 歌手和喜剧演员的表演ꎮ

新加坡没有专门的著作权注册机制ꎬ 在满足基本要求的情况后ꎬ 可以受到

法律保护ꎮ 著作权保护期限为 ７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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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一般指不为公众所知的信息ꎬ 对于在公共领域的信息而言ꎬ 如果

该信息对拥有该信息的公司或个人来说是私有的ꎬ 则其也属于商业秘密ꎮ

在考虑是否存在泄密行为时ꎬ 应考虑以下要素:

• 该信息是否具有保密的特点ꎻ

• 该信息是否是在具有保密义务的情况下被透露的ꎮ 即使是在公司不知情

或缺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接触或获得保密信息ꎬ 也能够发现保密义务的存在ꎻ

• 获取信息的人是否能够证明其是否没有违反保密义务ꎮ 例如: 他没有意

识到该信息是保密的ꎬ 或者他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接触到了该信息ꎻ

机密信息与著作权之间存在重叠的部分ꎬ 由受著作权保护的材料 (如说明

手册、 计算机软件、 数据库) 组成的机密信息将同时受 «机密信息法» 和 «著

作权法» 的保护ꎮ

６. 其它种类的知识产权

在新加坡ꎬ 植物品种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地理标志等类型的知识产权

也受到保护ꎮ

(三) 新加坡主要知识产权申请 / 备案流程

１. 专利

在新加坡ꎬ 申请专利的流程与步骤如下: 向 ＩＰＯＳ 专利注册部提交申请材

料ꎻ 申请的初步审查 (形式审查)ꎻ 公开ꎻ 检索和实质审查ꎮ 根据 ＩＰＯＳ 官方整

理ꎬ 专利注册流程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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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ꎬ 在实质审查阶段ꎬ 申请人可从以下四种途径选择其中一种:

• 先检索再审查: 优先权日起 １０ 个月内ꎬ ３６ 个月内实质审查ꎮ

• 同时检索和审查: 优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仅审查: 优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补充审查: 优先权日起 ５４ 个月内

通常情况下ꎬ 在新加坡专利申请周期大约为 ２４ 个月ꎮ ２０２０ 年 ＩＰＯＳ 启动了

“新加坡知识产权加速通道项目” (Ｔｈｅ ＳＧ ＩＰ Ｆａｓｔ Ｔｒａｃｋ)ꎮ 该项目适用于所有技

术领域发明的专利申请ꎮ 如果申请人通过该通道进行专利申请ꎬ 则申请可以获

得加速审查ꎮ 自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 获得该项目下专利加速申请的申请人也可

以提出要求ꎬ 对其相关商标和相关注册外观设计申请进行加速ꎮ 目前ꎬ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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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该试点计划延长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ꎮ

简单专利申请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最快可在 ６ 个月内获得审

批ꎬ 非简单专利申请 (ｎｏｎ－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最快可在 ９ 个月

内获得审批ꎮ

２. 外观设计

注册设计的申请书必须包括:

ａ) 申请表ꎻ

ｂ) 申请费用 ２００ 新元ꎻ

ｃ)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ꎻ

ｄ) 至少有一个清晰的设计说明ꎮ

一般而言ꎬ 由递交申请之日起至成功注册约需 ４ 个月ꎮ 但是ꎬ 如果申请有

必须纠正的缺陷ꎬ 或者申请必须随附的文件没有在注册官指定的时间内提交ꎬ

注册过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ꎮ

在公布阶段申请人有权请求推迟公告至自申请之日起 １８ 个月ꎮ

根据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ꎬ 申请外观设计的流程与步骤如下:

３. 商标

根据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ꎬ 申请商标注册流程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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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情况下ꎬ 新加坡商标申请周期大约为 １２ 个月ꎮ

(四) 新加坡主要知识产权撤销 / 无效流程

１. 专利的撤销

对于独立于侵权诉讼的专利撤销申请由 ＩＰＯＳ 管辖ꎮ 如在侵权案件中被告提

出的抗辩事由之一是专利无效ꎬ 则法院可同时审理ꎬ 也可 ７ 应当事人要求分开

审理ꎮ 根据 «专利法»ꎬ 撤销理由如下:

(１) 该发明不具备可专利性ꎬ 即该专利缺乏新颖性ꎬ 创造性或工业实

用性ꎻ

(２) 该专利授予了无权获得授予的人士ꎻ

(３) 说明书没有清楚完整地公开发明信息以供技术人员实施ꎻ

(４) 公开说明书中的的内容超出了专利申请时说明书的范围ꎻ

(５) 专利授予的保护通过不应该被允许的修改进行了扩展ꎻ

(６) 没有披露或准确披露规定的重要信息ꎮ 申请人未将相应的国际申请的

详细信息告知审查员或提供了虚假信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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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该专利是通过虚假陈述获得的ꎻ

(８) 该专利是通过欺诈获得的ꎻ

(９) 该专利是具有相同优先权日期ꎬ 并由同一方或其所有权继承人提交的

同一发明的两项或多项专利中的一项 (重复的专利申请)ꎮ

如被提起撤销请求ꎬ 专利权人可进行答辩ꎮ ＩＰＯＳ 将根据双方意见ꎬ 并鼓励

双方调解或通过专家意见 (Ｅｘｐｅｒｔ’ 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的形式解决ꎬ 并作出决定ꎮ

如任何一方对 ＩＰＯＳ 的决定不服ꎬ 可自决定作出之日起 ６ 个星期内向新加坡最高

法院提起上诉ꎮ

２. 外观设计

在外观设计注册后ꎬ 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向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或最高法院

申请撤销该注册ꎮ 如有关外观设计的程序尚待法院审理ꎬ 则必须向法院提出注

销该设计注册的申请ꎮ 根据新加坡 «外观设计法»ꎬ 撤销外观设计的理由包括:

(１) 不具备新颖性ꎻ

(２) 违反公共秩序或道德ꎻ

(３) 外观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艺术作品ꎻ

(４) 外观设计注册保护期届满ꎻ

(５) 外观设计不予注册的其他理由ꎮ

程序与以上专利撤销程序类似ꎮ

３. 商标的撤销或无效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ꎬ 申请撤销已注册商标ꎬ 或宣告商标无效可向新加

坡知识产权局提出ꎮ 如果有关商标的诉讼正在审理ꎬ 则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ꎮ

撤销注册商标和宣告商标无效的理由基本相同ꎬ 主要理由如下:

(１) 违反商标法绝对不予注册情形ꎻ

(２) 违反商标法相对不予注册情形ꎻ

(３) 通过虚假声明获得商标注册的ꎻ

(４) 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ꎬ 没有正当理由ꎬ 商标权利人未在新加坡注册

的商品和服务上实际使用过商标ꎻ

(５) 没有适当的理由ꎬ 商标使用中断五年ꎻ

(６) 由于商标权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ꎬ 该商标已成为其注册商品或服务的

行业通用名称ꎻ

(７) 商标权利人或他人经商标权利人同意ꎬ 在其核准注册的商品或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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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商标ꎬ 可能在商品或服务的性质、 质量或地理来源等方面误导公众的ꎮ

如被提起撤销请求ꎬ 商标权人可进行答辩ꎮ ＩＰＯＳ 将根据双方意见ꎬ 并鼓励

双方调解或通过专家意见 (Ｅｘｐｅｒｔ’ 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的形式解决ꎬ 并作出决定ꎮ

如任何一方对 ＩＰＯＳ 的决定不服ꎬ 可自决定作出之日起 ２８ 天内向新加坡最高法

院提起上诉ꎮ

四、 新加坡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在新加坡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ꎬ 当事方可选择司法、 边境措施、 多元化纠

纷解决等途径解决争议ꎮ 根据新加坡法律ꎬ 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时效为自侵权

之日起 ６ 年ꎮ

(一) 司法救济途径 (民事)

根据新加坡 «知识产权 (纠纷解决) 法案»ꎬ 新加坡大多数知识产权民事

诉讼集中于新加坡最高法院ꎮ 新加坡最高法院的高等法庭对包括未注册的知识

产权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管辖权ꎮ

原告提起诉讼时ꎬ 应向被告送达传唤令ꎬ 并通常附起诉状及证据ꎮ 临时措

施申请可在提起诉讼时提出ꎬ 也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提出ꎬ 法院在收到临时

措施申请后当天或第二天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ꎮ

被告在收到传唤令后 ２２ 日内提出答辩或反诉ꎬ 并送达至原告或其代理

人处ꎮ

案件正式审理之前ꎬ 可能召开庭前会议ꎬ 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ꎮ 根据

案件的复杂程度ꎬ 专利侵权诉讼一审程序通常需要 １８ 个月 ~３ 年ꎬ 其它类型知

识产权诉讼通常需要 １２~１８ 个月ꎮ

侵犯知识产权权的民事救济措施包括: 禁令ꎻ 要求侵权人交付或处置侵权

产品ꎻ 损害赔偿ꎻ 返还非法所得ꎻ 要求侵权人声明专利有效及存在侵权行为等ꎮ

一审判决作出后ꎬ 当事人如不服ꎬ 可在判决之日起 １４ 日内提起上诉ꎬ 并在

提起上诉 ７ 日内通知对方ꎮ

(二) 司法救济途径 (刑事)

根据新加坡法律ꎬ 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的刑事犯罪包括: 伪造注册商标ꎻ 错

误的将注册商标使用在商品或服务ꎻ 进口或销售侵犯商标权的产品ꎻ 制造、 销

售、 租赁、 展示或在其它商业交易行为中侵犯他人著作权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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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可向新加坡警察局投诉ꎬ 由警察局进行调查ꎮ 对于涉及罚款或最高

可判处 ３ 年监禁的罪名ꎬ 权利人可提起刑事自诉ꎮ

(三) 边境措施

商标或著作权权利人ꎬ 可向新加坡海关申请采取边境措施ꎮ 边境执法由新

加坡海关执行ꎬ 可能会同新加坡警方ꎮ 权利人应向新加坡海关署长提交书面

申请:

ｅ) 说明其合法享有的权利ꎻ

ｆ) 说明侵权产品即将进境ꎻ

ｇ) 提供足够的信息识别侵权货物ꎬ 例如何时何地侵权货物将抵达ꎻ

ｈ) 请求扣留货物ꎮ

如收到申请ꎬ 且该申请未失效或被撤销ꎬ 进口货物 (而并非仅仅过境) 上

载有清晰的假冒商标ꎬ 执法官员认为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ꎬ 则可扣留

货物ꎮ 如执法人员怀疑有侵权行为ꎬ 可暂扣或查验货物ꎮ

新加坡无海关备案程序ꎬ 因此海关将与权利人或其代理人配合ꎮ

(四) 多元化纠纷解决

调解无需在 ＩＰＯＳ 进行听证ꎮ 当事人可以根据其利益ꎬ 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达

成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ꎮ 当事人可获得高达 １０ꎬ ０００ 新元或 １４ꎬ ０００ 新元的资

助ꎬ 用于支付调解的相关费用ꎬ 并且可自由选择调解员ꎬ 且有权在任意时刻结

束调解或使用技术来降低成本ꎮ①

专家裁决 (Ｅｘｐｅｒｔ’ 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是 ＩＰＯＳ 调解和仲裁中心提供的一种替

代性争议解决模式ꎬ 当事人之间的技术或科学问题将提交给一位或多位专家进

行裁决ꎮ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ꎬ 否则专家裁决具有约束力ꎮ 只有在双方同意的

情况下ꎬ 才能进行专家裁决ꎮ②

五、 新加坡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一) ＡＭＣ Ａｓｉａ 与 ＡＭＣ Ｌ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ａ 的商标侵权纠纷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ｓｉａ Ｐｔｅ Ｌｔｄ ( “上诉人” ) 是一家活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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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ꎬ 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 日在新加坡成立ꎬ 主要从事营销活动的管理ꎬ 包括企

业销售发布会、 媒体发布会和路演ꎮ 其客户包括本地和国际的著名公司ꎮ

ＡＭＣ Ｌ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被告” ) 属于一家集团公司ꎬ 该集

团在中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提供活动管理及音乐会管理服务ꎮ 被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新加坡成立ꎬ 集团的总部位于中国大陆ꎮ

上诉人是涉案商标 (统称 “上诉人商标” ) 的注册所有人ꎬ 其声称被告侵

犯其商标权ꎮ ＡＭＣ Ａｓｉａ 对 ＡＭＣ Ｌｉｖｅ 根据 «商标法» 第 ２７ (２) (Ｂ) 条分别提

起了商标侵权诉讼和假冒诉讼ꎮ 作为回应ꎬ ＡＭＣ Ｌｉｖｅ 声称ꎬ 根据该法案第 ２８

(１) (ａ) 条ꎬ 它有权使用自己的名称ꎮ

上诉法院认定ꎬ 被告的商标和 ＡＭＣ Ａｓｉａ 商标在视觉和听觉上具有相似性ꎮ

考虑到被告使用了 “ａｍｃ” 小写字母的缩写 (其同时也将字母 “ａ” 变为了双层

字母)ꎬ 以及其在其商标中对麦克风的使用 (该麦克风的使用类似于 ＡＭＣ Ａｓｉａ

商标中感叹号的使用方式)ꎬ 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ꎬ 即ꎬ 被告的商标与 ＡＭＣ

Ａｓｉａ 商标在视觉和听觉上具有相似性ꎮ

除此之外ꎬ 上诉法院认定ꎬ 初步证据表明ꎬ 双方的商品和服务具有同一性

(而不仅仅是相似性)ꎬ 因为在该诉讼程序之前ꎬ 被告曾打算在第 ３５ 类和第 ４１

类上注册 ＡＭＣ 集团商标 (ＡＭＣ Ａｓｉａ 商标也在这两类上进行了注册)ꎬ 上诉人和

被上诉人在本案的时间点上的目标是活动管理市场的不同部分ꎬ 因此ꎬ 消费者

可能会由此产生混淆ꎮ

法院认为ꎬ 被告对 “ａｍｃ” 的使用不符合诚信原则ꎮ “ａｍｃ” 商标与被告公

司的名称无关ꎮ 被告声称 “ａｍｃ” 表示的是 “Ａ Ｍｕｓ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但没有其他

证据可以表明被告曾把自己介绍为 “一家音乐公司” ( “Ａ Ｍｕｓ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ꎮ

综上ꎬ 被告关于使用自身企业名称的辩护未获得法院支持ꎮ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中企在开拓新加坡市场之前ꎬ 应做好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检索ꎬ 避免在已经

进行了一定投入后ꎬ 发现与他人的知识产权产生冲突ꎬ 导致被动的境地ꎮ 此外

中企还应了解新加坡商号、 商标保护相关的制度内容ꎬ 企业名称准予注册不一

定能作为商标侵权的有效抗辩ꎮ

(二) Ｉ－Ａｄｍ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与 Ｈｏｎｇ Ｙｉｎｇ 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的著作权

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

　 　 判决法院: 新加坡上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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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 (原告): Ｉ－Ａｄｍ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被上诉人 (答辩方、 被告): Ｈｏｎｇ Ｙｉｎｇ Ｔｉ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ａ Ｗｅｉ、 Ｎｉｃｅ Ｐａｙｒｏｌｌ Ｐｔｅ

Ｌｔｄ、 Ｌｉ Ｙｏｎｇ ꎮ

上诉人 Ｉ－Ａｄｍ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是一家新加坡注册公司ꎬ 从事外包服务

和系统软件业务ꎬ 主要包括工资管理数据处理服务 ( “工资系统” ) 和人力资源

(“ＨＲ” ) 信息系统ꎮ 被上诉方 (被告) 第一位是上诉方的前雇员Ｈｏｎｇ Ｙｉｎｇ Ｔｉｎｇ

先生 (被上诉人一)ꎻ 第二位 Ｌｉｕ Ｊｉａ Ｗｅｉ 先生 (被上诉人二)ꎬ 是 Ｉ－Ａｄｍｉｎ (上

海) 的前雇员ꎻ 第三位是 Ｎｉｃｅ Ｐａｙｒｏｌｌ Ｐｔｅ Ｌｔｄ (被上诉人三)ꎬ 一家在新加坡注册

成立的公司ꎬ 提供生成工资单服务及人力资源管理服务ꎻ 第四位是 Ｌｉ Ｙｏｎｇ 先生

(被上诉人四)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及新加坡永久居民ꎬ 向 Ｎｉｃｅ Ｐａｙｒｏｌｌ Ｐｔｅ Ｌｔｄ

进行投资ꎮ

被上诉人一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上诉人ꎮ 他发现上诉人的软件中的工资计算引擎存

在缺陷ꎬ 无法胜任其必须执行的任务ꎮ 上诉人的计算引擎计算客户每月员工薪酬

的组成ꎬ 例如基本工资、 加班费、 奖金、 公积金等ꎮ ２００９ 年被上诉人一向被上诉

人二表达了他的不满ꎬ 希望共同设计一个更好的工资软件ꎬ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项

名为 “Ｋｉｋｏｃｃｉ” 的业务ꎬ 并在英属维京成立了 “Ｋｉｋｏｃｃｉ 公司”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被上诉人四同意投资被上诉人一、 二共同开发的工资软件ꎬ 被

上诉人一、 二于是解散了 Ｋｉｋｏｃｃｉ 公司ꎬ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加入被上诉人三ꎮ 二

人亦从上诉人及 Ｉ－Ａｄｍｉｎ (上海) 辞职ꎮ 其二人开发的工资计算引擎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完成ꎬ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被上诉人一、 二获委任为被上诉人三的董事ꎬ 并获

得其股权份额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 上诉人看到了被上诉人三的网站ꎬ 该网站宣传的工资计算和人

力资源系统与上诉人开展业务的地理范围有很大重叠ꎮ 经过查询ꎬ 上诉人发现被

上诉人一、 二均为被上诉人三的董事ꎬ 于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活动进行了法证

调查ꎬ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提起了第 ５８５ / ２０１３ 号诉讼ꎮ 上诉人认为ꎬ 从 ２００９ 年

开始ꎬ 被上诉人一、 二通过网站访问ꎬ 下载了上诉人拥有软件的源代码及其他关

键信息ꎬ 并开展了与上诉人业务具有高度重合性的业务ꎬ 侵犯了上诉人的著作权

与商业秘密ꎮ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为被上诉人是否侵犯上诉人的著作权和商业秘密ꎮ

一审法院认为ꎬ 在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方面ꎬ 只有在被告复制了大量受著作

权法保护作品的情况下ꎬ 著作权才会被侵犯ꎮ 法院将被上诉人三的软件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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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计与上诉人软件的整体架构及设计进行比较ꎬ 得出两者在数据库架构和各自

源代码的开发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的结论ꎮ 在权衡各种可能性后ꎬ 法院认为被上

诉人三的软件是不可能从上诉人的软件中复制的ꎮ 同样ꎬ 针对上诉人软件中的上

传功能也没有实质上的复制行为ꎬ 因此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一、 二、 三均无对上诉

人著作权的侵权行为ꎮ

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面ꎬ 一审法院认为ꎬ 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有三个

构成要素 (Ｃｌｅａｒｌａｂ ＳＧ Ｐｔｅ Ｌｔｄ 诉 Ｔ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 Ｃｈａｉ 及其他案ꎬ [２０１５] １ ＳＬＲ １６３

( “Ｃｌｅａｒｌａｂ” )ꎬ 第 ６４ 页ꎬ 以及 Ｃｏｃｏ 诉 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Ｌｔｄ [１９６９] ＲＰＣ ４１

( “Ｃｏｃｏ” )ꎬ 第 ４７ 页): (ａ) 信息必须具有保密性ꎻ (ｂ) 信息必须是在特定情况

下提供的ꎬ 且行为主体具有保密义务 (ｃ)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ꎬ 行为主体使用

信息ꎬ 且对信息来源方造成损害ꎮ 法院认为ꎬ 上诉人载于示范平台的资料确为商

业秘密ꎬ 被上诉人虽然对上诉人负有保密义务ꎬ 但并未使用相关商业秘密ꎬ 且上

诉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该商业秘密ꎬ 所以ꎬ 被上诉人

的行为并不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行为ꎮ

上诉人不服ꎬ 上诉至新加坡上诉法院ꎮ

上诉法院认为: 侵犯著作权行为认定方面ꎬ 被上诉人的涉案软件并不是简单

地为被上诉人三的业务重新设计的ꎬ 而是转变为一种全新且独特的产品ꎮ 被上诉

人的数据库表与上诉人的信息有足够的区别ꎬ 因此ꎬ 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人关于

侵犯其著作权的上诉ꎮ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认定方面ꎬ 上诉法院认为ꎬ 在现代技术极速进步的背景

下ꎬ 商业秘密的脆弱性被放大了ꎮ 大量的获取、 复制和传播商业秘密的行为几乎

可以在瞬间完成ꎬ 而被侵权人往往毫不知情ꎮ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ꎬ 雇员经常会因

为受雇而接触到大量具有保密性的商业信息材料ꎮ 如果他们开始秘密下载这些信

息供个人使用或开办竞争企业ꎬ 雇主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情ꎮ 因此ꎬ

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商业秘密所有者免受损失ꎮ 除了侵权人非法取得商

业秘密之外ꎬ 法院应同样关注保护被侵权人因为侵权人违反保密义务而造成的

损失ꎮ

在最近几年实务探索中ꎬ 原告必须证明侵权人未经授权使用其信息并造成其

损害的要件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ꎮ 即使通常情况下侵权人可能获取了机密信息

而没有使用或披露ꎬ 但他们的行为的确损害了有关信息的保密性ꎬ 因此法院应当

予以救济ꎮ 本案中ꎬ 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所拥有的信息属机密性质ꎬ 却错误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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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下载和传阅ꎬ 破坏了上诉人希望其信息保密的愿望ꎮ 虽然上诉人未能证明被

上诉人是直接使用上诉人的商业信息而获利ꎬ 然而这并不减损被上诉人是在违反

保密义务的情况下获得和传播这些材料的事实ꎮ 故被上诉人的行为应予认定为侵

犯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ꎮ

综上ꎬ 上诉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有关著作权侵权的上诉申请ꎬ 认定被

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侵犯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ꎮ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新加坡传统硬件制造 /销售市场规模有限ꎬ 但近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ꎬ 形成

泛亚洲数据中心高地ꎬ 吸引不少中国投资ꎮ 中企参与新加坡数字经济建设ꎬ 需注

意当地有关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ꎬ 注重商业秘密合规体系建设ꎬ 特别

是同行业其它企业离职员工的招聘、 本单位在职和离职员工的管理等风险点ꎮ

(三) Ｂａｉｄｕ Ｅｕｒｏｐｅ Ｂ􀆰 Ｖ. ｖｓ. Ｂａｉｄｕ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Ｃｏ.ꎬ Ｌｔｄ. [２０２１] ＳＧＩＰＯＳ ８

　 　 申请人: Ｂａｉｄｕ Ｅｕｒｏｐｅ Ｂ􀆰 Ｖ.

被申请人 (权利人): Ｂａｉｄｕ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ｊｉｎｇ) Ｃｏ.ꎬ Ｌｔｄ

申请撤销商标 (已注册商标): Ｔ１０１０６２４Ｈ

类 ３８: 消息传送ꎻ 计算机终端通信ꎻ 电话通讯ꎻ 信息和图像的计算机辅助传

输ꎻ 提供对数据库的访问ꎻ 提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信连接ꎻ 聊天室服务 (电

信服务)ꎻ 语音邮件服务ꎻ 电子公告牌服务 (电信服务)ꎻ 电子邮件ꎻ 都包括在第

３８ 类ꎻ

类 ４２: 计算机软件设计ꎻ 计算机软件维护ꎻ 计算机系统设计ꎻ 为他人创建和

维护网站ꎻ 为互联网提供搜索引擎ꎻ 将数据或文件从物理媒介转换为电子媒介ꎻ

质量控制ꎻ 技术项目研究ꎻ 租用网络服务器ꎻ 都包括在第 ４２ 类ꎮ

被申请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申请注册争议商标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批准注

册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Ｂａｉｄｕ Ｅｕｒｏｐｅ Ｂ􀆰 Ｖ. ( “申请人” ) 就商标未使用为由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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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商标的撤销申请ꎮ 被申请人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及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 日提

交了证据及声明ꎮ

(１) 申请撤销理由及依据

申请人在本案中依据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３３２ 章ꎬ 第 ２２ (１) (ａ) 和 (ｂ)

条ꎬ 提出理撤销涉案商标的申请ꎮ

适用法律与举证责任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１０５ 条ꎬ 商标注册人承担证明商标使用的责任ꎬ 证

明商标的使用情况ꎮ

知识产权局认定: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２２ (１) (ａ) 和 (ｂ) 条的规定: (ａ) 商标注册程序

完成之日起 ５ 年内ꎬ 在新加坡境内的贸易过程中商标注册人或被授权的其他人没

有对该商标相关的货物或服务进行真正使用ꎬ 且无正当理由不使用ꎻ (ｂ) 或者此

类使用已连续停止 ５ 年ꎬ 且无正当理由不使用ꎮ

根据第 ２２ (１) (ａ) 条的规定: 本案中相关时间段应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第一段相关期间)ꎻ 根据第 ２２ (１) (ｂ) 条的规定ꎬ 本案中相

关时间段应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第二段相关期间)ꎮ

在相关期间确定之后ꎬ 下一步关键问题是在相关商标下是否有从事商业活动

的真正意图ꎮ 在 ＦＭＴ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ｔｄ ｖ Ｔａｎ Ｊｅｅ Ｌｉａｎｇ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ｓ Ｙｏｎｇ Ｙｅｗ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７] ＳＧＩＰＯＳ ９ ( “ＦＭＴＭ” ) 的决定中ꎬ ＩＰＯＳ 认为商标的作用是标明

所附商品的来源ꎬ 对商标进行注册有利于保护商标的这一功能ꎮ 所以ꎬ 在商标发

挥其功能和通过注册得到保护之前ꎬ 必须有真正的使用事实ꎮ 商标注册簿就是向

已在使用商标的竞争企业发出通知ꎮ 因此ꎬ 允许一个非善意使用的商标继续留在

商标注册簿上是具有欺骗性的ꎬ 也存在排除其他合法使用者的可能性ꎮ

在 Ｗｉｎｇ Ｊｏｏ Ｌｏｏｎｇ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Ｈｏ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 Ｐｔｅ Ｌｔｄ ｖ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Ｃｏ Ｌｔｄ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ｐｐｅａｌ [２００９] ２ ＳＬＲ (Ｒ) ８１４ ( “Ｗｉｎｇ Ｊｏｏ

Ｌｅｏｎｇ” ) 一案中ꎬ 上诉法院认识到ꎬ 在 “使用” 范畴内的活动ꎬ 一端是实际销

售 (显然是 “真正使用” )ꎬ 另一端则是纯粹维持商标注册的活动 (显然不是

“真正使用” )ꎮ 所以ꎬ 上诉法院在判决中提到ꎬ 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或客观的公式

能够证明涉案商标是否真正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作用ꎬ 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的情况ꎮ

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ꎬ 其业务举例如下:

(ａ) 百度核心网页的搜索引擎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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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百度贴吧ꎬ 世界上第一个和最大的基于查询的可搜索在线社区平台ꎻ

(ｃ) 百度知道ꎬ 全球最大的互动知识分享平台ꎻ

(ｄ) 百度百科ꎬ 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生成百科全书ꎻ

(ｅ) 百度地图ꎬ 集成地图数据与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ꎮ

ＩＰＯＳ 认为这些显然是第 ４２ 类服务ꎮ 具体来说ꎬ 它们是: (ｉ) 为互联网提供

搜索引擎ꎻ 和 (ｉｉ) 将数据或文件从物理媒介转换为电子媒介ꎮ 然而ꎬ 这些用途

不能被考虑在内ꎬ 因为它们没有达到任何 “积极步骤” 的要求ꎮ

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ꎬ ＩＰＯＳ 确认了以下事实:

被申请人的姊妹公司百度 (香港) 有限公司与 Ａ∗ＳＴＡＲ 的信息通信研究所

位于新加坡的百度－Ｉ２Ｒ 研究中心 (ＢＩＲＣ)ꎬ 负责与已注册商标注册的服务相关的

研发设施和合作项目ꎬ 研究方向包括东南亚语言资源、 自然语言处理、 信息检索

与信息提取、 语音信息处理和多媒体处理等ꎮ

另外ꎬ Ｉ２Ｒ 还与新加坡 ＩＣＴ 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合作ꎬ 建立了研究和商业化中

心 (Ｒｅａｃｈ＠ Ｉ２Ｒ)ꎬ 这是一个旨在培育技术创新的联合实验室集群ꎬ 其中包括

ＢＩＲＣꎮ

ＩＰＯＳ 认为ꎬ 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ꎬ 即与 ＢＩＲＣ 下的 Ａ∗ＳＴＡＲ 和 Ｒｅａｃｈ＠ Ｉ２Ｒ

的合作ꎬ 在第一个相关期间ꎬ 被申请人已使用了注册商标ꎬ 但上述讨论研究和开

发活动完全属于第 ４２ 类ꎬ 没有证据表明在第一个相关期间内已注册商标在第 ３８

类服务中被被申请人使用ꎮ

至于第二个相关期间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首先需要注

意的是ꎬ 第一个相关时期和第二个相关时期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之间有

重叠ꎮ 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ꎬ ＢＩＲＣ 合作的日期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 为期三

年ꎬ 即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为止ꎮ 此外ꎬ 大多数关于 Ｒｅａｃｈ＠ Ｉ２Ｒ 的证据都是在 ２０１４

年ꎮ 注册权利人进一步提供了 ＢＩＲＣ 合作存续的证据ꎬ 根据听证会论述与双方辩

论ꎬ 听证官得出了与第一个相关期间相同的结论ꎬ 即在第二个相关期间内ꎬ 注册

权利人使用了第 ４２ 类注册商标ꎬ 暂无在第 ３８ 类服务中使用注册商标的证据ꎮ

在审议了所有书面和口头提交的诉状、 证据和意见书之后ꎬ ＩＰＯＳ 做出如下决

定: 撤销商标在第 ３８ 类服务上的注册ꎬ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撤销生效ꎮ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根据新加坡法律ꎬ 一定期限内未使用注册商标ꎬ 可能导致商标被撤销ꎮ 中

企ꎬ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ꎬ 在新当地即使尚未开展销售活动ꎬ 但已开展研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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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ꎬ 是否符合 “使用” 的要求和定义ꎬ 需关注新加坡 ＩＰＯＳ 的决定以及法院

的判例ꎮ

(四)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Ｍｅｉｘｉｘｉ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ꎬ ＬＴＤ. ｖｓ. Ｈｅｅｔｅａ
ＰＴＥ. ＬＴＤ. [２０２１] ＳＧＩＰＯＳ １２

　 　 申请人: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ＭＥＩＸＩＸＩ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ꎬ ＬＴＤ.

被申请人: ＨＥＥＴＥＡ ＰＴＥ. ＬＴＤ

申请人引证商标 争议商标

４０２０１７０１４４７Ｙ ４０２０１７０８５８６Ｒ

注册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注册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 ４３ 类: 咖啡店ꎻ 咖啡店服务ꎻ 餐厅服

务ꎻ 自助餐饮服务ꎻ 食堂服务ꎻ 快餐厅服

务ꎻ 茶馆服务ꎻ 酒吧服务ꎻ 酒店服务ꎻ 酒

店信息ꎻ 餐饮服务ꎻ 餐厅服务ꎮ

注册为类 ３０: 茶基饮料ꎻ 茶ꎻ 水果茶ꎻ 绿茶ꎻ

乌龙茶ꎻ 橙味茶ꎻ 加水果调味的茶基饮料ꎮ

争议商标的注册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深圳美西西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申请人” ) 基于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２３ 条、 第

８ 条第 ２ 款、 第 ８ 条第 (４) (ｂ) (ｉ) 款ꎬ 第 ８ 条第 ６、 ７ 款以及第 ７ 条第 ６ 款提交

商标无效申请ꎬ 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举行听证会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ꎬ 被申请人发表声明: “作为一个小型家族企业ꎬ 我们已决定

将资源投放至业务运营中”ꎬ 因此申请 “缺席听证程序ꎬ 并以提交的证据为准”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ꎬ ＩＰＯＳ 敦促被申请人至少提交 “书面意见书 (以及附带的授权

文件)ꎬ 即使是骨架文件也能够协助听证官更好地理解其立场”ꎬ 并且不需要任何

申请费ꎮ 然而ꎬ 根据被申请人代理人的答复ꎬ 他们已收到 “明确的指示ꎬ 不要在

这件事上产生进一步的费用”ꎬ 被申请人只是希望 “恳请留意注册权利人提交证

据的第 ４、 １６、 １７ 和 １８ 段”ꎮ

鉴于上述情况ꎬ 听证会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进行ꎬ 被申请人未能出席ꎬ 也没有

任何书面意见的提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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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的陈述ꎬ 其为 “ＨＥＹＴＥＡ 喜茶” 品牌的所有者及分销商ꎮ 申请人

于 ２０１２ 年在中国江门九中街开设了第一家茶店ꎬ 命名为 “皇茶 ＲＯＹＡＬ ＴＥＡ”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为了与竞争对手和模仿者品牌做出区分ꎬ 申请人更名为 “ＨＥＹＴＥＡ 喜

茶”ꎮ 申请人提出自己是第一家推出 “芝芝茶” 的公司ꎬ 与其他茶基底饮料不同

的主要创新点为在新鲜茶叶冲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咸奶酪泡沫ꎮ

申请人自成立以来逐年扩大经营规模ꎬ 将 “ＨＥＹＴＥＡ” 品牌推广至多个国

家ꎮ 目前ꎬ 申请人在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拥有 ５００ 家门店ꎬ 雇员超过

１０ꎬ ０００ 人ꎮ 除此之外ꎬ 申请人引证商标注册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ꎮ

根据被申请人的陈述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以来ꎬ 该公司一直在新加坡境内经营

售卖茶基饮料的小店或摊位ꎮ 这项业务的想法受到一个日本娱乐节目的启发ꎬ 于

２０１７ 年初产生ꎮ 被申请人认为ꎬ 该产品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ꎬ 那么在新加坡可能

也会受到欢迎ꎮ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１０１ (ｃ) (ｉ) 条ꎬ “商标所有人的注册应为原始注册

有效性的初步证据”ꎬ 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ꎬ 知识产权局或法院应根据各种可能

性的平衡来确定是否无效ꎮ

知识产权局认定: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２３ 条第 ３ 款ꎬ 商标的注册可以根据以下理由宣告

无效: (ａ) 在先已有相关商标存在ꎬ (ｉ) 适用于第 ８ 条第 １ 或第 ２ 款的商标ꎬ 除非

该在先商标所有人或其他权利人同意其注册ꎮ

第 ８ (２)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商标不得注册: (ａ) 该商标与在先商

标相同ꎬ 并注册为与在先商标商品或服务类似的商品或服务ꎻ 或 (ｂ) 该商标与

在先商标相似ꎬ 并注册为与在先商标商品或服务类似或相同的商品或服务ꎮ

申请人首先提出ꎬ 申请人的在先商标与被申请商标相同 (而不仅仅是相似)ꎬ

所适用的法条应为上述法条的第 ８ (２) (ｂ) 条ꎬ 听证官对此表示认同ꎮ 在

Ｓｔａｙｗｅｌ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ｙ Ｌｔｄ ｖ Ｓｔａｒｗｏｏｄ Ｈｏｔｅｌｓ ＆ Ｒｅｓｏｒ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Ｉｎｃ [２０１４] １

ＳＬＲ ９１１ ( “Ｓｔａｙｗｅｌｌ” ) 一案中ꎬ 上诉法院就第 ８ (２) (ｂ) 条下的异议确认了 ３ 步

检验方法: 商标的相似性、 商品或服务的相似性和因这两个相似性而引起公众混

淆的可能性ꎮ 前两项即商标的相似度或同一性ꎬ 及货品 /服务的相似度或同一性ꎬ

需要在最后一项进行全面评估之前分别进行评估ꎮ

根据上述判例中确定的规则ꎬ 第一步ꎬ ＩＰＯＳ 认为在比较商标的相似性时ꎬ 要

考虑三个方面: 视觉、 听觉和概念ꎮ 本案中ꎬ 争议商标和引证商标在听觉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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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明显相同ꎮ 即使两个涉案商标视觉不完全相同ꎬ 至少存在高度相似性ꎮ

第二步ꎬ 在商品或服务的相似性方面ꎬ 在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ｖ Ｃｈｕｎ－

Ｈｕａ Ｌｏ [２０１７] ＳＧＩＰＯＳ １７ (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 一案中ꎬ 法院认为同类型的商品

和服务是相似的ꎮ 本案中ꎬ 申请人引证商标的类目为: 咖啡店ꎻ 咖啡店服务ꎻ 餐

厅服务ꎻ 自助餐饮服务ꎻ 食堂服务ꎻ 快餐厅服务ꎻ 茶馆服务ꎻ 酒吧服务ꎻ 酒店服

务ꎻ 酒店信息ꎻ 餐饮服务ꎻ 餐厅服务ꎻ 被申请商标的注册类目为茶基饮料ꎻ 茶ꎻ

水果茶ꎻ 绿茶ꎻ 乌龙茶ꎻ 橙味茶ꎻ 加水果调味的茶基饮料ꎮ ＩＰＯＳ 认为ꎬ 争议的关

键是在实践中如何看待商品和服务ꎮ 那么基于本案ꎬ 在消费者的认知中ꎬ 饮料和

销售饮料的机构显然是密切相关的ꎬ 则可以得出结论: 两项涉案商标的类别是相

似的ꎮ

第三步ꎬ 在公众混淆的可能性方面ꎬ 新加坡上诉法院已在 Ｓｔａｙｗｅｌｌ 一案中阐

述了评估混淆可能性的相关规则: (ｉｉ) 只要相互竞争商标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相

似性一经确定ꎬ 消费者了解这些商品和服务来源的能力就必须予以考虑ꎮ 商标的

混淆也必然会导致商品与服务的认知混淆ꎮ 然而ꎬ 仅通过 «商标法» 第 ８ (２)

条并不能鉴别商标混淆带来的商品或服务的公众混淆ꎮ (ｉｉｉ) 关于上述因素 (即商

标和商品或服务的相似度) 对公众认知的影响ꎬ 可以考虑外部因素ꎬ 涉案商标权

利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商标和商品的相似度可能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认

知ꎮ (ｉｖ) 能够影响公众混淆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ａ) 商标相似度对消费者认知产生影响的有关因素:

１. 商标本身的相似程度ꎻ

２. 商标的声誉 (声誉强并不一定等于混淆可能性高ꎬ 甚至可能存在相反效

果)ꎻ

３. 公众对商标的印象ꎻ 以及

４. 对商标没有完全记忆的可能性ꎮ

(ｂ) 商品相似度对消费者认知产生影响的有关因素 (涉及商品本身性质ꎬ 不

涉及贸易商为区分商品而采取的任何步骤):

１. 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一般方式或情形ꎻ

２. 商品价格ꎻ

３. 预期消费者的关注度ꎻ

４. 消费者的特征及消费者是否掌握相关专业知识ꎮ

根据上述规则ꎬ ＩＰＯＳ 认为ꎬ 由于被申请商标与申请人的在先商标是总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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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非常相似ꎬ 那么造成公众混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ꎬ 因此ꎬ 本案应当适用

«商标法» 第 ８ (２) (ｂ) 条的规定ꎮ

其次ꎬ 根据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２３ 条与第七条第 ６ 款的规定ꎬ 申请人认为

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恶意行为的理由有三:

(ｉ) 商标 /标志的同一性 /相似性ꎻ

(ｉｉ) 抢先注册商标以牟取利益ꎬ 损害申请人的商誉和声誉ꎬ 干扰申请人在新

加坡境内的正常经营业务ꎻ

(ｉｉｉ) 欺骗性与 /误导性联想ꎮ

在先前的论述中ꎬ ＩＰＯＳ 已经得出两项涉案商标总体相同或至少非常相似的结

论ꎮ 根据双方申请注册商标的时间顺序ꎬ 得出被申请人的商标申请行为构成抢注ꎻ

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与书面意见ꎬ ＩＰＯＳ 认为ꎬ “恶意行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ꎬ

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ꎬ 仅仅通过间接证据得出结论并不可靠ꎮ “但是ꎬ 基于以上种

种因素ꎬ 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新加坡 «商标法» 第 ２３ 条与第 ７ 条第 ６ 款规定的恶

意行为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ＩＰＯＳ 在决定书中专门提到ꎬ 被申请人缺席听证的行为对推定

其恶意行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听证官认为ꎬ “被申请人以 ‘作为一个小型家

族企业ꎬ 决定将资源配置到商业运营中 ‘为由申请缺席听证会ꎬ 并且未提交书面

意见或委托代理人ꎬ 虽然我明白注册权利人作为一个小型企业想要节运营成本ꎬ

但面对一个严重、 冗长且详细的恶意指控时ꎬ 为什么不能出面讲述故事的另一

面呢?”

在考虑了所有书面及口头提交的诉状、 证据和意见书后ꎬ 听证官根据 «商标

法» 第 ２３ 条、 第 ８ (２) 条和第 ７ (６) 条的规定ꎬ 支持了申请人对被申请商标做

出的无效申请ꎬ 深圳美西西公司得以成功维权ꎮ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本案例是深圳企业积极维权并获得较理想结果的一则案例ꎮ 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强ꎬ 境外相关主体很容易知晓国内的流行趋势以及品牌发展

情况ꎬ 导致在中国较有名气的商标容易在海外被抢注ꎮ 提前布局是最稳妥的方式ꎬ

但即使因各种原因遭遇抢注ꎬ 建议也应采取积极的方式ꎬ 根据当地法律法规维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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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来西亚

一、 马来西亚基本情况概述

(一) 宏观经济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 马来西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ꎮ 据马来西亚统计局与国家银行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马来西亚名义 ＧＤＰ 总量达 １􀆰 ５４ 万亿令吉 (约

３７２７􀆰 ０２ 亿美元)ꎬ 实际增长 ３􀆰 １％ꎻ 名义人均 ＧＤＰ 为 ４􀆰 ７２ 万令吉 (约 １􀆰 １４ 万美

元)ꎬ 实际增长 ３􀆰 ０％ꎮ①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布数据显示ꎬ 随着世界范围内

新冠疫情的好转ꎬ 马来西亚国内经济活动将继续正常化ꎮ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ꎬ 马来

西亚经济增长 ５􀆰 ０％ꎬ 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别增长 ６􀆰 ５％和 ６􀆰 ６％ꎬ 持续的政策支持

和强劲的外部需求将进一步推动增长ꎮ②

(二) 吸引外资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ＭＩＤＡ) 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表示ꎬ 马来西亚去年创纪

录地批准了 ３０６５ 亿令吉 (７３３􀆰 ３ 亿美元) 投资ꎬ 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直接投资总

量超过预期ꎬ 较 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８３％ꎮ③ 制造业获得了价值 １９５１ 亿令吉的项目ꎬ 比前

一年增加了 １１４％ꎬ 占据了主导地位ꎬ 其中大部分投资流向了电气和电子行业ꎬ

获得了价值 １４８０ 亿令吉的批准投资ꎮ④ 马来西亚外国投资者主要来自荷兰、 新加

８４０

①

②

③

④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２０２１ 年度报告»ꎬ 马来西亚内加拉国家银行官网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ｎｍ.ｇｏｖ.ｍｙ /
ｂｎｍ－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第一季度报告»ꎬ 马来西亚内加拉国家银行官网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ｎｍ.ｇｏｖ.ｍｙ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２２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２０２１ 年ꎬ 马来西亚的最高批准投资为 ３０６５ 亿令吉»ꎬ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公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ａ.ｇｏｖ.ｍｙ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ｒｅｃ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ｍ３０６－５－ｂ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２０２１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２０２１ 年ꎬ 马来西亚的最高批准投资为 ３０６５ 亿令吉»ꎬ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公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ａ.ｇｏｖ.ｍｙ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ｒｅｃ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ｍ３０６－５－ｂ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２０２１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第三章　 马来西亚

坡、 中国、 奥地利和日本ꎮ①

(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２１ 年中马双边贸易额 １７６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４􀆰 ５％ꎬ

其中ꎬ 中国对马来西亚出口 ７８７􀆰 ４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９􀆰 ９％ꎬ 进口 ９８０􀆰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０􀆰 ４％ꎮ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连续 １３ 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基础产

品ꎬ 特别是机械器具、 钢铁产品、 液化天然气、 纸浆产品、 塑料橡胶、 光学和科

学设备以及加工食品ꎮ③ 马来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增长主要是石油产品ꎬ 运输设备

和塑料制品ꎮ④

(四) 重点园区

马中关丹产业园是中国在马来西亚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ꎬ 为中马两

国领导人直接倡议并亲自推动的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ꎬ 并被列入国家 “一带一

路” 规划重大项目ꎮ 围绕中马两国领导人提出的 “将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马中关

丹产业园区打造成为中马投资合作旗舰项目、 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园区” 战略定

位ꎬ 马中关丹产业园有限公司作为园区的开发主体ꎬ 由中国和马来西亚双方公司

组建ꎬ 负责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 建设、 运营和维护ꎮ 马中关丹

产业园规划面积 １２ 平方公里ꎬ 园区功能分区包括产业区、 物流区和配套区 (居

住区、 综合服务中心)ꎮ

二、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一) 马来西亚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马来西亚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有 «巴黎公约» «专利合作条约» «尼斯协

９４０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２１ 年ꎬ 马来西亚的最高批准投资为 ３０６５ 亿令吉»ꎬ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公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ａ.ｇｏｖ.ｍｙ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ｒｅｃ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ｍ３０６－５－ｂ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２０２１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２０２１ 年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ꎬ 海关总署统计月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５１２６０６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２０２１ 年对部分国家 (地区) 出口商品类章金额表» 和 «２０２１ 年自部分国家 (地区) 进口商品类

章金额表»ꎬ 海关总署统计月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５１２６０６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２０２１ 年对部分国家 (地区) 出口商品类章金额表» 和 «２０２１ 年自部分国家 (地区) 进口商品类

章金额表»ꎬ 海关总署统计月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５１２６０６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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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维也纳协定» «伯尔尼公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 协议等ꎮ 但

是ꎬ 马来西亚不是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成员国ꎮ

此外ꎬ 马来西亚还加入了东盟专利审查合作 (ＡＳＥＡ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ＳＰＥＣ)ꎬ 有关 ＡＳＰＥＣ 介绍详见本报告菲律宾篇ꎮ

马来西亚作为 «专利合作条约» 的缔约国之一ꎬ 申请人也可通过 ＭｙＩＰＯ 递

交国际申请ꎬ 简化专利申请程序ꎮ 所有向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ＭｙＩＰＯ) 提交的

国际申请必须使用英文ꎮ 申请人在优先权日后最多有 ３０ 个月的时间进入马来西亚

的国家阶段ꎮ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目前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ＭｙＩＰＯ) 已与日本专利局 (ＪＰＯ)、 欧洲专利局

(ＥＰＯ)、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ＣＮＰＩＡ) 和韩国知识产权局 (ＫＩＰＯ) 四国签订

了 ＰＰＨ 协议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ꎬ ＭｙＩＰＯ 与日本特许厅 ( ＪＰＯ) 启动了

ＰＰＨ / ＰＣＴ－ＰＰＨ 试点计划ꎮ 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ＭｙＩＰＯ 与欧洲专利局 (ＥＰＯ)

启动了 ＰＰＨ / ＰＣＴ－ＰＰＨ 试点计划ꎮ 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ＭｙＩＰＯ 与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 (ＣＮＰＩＡ) 启动了 ＰＰＨ / ＰＣＴ－ＰＰＨ 试点计划ꎮ 专利申请人可以根据 ＪＰＯ、

ＥＰＯ、 ＣＮＰＩＡ 或 ＫＩＰＯ 对相应的 ＰＣＴ 申请的审查结果ꎬ 请求 ＭｙＩＰＯ 加速审查

进程ꎮ

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的共同决定ꎬ 将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启动的中马 (来西亚) ＰＰＨ 试点项目ꎬ 自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延长五年ꎬ 至

２０２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ꎮ 在两局提交 ＰＰＨ 请求的有关要求和流程可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官方网站查阅①ꎮ

(三) 马来西亚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应马来西亚知识产

权局的邀请ꎬ 率团访问马来西亚ꎬ 与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时任局长莎木西亚􀅰

卡玛鲁丁举行会谈并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马来西亚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领域合作协议»ꎮ 该合作协议是两国知识产权主管部门间签

署的首个框架性合作协议ꎬ 双方同意就知识产权战略、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

０５０

① «在中马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试点项目下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ＩＰＯ) 提出 ＰＰＨ 请求的流

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８ / ６ / ２８ / ａｒｔ＿ ３４１＿ １１０３２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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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国际知识产权重大问题等交流信息和经验ꎻ 并在知识产权审批与授权、

人员培训和人力资源发展、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 数据和

文献交换、 专利信息公共服务、 知识产权宣传ꎬ 以及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和民

间文艺等方面开展合作ꎮ

(四)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马来西亚的落地情况以及

对马来西亚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ＲＣＥＰ 协议在马来西亚实施ꎮ 近年来ꎬ 马来西亚通过了三

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案: ２０２１ «专利 (修订) 法案»、 ２０２１ «版权 (修订) 法

案» 和 ２０２１ «地理标志法案»ꎮ 据称ꎬ 这些修正案对于马来西亚遵守 ＲＣＥＰ 协议

下的更广泛义务至关重要ꎮ

其中ꎬ 专利和版权修正法案将分别对现行的 １９８３ 年专利法和 １９８７ 年版权法

进行重大修订ꎮ 同时ꎬ «地理标志法案» 对现有的 «２０００ 年地理标志法» 进行了

修改ꎮ 其目的是保护和登记与货物有关的地理标志ꎬ 以及执行适用的条约和其他

相关事项ꎮ

ＲＣＥＰ 为马来西亚企业创造了一个具有多个前景、 稳定和长期机会的出口市

场ꎮ 此外ꎬ 该协定建立了一个法律上可执行的框架ꎬ 有助于为各国建立一个公平

竞争的环境ꎮ

三、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体系

(一) 马来西亚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１.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ＭｙＩＰＯ)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是马来西亚主要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ꎬ 负责专利、 商

标、 外观设计、 地理标志、 和著作权的注册与登记ꎮ

地址: Ｕｎｉｔ １－７ꎬ Ａｒａｓ Ｂａｗａｈꎬ Ｔｏｗｅｒ Ｂꎬ Ｍｅｎａｒａ ＵＯＡ Ｂａｎｇｓａｒꎬ

Ｎｏ􀆰 ５ꎬ Ｊａｌａｎ Ｂａｎｇｓａｒ Ｕｔａｍａ １ꎬ ５９０００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电话: ＋６０３－２２９９ ８４００ / ＋６０３－２２９９ ８９８９

电子邮件: ｉｐ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ｍｙｉｐｏ.ｇｏｖ.ｍｙ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ｙｉｐｏ.ｇｏｖ.ｍｙ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２.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 (ＫＤＲＭ)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是负责实施国家间接税政策的政府机构ꎮ ＫＤＲＭ 实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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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法律和 ３９ 部辅助法律ꎮ 主要职责如下:

－征税ꎻ

－为合法贸易提供便利ꎻ

－促进贸易和产业发展ꎻ

－维护国家经济、 社会和安全利益ꎮ

地址: Ｊａｂａｔａｎ Ｋａｓｔａｍ Ｄｉｒａｊ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Ｋｏｍｐｌｅｋｓ 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Ｋｅｗａｎｇａｎ Ｎｏ ３ꎬ

Ｐｅｒｓｉａｒａｎ Ｐｅｒｄａｎａꎬ Ｐｒｅｓｉｎｔ ２ꎬ ６２５９６ꎬ Ｐｕｔｒａｊａｙａ

电话: ＋６０３－８８８２ ２１００ / ２３００

电子邮件: ｃｃｃ＠ 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ｍｙ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ｍｙ / ｅｎ

３. 马来西亚联邦法院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马来西亚联邦法院是马来西亚的终审法院ꎬ 联邦法院于 １９５７ 年马来亚联

合邦独立后成立ꎬ 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 １８２６ 年ꎬ 于 １９９４ 年正式被称为 “联

邦法院”ꎮ

地址: Ｉｓｔａｎａ Ｋｅｈａｋｉｍａｎꎬ Ｐｒｅｃｉｎｔ ３ꎬ ６２５０６ꎬ Ｐｕｔｒａｊａｙａ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电话: ＋６０３－８８８０ ３５００

电子邮件: ｋｏｍｕｎｉｋａｓｉｋｏｒｐｏｒａｔ＠ ｋｅｈａｋｉｍａｎ.ｇｏｖ.ｍｙ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ｋｅｈａｋｉｍａｎ.ｇｏｖ.ｍｙ / ｅｎ

４. 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 (ＭＤＴＣＡ)

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成立ꎮ 该部的目标是促进发

展可行、 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国内经济的发展ꎬ 特别是在分销贸易区块ꎻ ２００９

年该部的职责和职能扩大到涵盖特许经营和合作社ꎬ 并随之改称为 “马来西亚

国内贸易、 合作社及消费者事务部”ꎮ

地址: Ｎｏ􀆰 １３ꎬ Ｐｅｒｓｉａｒａｎ Ｐｅｒｄａｎａꎬ Ｐｒｅｓｉｎｔ ２ꎬ ６２６２３ ＷＰ Ｐｕｔｒａｊａｙａ

电话: ＋６０３－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ｋｐｄｎｈｅｐ.ｇｏｖ.ｍｙ / ｍｓ /

(二) 马来西亚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１. 专利

马来西亚 １９８３ 年的 «专利法» 规定了专利保护的有关内容ꎮ 马来西亚的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实行审查制ꎮ

根据马来西亚 «专利法» 具备以下条件的发明可申请专利: 新颖性ꎬ 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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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公开披露过ꎻ 创造性ꎬ 即该发明对于在该

发明的技术领域具有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必须是不明显的ꎻ 可用于工业应用ꎬ

即该发明必须可在工业上适用ꎬ 并且可以大规模生产ꎮ

以下情况不得授予专利: 发现、 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ꎻ 植物或动物品种或

用于生产植物或动物的基本生物过程ꎬ 但不包括人造的微生物体、 微生物过程

和这种微生物过程的产品ꎻ 商业活动、 进行纯粹的精神行为或游戏的计划、 规

则或方法ꎻ 通过手术或治疗来治疗人类或动物身体的方法ꎬ 以及在人类或动物

身体上进行的诊断方法ꎮ 此外ꎬ 马来西亚 «专利法» 还禁止为任何违反公共秩

序或道德ꎬ 或损害国家利益或安全的发明授予专利ꎮ

一旦专利被授予ꎬ 专利注册处将颁发专利授权证书ꎬ 并将专利记录在专利

登记册上ꎮ 专利登记册包含已公布的专利申请和已授予的专利的详细信息ꎮ

实用新型的门槛较低ꎬ 不需要具备创造性ꎬ 只需要具备新颖性ꎬ 并且能够

在工业中制造或使用ꎮ

发明专利申请可以转换为实用新型的申请ꎬ 反之亦然ꎮ 这种转换请求应在

审查报告出具之日起 ３ 个月内由申请人提出ꎮ

通常来讲ꎬ 专利权应属于发明人ꎮ 如果有多个发明人ꎬ 专利权应属于共同

所有ꎮ 雇员创造的任何发明ꎬ 如果是在雇佣过程中做出的ꎬ 除非雇佣合同中有

相反的规定ꎬ 发明将被视为属于雇主ꎮ 同样ꎬ 对于在委托工作过程中开发的发

明ꎬ 其权利属于委托工作的人ꎬ 除非当事人之间有相反的规定ꎮ

发明专利有效期为自提交申请之日起 ２０ 年ꎮ 实用新型证书提供自提交申请

之日起 １０ 年的保护期限ꎬ 且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进行两次续期ꎬ 每次 ５ 年ꎮ

专利权人有权对专利发明进行实施、 授权或转让ꎬ 并有权对外签署授权

合同ꎮ

２. 商标

马来西亚现行 «商标法» 规定ꎬ 在马来西亚注册的商业标识和服务标识受

到保护ꎮ 马来西亚的商标分为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两类ꎮ 商标注册之后ꎬ 除商

标权利人和被授权人之外ꎬ 其他个人或企业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ꎬ 否则视为商

标侵权行为ꎮ 商标权人有权出售、 转让或授权他人使用该商标ꎮ 商标一经核准ꎬ

保护期限为 １０ 年ꎬ 此后可每次续期 １０ 年ꎮ

与专利一样ꎬ 外国商标必须在马来西亚登记才能获得合法保护ꎬ 并且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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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也必须由马来西亚商标代理人向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ꎮ

根据 ＴＲＩＰＳ 协议ꎬ 马来西亚政府禁止任何人未经许可ꎬ 擅自注册知名商标ꎬ

并制定了大量的措施以禁止伪造商标产品的进口ꎮ

３. 著作权

１９８７ 年 «著作权法» 提供对独创性作品的保护ꎮ 该法划定了受著作权法保

护的作品的性质 (包括计算机程序)ꎬ 保护的范围ꎬ 以及保护的方式ꎮ 著作权

作品无须经过注册ꎬ 即可取得著作权ꎮ

对于文字作品、 音乐作品及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限为作者的终生以及

死后的 ５０ 年ꎮ 对于录音作品、 广播作品及电影作品ꎬ 著作权保护期限为作品首

次发表或制作后的 ５０ 年ꎮ 表演者现场表演的著作权予以保护ꎬ 保护期限为该表

演发生的下一个自然年度首日起的 ５０ 年内ꎮ

为了更好的保护著作权ꎬ 权利人可向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申请登记ꎮ

４. 商业秘密

马来西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主要规定在有关机密信息的保护中ꎬ 马来西亚

在这领域的法律以英国法律为基础ꎮ 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ꎬ 通常可以在马来

西亚法院对违反信任行为提起诉讼ꎮ

首先ꎬ 披露的信息必须是保密的ꎮ 这些信息可能涉及商业秘密 (如客户名

单)、 技术秘密 (如与制造工艺有关的专有技术)、 个人信息或任何其他形式的

机密信息ꎮ 通常处理此类信息的人员不得轻易获取相关信息ꎮ 已经属于公共领

域的信息通常不受保护ꎮ 然而ꎬ 如果是被告本身的失信行为导致信息公开ꎬ 被

告仍应对原告因此类披露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负责ꎮ

第二ꎬ 信息必须是在引起保密义务的情况下传递的ꎮ 只有当站在信息接收

方立场上能基于合理的理由意识到该信息是秘密提供给他的时候ꎬ 机密信息的

接收方才会受到约束ꎮ

通常产生这种保密义务的关系之一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ꎮ 一般来说ꎬ

在雇佣期间ꎬ 雇员必须遵守对雇主的 “忠实义务”ꎬ 以符合雇主的最佳利益ꎬ

包括保护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暴露的商业秘密ꎮ 一旦雇员离职ꎬ 其仍有义务对

前雇主的商业秘密保密ꎮ 因此ꎬ 例如ꎬ 雇主有权阻止前雇员使用雇员故意记

住或复制的客户名单ꎮ 然而ꎬ 这种保护不包括雇员在受雇期间必须掌握的一

般技能和知识ꎮ

４５０



第三章　 马来西亚

第三ꎬ 必须实际或预期未经授权使用或披露有关信息ꎮ 如果未发生或威胁

到未经授权的泄密行为ꎬ 则不得采取任何行动ꎮ

如果发生预期未经授权的披露或使用ꎬ 法院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授予临

时禁令ꎬ 以防止此类使用或披露ꎮ 法院还可以对因违反保密规定而遭受的

任何损失或损害ꎬ 或在某些情况下ꎬ 对未来的伤害裁定损害赔偿金ꎬ 以代

替禁令ꎮ

５. 外观设计

根据 «１９９６ 年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 “外观设计法” ) 进行注册ꎬ 工业品外

观设计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符合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中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

要求ꎻ 具备新颖性ꎻ 和不违反公共道德ꎮ

不符合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条件的情况有: 结构的方法或原则ꎻ 完全由

功能决定的物品的特征ꎻ 该物品的特征取决于构成该物品的组成部分的另一

物品的配置ꎻ 以及受 «２０００ 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 保护的集成电路的全部

或部分ꎮ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作者应被视为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原始所有人ꎬ 并有权

提出注册申请ꎬ 但以下情况除外: 工业品外观设计是根据有偿委托而创作的ꎬ

除非有相反约定委托人应被视为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原始所有人ꎻ 工业品外观设

计是由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创造的ꎬ 除非有相反约定ꎬ 雇主应被视为工业品外观

设计的原始所有人ꎻ 或有其它相反协议约定ꎮ

马来西亚外观设计权经注册之后ꎬ 初始保护期限为 ５ 年ꎬ 此后可四次分别

延长 ５ 年ꎬ 保护期限最长为 ２５ 年ꎮ

(三) 马来西亚主要知识产权申请 / 备案流程

１.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在马来西亚ꎬ 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可在线申请ꎬ 也可线下申请ꎮ 申请

应提供申请书 (Ｆｏｒｍ １ / １４)、 说明书、 委托书 (代理) 以及证明申请人享有权

利的说明或证明ꎮ 说明书包括发明的名称、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附图、 权利

要求书、 摘要以及其它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要求的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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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如下:

２. 商标

在马来西亚ꎬ 可通过在线或线下的方式申请商标ꎬ 通常情况下ꎬ 在马来西

亚申请商标需要提交以下文件和信息: 申请人的全名及地址ꎻ 法人营业执照ꎻ

清晰度高的商标图样ꎻ 指定商品或服务项目范围ꎻ 证明优先权的文件ꎮ

如申请材料非马来语或英语ꎬ 则还应提供翻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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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如下:

３. 著作权登记

在马来西亚ꎬ 权利人可自愿进行著作权登记ꎮ 申请人需是马来西亚公民或

马来西亚永久居民ꎬ 需提交如下材料并缴纳费用:

(１) 申请表

(２) 法定声明 (声明内容包括申请人是否是作者 /权利人 /受让人 /被许可

人ꎻ 作品的权属ꎻ 签字公证)

(３) 作品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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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Ｒ－５ 表格

４. 外观设计注册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注册申请应向 ＭｙＩＰＯ 提交ꎬ 同时支付规定的费用ꎮ 一般

来说ꎬ 在马来西亚提交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１)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ꎻ

(２) 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ꎻ

(３) 分类ꎻ

(４) 设计的表述ꎻ

(５) 与申请有关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新颖性声明ꎻ 以及

(６) 优先权声明 (如果要求优先权)ꎮ

(四) 马来西亚主要知识产权撤销 / 无效流程

１. 专利的无效

根据马来西亚 «专利法»ꎬ 任何人可以向马来西亚高等法院请求认定专利

无效ꎬ 以下情况是提起专利无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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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专利发明不符合法律要求ꎬ 或者不具备可专利性ꎻ

(ｂ) 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不满足法律规定的要求ꎻ

(ｃ) 理解权利要求所必需的附图未提交ꎻ

(ｄ) 专利权不应属于目前的专利所有人ꎻ

(ｅ) 专利所有人或者其代理人向登记主任故意提交错误或不完整的信息ꎮ

如专利被认定无效ꎬ 将自始无效ꎮ

２. 商标

根据马来西亚 «商标法»ꎬ 注册所有人可自行请求撤销商标ꎬ 注册处可依

职权撤销商标ꎬ 此外任何受害方 (ａｇｇｒｉｅｖ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可以向马来西亚高等法院

请求认定商标无效和撤销商标ꎬ 以下情况是提起商标无效的理由:

(１) 违反商标法绝对不予注册情形ꎻ

(２) 违反商标法相对不予注册情形ꎻ

(３) 通过虚假声明获得商标注册的ꎮ

如注册商标已连续 ３ 年未使用ꎬ 已成为通用名称ꎬ 或者在商品的质量和来

源方面误导公众的ꎬ 第三人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请撤销商标ꎮ

３. 外观设计

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后的任何时候ꎬ 任何人都可以:

(１) 依照该工业品外观设计在注册申请的优先权日之前已向公众披露为

由ꎬ 向法院申请要求撤销该工业品设计外观的注册ꎻ

(２) 以该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注册系非法手段获得为由ꎬ 向法院申请要求取

消该工业设计的注册ꎮ

(３) 向法院申请授予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强制许可ꎬ 理由是该工业品外观设

计在马来西亚未通过任何工业程序或手段应用于其注册的物品ꎮ

四、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一) 司法救济途径 (民事)

１. 诉讼

在马来西亚ꎬ 高等法院对专利、 外观设计、 商标、 著作权以及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令吉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有一审管辖权ꎮ 吉隆坡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高

等法院ꎬ 负责吉隆坡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案件ꎬ 区外的其它高等法院亦可受理本

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案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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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起诉讼时ꎬ 应向被告送达传唤令ꎬ 并通常附起诉状及证据ꎮ 原告也

可在送达传唤令后申请临时措施ꎬ 种类包括临时禁令、 搜查令等ꎮ 法官通常会

在批准或驳回临时措施前开庭审理ꎬ 并在庭审结束后立即作出决定ꎮ

侵犯知识产权权的民事救济措施包括: 禁令ꎻ 要求侵权人交付或处置侵权

产品ꎻ 损害赔偿等ꎮ

一审判决作出后ꎬ 当事人如不服ꎬ 可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ꎮ 联邦法院做出

的上诉判决是最终判决ꎮ 但是向联邦法院上诉ꎬ 仅在该问题是需要首次确认审

判原则的问题ꎬ 或者联邦法院认为事项重大的情况下才会受理ꎮ

根据相关法律ꎬ 马来西亚有关知识产权侵权民事诉讼时效规定如下:

知识产权 时效

专利 六年

实用新型 五年

商标 六年

版权 六年

工业设计 五年

商业秘密 (泄漏机密信息) 六年

２. 仲裁

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知识产权纠纷ꎮ 马来西亚的仲裁受 ２００５ 年 «仲

裁法» 管辖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仲裁可能是民事诉讼更理想的选择ꎬ 因为它与民

事法院的公开程序相比更具保密性ꎮ

３. 调解

马来西亚的调解受 ２０１２ 年 «调解法» 管辖ꎮ 除 «调解法» 附表中明确排

除的事项外ꎬ 所有争议都可以通过调解解决ꎮ

«调解法» 规定ꎬ 调解不适用于涉及禁令的诉讼ꎮ 由于禁令通常是知识产

权侵权或假冒行为的主要补救措施ꎬ 调解可能不适用于这类纠纷ꎬ 但当事人仍

可选择通过调解来解决其他类型的纠纷ꎬ 如商标注销诉讼或异议事项ꎮ

(二) 司法救济途径 (刑事)

根据马来西亚现行法律ꎬ 专利、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权利人不能通过刑事

途径寻求救济ꎮ 商标、 著作权、 商业秘密权利人通常先向执法部门 (例如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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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 ＭＤＴＣＡ) 投诉ꎬ 启动刑事程序ꎮ

１. ＭＤＴＣＡ投诉

如果商标或著作权被侵权ꎬ 权利人也可以向 ＭＤＴＣＡ 申请搜查令ꎬ 以搜查

和扣押侵权或假冒产品ꎬ 为提起刑事诉讼做准备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权利人会

委托马来西亚律师向 ＭＤＴＣＡ 提出投诉ꎬ 并与执法人员联络ꎬ 安排实施搜查行

动ꎮ 投诉必须有各种文件的支持ꎬ 如授权书、 知识产权有效性和权利证明、 调

查报告和侵权证据ꎮ 一旦 ＭＤＴＣＡ 确信存在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ꎬ ＭＤＴＣＡ 执法

局官员将与权利人代表 (通常是律师) 一起对确定的目标场所进行搜查ꎬ 并扣

押该处所的侵权 /假冒产品ꎮ

搜查后ꎬ ＭＤＴＣＡ 执法部门官员将提交警方报告并开始调查ꎮ 权利人须核实

扣押ꎬ 并提供核实报告ꎬ 以确认扣押确实是假冒品ꎬ 在调查结束后ꎬ 案件将被

提交给检察官办公室ꎬ 检察官将根据收到的信息和证据决定是否在法庭上起诉

侵权者或者签发逮捕令亦或是撤诉ꎮ

２. 品牌篮子 ( “ＢＯＢ” ) 计划

虽然 ＭＤＴＣＡ 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执法途径ꎬ 但它为马来西亚的注册

商标所有者制定了品牌篮子 ( “ＢＯＢ” ) 计划ꎮ 权利人可在 ＭＤＴＣＡ 的数据库中

注册ꎬ 以便于识别有被侵权风险的品牌ꎮ

在实践中ꎬ 这意味着 ＭＤＴＣＡ 可以主动进行搜查ꎬ 而不仅是应申请搜查ꎮ

权利人可只参与执法行动的最后阶段ꎬ 即协助核实ꎮ

ＭＤＴＣＡ 的积极行动可能有助于减轻权利人寻找线索的负担ꎮ 然而ꎬ 值得注

意的是ꎬ 品牌篮子 ( “ＢＯＢ” ) 计划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ꎬ 一般来说品牌篮子

( “ＢＯＢ” ) 计划搜查并不频繁发生ꎮ 权利人仍须自行对假冒商品的开放市场进

行监控ꎮ

总体来讲ꎬ 提起刑事诉讼的第一步是向警方报告或向相关部门 (即

ＭＤＴＣＡ) 投诉 (商标或版权)ꎮ 在此基础上ꎬ 调查小组将出具调查文件ꎬ 并将

该文件送交检察官ꎬ 检察官将酌情决定是否对侵权者提出指控、 发出罚款通知

或撤销案件ꎮ

(三) 行政救济途径

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类型ꎬ 知识产权权利人也可以寻求行政救济ꎮ

对于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ꎬ 知识产权所有者可向马来西亚通讯和

多媒体委员会 ( “ＭＣＭＣ” ) 提出投诉ꎬ 该委员会是负责监管和促进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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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和多媒体行业的监管机构ꎮ 投诉人可以登录 ｈｔｔｐ: / / ａｄｕａｎ. ｓｋｍｍ. ｇｏｖ.ｍｙ / ꎬ

并附上有关报告内容的详细信息和证明文件进行投诉ꎮ

ＭＣＭＣ 将在若干天内确认受理投诉ꎬ 并开始调查ꎬ 以协助从互联网上删除

侵权内容ꎮ 投诉人将在收到投诉后的 ２ ~ ３ 周内收到有关 ＭＣＭＣ 调查结果的

答复ꎮ

知识产权权利人也可以向地方当局 (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投诉ꎮ 例如ꎬ 在未经注

册商标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ꎬ 在招牌上使用商标ꎬ 可以通过通知马来西亚负责

招牌审批的地方议会来处理ꎮ

卫生部 ( “ＭＯＨ” ) 药政执法局负责对涉及销售假药或医药产品等行为执

法ꎮ 在马来西亚ꎬ 所有医药产品在上市前必须向马来西亚卫生部药品监督局

( “ＤＣＡ” ) 注册ꎮ 药品的注册是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ＮＰＲＡ” ) 进行

的ꎮ 在假药没有注册的前提下ꎬ 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构成刑事犯罪ꎬ 可被处以

罚款或监禁ꎮ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卫生部药政执法处局提出投诉ꎬ 申请对被投诉

对象展开调查ꎬ 并采取突击行动ꎬ 查获假药ꎮ

(四) 边境措施

商标权人和著作权人可申请海关执法ꎬ 禁止侵权产品入境ꎬ 具体流程如下:

商标权利人可向商标登记处申请ꎬ 声明自己是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人ꎬ 说明

侵权产品即将进境ꎬ 并申请禁止该批侵权产品入境ꎮ 权利人还应提交相关证据ꎮ

收到申请后ꎬ 登记处会决定是否批准ꎬ 如批准ꎬ 该决定在 ６０ 天内有效ꎮ 权利人

应向登记处提供保证金ꎮ 登记处在批准申请后ꎬ 还应立即通知海关ꎮ 海关扣留

货物后ꎬ 需立即通知登记处、 权利人和进口商ꎮ 权利人和进口商可请求查验

货物ꎮ

著作权人可向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局长 (马来西亚著作权事务总管) 申

请ꎬ 禁止盗版货物进入马来西亚ꎮ 收到申请后ꎬ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应在合理

的时间内作出决定ꎬ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ꎮ

在正式法律程序启动之前ꎬ 进口商可书面向海关告知放弃扣留货物ꎬ 海关

随即会销毁处理货物ꎮ 如扣留期限内ꎬ 权利人未提起侵权法律程序ꎬ 或未告知

海关已提起侵权法律程序ꎬ 海关将放行货物ꎮ 权利人还应赔偿进口商因此遭受

的损失ꎮ

从实践上看ꎬ 虽然马来西亚有边境措施ꎬ 但较少使用ꎬ 原因可能有: 只规

定了民事补救办法ꎬ 没有规定刑事处罚措施ꎻ 没有固定时限ꎬ 如果在货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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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作出或给予核准ꎬ 效果将大打折扣ꎻ 如申请获得批准ꎬ 申请人须缴付足够

的保证金ꎬ 数额由海关酌情决定ꎻ 鉴于马来西亚的诉讼流程ꎬ 自侵权诉讼开始

之日起 ３０ 天内ꎬ 申请人可能无法获得禁令ꎮ

五、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一)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
ＯＲＳ 与 ＬＩＮＴ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Ｏ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商标权侵权纠纷案

　 　 三审上诉人: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一

审 “第一原告”、 二审被上诉人)、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ＥＡＧＡＬ ＣＯ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又称广东罐头厂) (一审 “第二原告”、 二审被上诉人) 和 Ｋｉｍ

Ｇｕａｎ Ｈａｐ Ｋｅｅ Ｓｄｎ Ｂｈｄ (一审 “第三原告”、 二审被上诉人)

三审被上诉人: Ｌｉｎｔ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ｏ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的案件 ( “一审被告”、 二审上诉

人)ꎮ

第一原告是一家位于中国的罐头食品制造公司ꎮ 它拥有 “Ｅａｇｌｅ Ｃｏｉｎ” 商

标ꎬ 该商标已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注册ꎮ 第二原告是第一原告的子公司ꎬ 被授权

使用 “Ｅａｇｌｅ Ｃｏｉｎ” 商标并在中国境外销售带有该商标的产品ꎮ 第三原告是一家

位于沙巴的马来西亚公司ꎬ 是带有 “Ｅａｇｌｅ Ｃｏｉｎ” 商标的罐头食品在马来西亚的

唯一授权经销商ꎬ 也是该商标在马来西亚的注册使用者ꎮ Ｌｉｎｔ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ｏ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 “被告” )ꎬ 在沙巴哥打基纳巴卢经营一间超级市场ꎬ 并出售包括食物在

内的杂项货品ꎮ

１. 一审程序

原告起诉被告ꎬ 称被告在其炸鲮鱼罐头产品上使用与 “Ｅａｇｌｅ Ｃｏｉｎ” 商标相

近的商标系侵权ꎬ 给原告造成了损失ꎮ 原告称ꎬ 这些侵权产品是由第一和第二

原告生产ꎬ 仅用于在中国销售ꎮ 被告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ꎬ 通过其代理人

从第二原告在中国的零售店购买侵权产品ꎬ 并转售至马来西亚ꎮ

被告的答辩意见:

被告以平行进口为抗辩理由ꎬ 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请求ꎬ 理由如下:

原告是该商标的注册所有人ꎬ 而第三原告在马来西亚拥有该商标产品的独

家销售权ꎻ 被告未取得原告关于产品转售至马来西亚的明示或默示同意ꎬ 不得

主张平行进口的抗辩ꎻ 此外ꎬ 被告误导公众认为其所销售的侵权产品与第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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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销售的产品相同ꎬ 系假冒侵权行为ꎮ 第三原告证明ꎬ 他们的产品符合马来

西亚法律及清真认证要求ꎬ 而被告出售的产品没有遵守这些要求ꎬ 可能会造成

混淆和潜在的损害ꎬ 影响第三原告的声誉ꎮ

２. 二审程序

被告对一审判决进行了上诉ꎮ 上诉法院支持了被告的上诉请求ꎬ 基于默示

同意原则ꎬ 认为根据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 ＆ Ａｎｏｒ ｖ Ｓｕｎ Ｏｃｅａｎ (Ｍ) Ｓｄｎ Ｂｈｄ

[１９８８] ２ ＭＬＪ ３１７ (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 ) 案ꎬ 二审上诉人的代理人从中国的零售商店

购买了产品ꎬ 这就属于平行进口ꎮ

３. 三审程序

三审上诉人被允许就 ７ 个法律问题向联邦法院上诉ꎬ 即:

(１) 如果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只在特定国家或地区或地理区域内投放市场销

售 (例如ꎬ 如果该商品只在中国销售)ꎬ 那么该品牌所有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商

标权是否会耗尽ꎻ

(２) 如平行进口产品与商标权人授权投放马来西亚市场的产品有重大不

同ꎬ 可否禁止该等货品在马来西亚销售ꎻ

(３) 可否以在马来西亚以外购买的产品数量来确定制造商 /品牌权利人是

否默示同意在马来西亚转售该等货品ꎻ

(４) 如第 (３) 项的答案为 “是”ꎬ 如制造商 /品牌权利人仅将产品投放于

购买国销售ꎬ 则该项同意是否仍然有效ꎻ

(５) 购买但未进口和 /或不符合有关进口的法律的货物是否属于平行进口ꎻ

(６) 马来西亚法律是否允许销售未按照 « １９８５ 年食品法规法» 和 /或

«１９８３ 年食品法» 包装的食品ꎻ

(７) 商标权的明示或默示同意效力是否高于马来西亚的法律ꎮ

三审上诉人称ꎬ 他们的索赔请求应获批准ꎬ 因为:

(１) 三审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该商标的注册权人或使用者曾同意三审被上诉

人将侵权产品平行进口马来西亚转售ꎻ

(２) 由于有关侵权产品的标签 /包装上清楚列明ꎬ 严格只能在中国境内销

售ꎬ 因此ꎬ 答辩人从第二原告在中国的零售店铺购买了多少产品并不重要ꎬ 因

为即使购买了大量产品ꎬ 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同意在马来西亚市场转售该等产品ꎻ

(３) 上诉人的商标权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用尽

(４) 由于侵权产品的内容、 品质及包装与三审上诉人在马来西亚的独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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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所销售的产品不同ꎬ 因此三审被上诉人转售该等产品可能会损害三审上诉

人在马来西亚的声誉及商誉ꎮ

三审被上诉人认为ꎬ 由于一审原告委托一审第二、 三原告使用争议商标ꎬ

并在中国境外销售带有该商标的产品ꎬ 因此ꎬ 三审被上诉人从第二原告在中国

的零售店购买产品ꎬ 然后在马来西亚转售的事实ꎬ 并不构成商标侵权或假冒ꎮ

三审被上诉人称ꎬ 一审原告、 二审被上诉人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期间将货物

运往位于沙巴的三审被上诉人时ꎬ 已默许其平行进口该等货物ꎮ

联邦法院判决:

联邦法院一致同意上诉ꎬ 支持三审上诉人的请求ꎬ 关于第 (１) 和 (３) 问

题答案是否ꎬ 第 (２) 问题答案是肯定ꎬ 其它问题本案不予答复ꎮ 联邦法院认

定ꎬ 上诉法院判决错误ꎮ 一审法院 (高等法院) 同意上诉人关于商标侵权和假

冒的索赔ꎬ 并裁定被告不构成平行进口的判决是正确的ꎮ

本案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联邦法院对三审被上诉人主张平行进口采取了严格的审查标准ꎬ 强调商标

权人的默示或明示同意ꎮ 该判决还澄清ꎬ 在有关产品销售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

的情况下ꎬ 不能依赖平行进口的抗辩ꎮ 这种情况下ꎬ 由于产品不符合标签要求ꎬ

产品没有被授权在马来西亚销售ꎮ 此外ꎬ 如果转售产品在内容、 质量和包装方

面与商标权人授权的产品有实质性差异ꎬ 抗辩也不能得到支持ꎮ

(二)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ＰＡ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ＤＮ ＢＨＤ、 ＰＯＷＥＲＳＣＡＮ ＣＯ ＬＴＤ 的专利权侵权纠纷

　 　 本判决涉及两个合并诉讼案ꎮ 原告 ＮＵＣＴＥＣＨ ＣＯ ＬＴＤ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ꎬ 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ꎬ 总部设在北京ꎮ 原告从

事安全检查产品的制造商、 供应商、 分销商和 /或出口商的业务ꎬ 以及专门从事

辐射成像技术的安全解决方案顾问ꎮ

被告是 Ｐａ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ｄｎ Ｂｈｄ (第一被告) 和其他 ３ 家公司ꎮ

原告与中国清华大学是马来西亚 ＭＹ １４２８６２ ( “８６２ 号专利” ) 的权利人ꎬ

该专利为 “一种检测移动物体图像及躲避方法的系统”ꎮ

原告向被告提起诉讼ꎬ 请求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 ８６２ 号专利专利权ꎻ 请求

颁发对被告的禁令ꎬ 禁止以任何形式使用涉案专利ꎻ 请求判决被告交付侵权产

品ꎻ 请求判决被告赔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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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申请追加被控侵权产品的供应商 Ｐｏｗｅｒｓ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作为第三人加

入了诉讼ꎮ 针对原告的起诉ꎬ 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反诉ꎬ 请求宣告原告 ８６２ 号专

利专利无效ꎬ 理由是 ８６２ 号专利专利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ꎮ

此外ꎬ 被告对第三人另案提起合同违约之诉ꎬ 诉由是第三人供应的产品侵

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ꎮ

争议焦点归纳如下:

(１) 专利号 ８６２ 号专利是否有效

(２) 被告是否对原告 ８６２ 号专利构成侵权

(３) 如果构成侵权ꎬ 第三人是否对第一被告作出补偿ꎮ

专利是否具备新颖性?

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反诉ꎬ 称 ８６２ 专利在以下现有技术中已体现 ( ａ)

ＥＰ２０９３５６１ (ｔｈｅ “Ｎｕｃｔｅｃｈ'ｓ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ａｔｅｎｔ” )ꎻ (ｂ) ＵＳ ７０３９１５９ (ｔｈｅ “Ｍｕｅｎｃｈａｕ

ｐａｔｅｎｔ” )ꎻ (ｃ)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ｍａｄａ ａｎｄ Ｍｕｅｎｃｈａｕꎻ 和 (ｄ)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Ｍｕｅｎｃｈａｕ ｐａｔｅｎｔꎮ

在 Ｓａｎｏｆｉ－Ａｖｅｎｔｉｓ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ｄｎ Ｂｈｄ ＆ Ａｎｏｒ ｖ. 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 Ｋａｂｉ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ｄｎ Ｂｈｄ ＆ Ａｎｏｒ [２０１２] ４ ＣＬＪ ５３２. 中ꎬ 法院已确定仅能以单份的文件判定现有

技术ꎬ 不能将两份或者多份文件结合ꎮ 针对 ＥＰ２０９３５６１ꎬ 本案法官认为涉案专

利在优先权日 (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并非现有技术ꎮ 关于 ＵＳ７０３９１５９ꎬ 法官

同意原告提交的 Ｋｏｌｔｉｃｋ 教授的专家证据ꎬ 即涉案 ８６２ 号专利的权利要求 １ 与

ＵＳ７０３９１５９ 不同ꎮ 综上ꎬ 涉案专利具备新颖性ꎮ

关于专利是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

本案被告根据马来西亚 «专利法» 第 １１ 条ꎬ 称涉案专利不具有创造性ꎮ 法

院认为ꎬ 关于专利是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ꎬ 该原则源于英国法律ꎮ

英国法律中相关判定标准源于 Ｗｉｎｄｓｕｒ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ｖ. Ｔａｂｕ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８５] ＲＰＣ ５９ 一案ꎬ 具体分为 ４ 个步骤: 首先ꎬ 应确认争议权

利要求的创造性概念ꎻ 第二ꎬ 应确定何为本领域技术人员ꎬ 以及相关的公认知

识ꎻ 第三ꎬ 确定争议权利要求与公知技术是否存在差异ꎻ 最后ꎬ 认定该差异是

否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ꎮ

法院认为ꎬ 被告的证人之间的意见是互相矛盾的ꎮ 因此认定涉案专利具有

创造性ꎮ

被告的产品是否侵犯了原告 ８６２ 号专利?

６６０



第三章　 马来西亚

原告称被告的 ＢＴ－Ｓｃａｎ 产品侵犯了 ８６２ 号专利权中的权利要求 １ꎬ ７ꎬ ８ꎬ

９ꎬ １１ 和 １２ꎮ ＢＰ Ｓｃａｎ 产品的 ４ 个组件也涉嫌侵犯 ８６２ 号专利权中的权利要求 １ꎬ

７ꎬ ８ꎬ ９ꎬ １１ 和 １２ꎮ

法院提醒被告和第三人ꎬ 在马来西亚确认专利是否侵权ꎬ 由 Ｃａｄｗａ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ｖ. Ｒｏｎ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９ ＣＬＪ １ 一案确认的目的性解释原则适用 (ｐｕｒ￣

ｐｏ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ꎮ 综合各方证据ꎬ 法院认为 ８６２ 号专利权利要求 ９ 所述的 ３

个步骤均可在 ＢＴ Ｓｃａｎ 产品中体现ꎬ 因此该产品侵犯了 ８６２ 号专利权利要求 ９ꎮ

关于 ＢＰ Ｓｃａｎ 产品ꎬ 法官听取了原告关于技术规格的陈述意见ꎬ 以及工厂

交货证明ꎬ 认为 ＢＴ Ｓｃａｎ 和 ＢＰ Ｓｃａｎ 产品非常类似ꎮ 因被告自己称两类产品的不

同仅仅是在扫描驾驶室时不同ꎬ 本质上是非常类似的ꎮ 因此 ＢＰ Ｓｃａｎ 产品也构

成对 ８６２ 号专利的侵权ꎮ

被告是否能以合同违约为由向第三人起诉补偿?

在马来西亚ꎬ 合同违约赔偿由 １９５０ 年 «合同法» 管辖ꎮ 本案中ꎬ 关于第三

人根据合同向被告提供了 ＢＴ Ｓｃａｎ 产品的事实不存在争议ꎮ 关于第三人应根据

合同的第 ４􀆰 ２ 条和第 ２７􀆰 ２ 条ꎬ 保证被告免于任何因产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导致

的诉讼、 索赔或责任相关事实也不存在争议ꎮ 基于此ꎬ 支持被告向第三人的索

赔请求ꎮ

经过全面审理ꎬ 高等法院支持了原告同方威视在 ２２ＩＰ－４３－１１ / ２０１３ 号诉讼

中的索赔ꎬ 并驳回了被告在 ２２ＩＰ－２４－０５ / ２０１４ 号诉讼中的反诉和第三方的索赔ꎮ

被告 (Ｐａ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对第三方的赔偿要求也被支持ꎮ

对中国企业的本案启示: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 Ｐａｎ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ｄｎ Ｂｈｄ 与 Ｏｒｓ 第三

人案ꎬ 为马来西亚后续专利案件的司法审判规则和知识产权合规树立了良好的

先例ꎮ 高等法院在判决中提到的各类先例ꎬ 体现了对涉及新颖性和创造性要求

的既有原则的强烈坚持ꎮ 该案还确认了涉及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争议相关原则ꎬ

值得中国企业关注ꎮ

(三) Ｅｌｓｔｅｒ Ｍｅｔｅ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 Ａｎｏｒ 与 Ｄａｍｉｎ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ｄｎ Ｂｈｄ
＆ Ａｎｏｒ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上诉人: Ｅｌｓｔｅｒ Ｍｅｔｅ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第一上诉人) 和 Ａｎｏｒ (第二上诉人)

被上诉人: Ｄａｍｉｎ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ｄｎ Ｂｈｄ ＆ Ａｎ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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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索赔是侵犯著作权ꎮ 第一上诉人 (第一原告) 在所有重

要时期都是六张被称为肯特水表 (Ｋｅｎｔ Ｍｅｔｅｒ) 图纸的著作权人ꎮ 第一上诉人向

第二上诉人授予了与这些图纸著作权有关的独家许可ꎮ

上诉人声称ꎬ 被上诉人为贸易或商业目的拥有、 销售、 供应、 进口或以其他

方式经营型号为 ＬＸＨ－１５ 的水表 (宁波水表)ꎬ 从而侵犯了第一上诉人的图纸著

作权ꎮ

被上诉人对著作权本身提出异议ꎬ 主张该著作权根据 «著作权法» 第 ７ 条已

灭失ꎮ 被上诉人认为水表或水表零件是图纸的翻版ꎬ 但未侵权图纸的著作权ꎮ

被上诉人称他们从位于中国宁波的水表公司进口了宁波水表ꎮ 但是ꎬ 否认宁

波水表侵犯了上诉人的图纸著作权ꎬ 称宁波水表是由中国宁波水表有限公司独立

开发的ꎮ

该案在吉隆坡高等法院进行了全面审理 (一审)ꎮ 一审法官驳回了上诉人

(一审原告) 的诉讼请求ꎬ 认定涉案产品系供应商中国宁波水表有限公司独立开

发ꎬ 被上诉人 (一审被告) 没有侵犯著作权ꎮ 上诉人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ꎮ

上诉法院认为ꎬ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ａｙ ＆ Ｈｕｎｔｅｒ ｖ Ｂｒｏｎ [１９６３] Ｃｈ ５８７ 一案确立了著作权

侵权认定原则ꎬ 首先要有足够的客观相似性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ꎬ 其

次ꎬ 涉嫌侵权作品应源自权利人作品ꎬ 即二者要有因果关系ꎮ 如果二者没有因果

关系ꎬ 则即使两部作品一模一样ꎬ 也不构成侵权ꎮ 证明足够的客观相似性以及因

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原告 (本案上诉人)ꎬ 被告应提出证据进行反驳ꎮ

本案涉及的图纸是商业设计ꎬ 认定商业设计的相似性不应以大致的相似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为标准ꎬ 法官应审查细节ꎮ 水表的功能都类似ꎬ 有些理念

可能 Ｋｅｎｔ Ｍｅｔｅｒｓ 在用ꎬ 宁波水表在用ꎬ Ａｃｔａｒｉｓ Ｍｅｔｅｒｓ 和 Ｂａｒｒｉｄｏ Ｍｅｔｅｒｓ 也在用ꎬ

构造都类似ꎬ 因此法官应审查细节ꎮ 根据宁波水表总工程师和研发中心负责人的

证词ꎬ 应用于水表的 “带旋转活塞测量室的体积流量计” 已经有 １００ 多年历史

了ꎬ 而该证词并未收到上诉人 (一审原告) 的反驳ꎮ 因此ꎬ 宁波水表图纸与原告

图纸的相似性是因为源于共同的设计理念ꎬ 而设计理念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ꎮ 此

外ꎬ 虽然肯特水表和宁波水表的图纸存在大致性ꎬ 但通过细节比对发现有很多重

要的差异ꎮ

有关因果关系ꎬ 法院认为上诉人 (一审原告) 并未举出证据证明两份图纸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ꎮ 上诉人称供应商宁波水表有限公司通过反向工程倒推出图纸的

细节ꎬ 而根据马来西亚 «著作权法» 反向工程也构成著作权侵权ꎮ 法院认为ꎬ 被

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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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一审被告) 的 ２ 号证人 (即宁波水表的总工程师和研发负责人) 在出庭

作证期间ꎬ 原告并没有在交叉盘问中就这一问题向该证人进行问询ꎮ 根据 Ａｉｋ

Ｍｉｎｇ (Ｍ) Ｓｄｎ Ｂｈｄ ｖ 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ｇ Ｃｈｕｅｎ ＆ Ａｎｏｒ [１９９５] ３ ＣＬＪ ６３９) 一案中确定的

原则ꎬ 如一方没有合理的理由ꎬ 未对关键证人就某项主张进行询问和质证ꎬ 视为

对该项主张的放弃ꎮ 因此ꎬ 本案中反向工程的主张亦不成立ꎮ

因此ꎬ 法院认为上诉人 (一审原告) 并未证明存在因果关系ꎬ 也未证明两份

图纸存在足够的相似性ꎮ 相反ꎬ 法院认为被告已经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证明了涉案图纸系独立开发ꎮ

一审法官在判决中论述ꎬ 毫无疑问宁波水表有限公司是有 ８０ 余年历史的水表

制造企业ꎬ 被申请人 ２ 号证人 (即宁波水表的总工程师和研发负责人) 提供的证

据以及其本人证言ꎬ 可以证明涉案图纸系独立开发ꎮ 该证人详细讲述了水表的技

术特征和原理ꎬ 也提交了产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ꎮ 法官认为ꎬ 该证人是个可信的

证人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ꎮ 上诉法官认为ꎬ 虽然证人盘问在一审ꎬ 其本人并未亲历

一审ꎬ 但应相信亲历一审的一审法官对证人的判断ꎬ 对此二审法官不应过多干预ꎮ

综上ꎬ 上诉法院驳回上诉ꎬ 维持原判ꎮ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本案虽然中企并非当事人ꎬ 但却是涉案产品的供应商ꎬ 案件的走向也决定了

是否能保住该产品在马来西亚的市场ꎬ 因此从本案的判决所述诉讼进展情况来看ꎬ

宁波水表公司积极配合客户 (一审被告和被上诉人) 应诉ꎬ 最终获得了理想的结

果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境外仲裁和诉讼中ꎬ 出庭作证以及接受交叉盘问对于中企

人员一直是很大的挑战ꎮ 本案中中企相关技术负责人对产品技术细节和性能娓娓

道来ꎬ 且能提供书面证据ꎬ 给法官留下了 “可信” 的印象ꎬ 为案件最终获胜发挥

了关键作用ꎮ

建议中国企业参与境外知识产权诉讼ꎬ 除了了解相关法律制度和诉讼流程ꎬ

应重视证人的作用ꎮ 证人对事实的叙述ꎬ 体现的品质和态度对案件结果可能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ꎮ

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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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泰　 国

一、 泰国基本情况概述

(一) 宏观经济

泰国位于东盟中心位置ꎬ 区位优势明显ꎬ 社会总体较为稳定ꎬ 政策透明度和

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ꎬ 营商环境开放包容ꎬ 是东盟第二大经济体ꎮ 泰国商品在东

盟国家享受零关税待遇ꎬ 对周边国家具有较强辐射能力ꎮ 近 ５ 年来泰国经济发展

呈波动趋势ꎮ ２０２０ 年因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 经济下滑①ꎮ 根据泰国官方公

布ꎬ ２０２１ 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１􀆰 ６％ꎮ

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ꎬ 泰国政府提出了 “数字泰国” 计划ꎬ 着力于构建创新

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发展数字经济ꎮ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泰国电商快速发展ꎬ

２０２０ 年泰国电商领域消费同比大增 ８１％ꎬ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二) 吸引外资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ＢＯＩ) 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３ 日宣布ꎬ 泰国 ２０２２ 年外国和本

地投资促进申请达到 ６４２７ 亿泰铢 (约 １９５ 亿美元)ꎬ 较前年增长了 ５９％ꎬ 主要来

自于科技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 生物、 循环和绿色经济 (ＢＣＧ) 行业项目

以及电力行业②

除此之外ꎬ 电力和电子产品再次以 １０４５ 亿泰铢的价值位居投资目标行业榜

首ꎬ 反映了泰国国内对电子设备和零件需求的增长ꎻ 其次是医疗部门ꎬ 为 ６２２ 亿

泰铢ꎬ 石油化工产业为 ４８４ 亿泰铢ꎻ 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为 ４７７ 亿泰铢ꎻ 汽车和零

部件行业 ２４６ 亿泰铢ꎮ③

０７０

①
②

③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泰国» (２０２１ 年版)ꎬ 卷首语ꎮ
«投资促进摘要» 和 «外国直接投资统计和摘要»ꎬ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官网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ｏｉ.ｇｏ.ｔｈ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ａｇ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ꎮ
«外国直接投资统计和摘要»ꎬ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官网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ｏｉ.ｇｏ.ｔｈ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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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２１ 年ꎬ 中泰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ꎬ 达到

１３１１􀆰 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３％ꎮ① 中国已连续 ９ 年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农

产品出口市场ꎮ 泰国 ９８％以上的木薯、 ７０％的热带水果、 １ / ３ 的橡胶和 １ / １０ 的大

米出口到中国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近年来ꎬ 中国对泰国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 (１) 电子设

备及其零件ꎻ (２) 机械设备及零件ꎻ (３) 钢材ꎻ (４) 塑料及制品ꎻ (５) 自动化数据

处理设备ꎻ (６) 光学仪器设备ꎻ (７) 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ꎻ (８) 有机化学品ꎮ 中

国从泰国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 (１) 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ꎻ (２) 天然橡胶ꎻ (３)

木薯ꎻ (４) 塑料及制品ꎻ (５) 电子集成电路ꎻ (６) 合成橡胶及制品ꎻ (７) 能源类矿

产品ꎻ (８) 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ꎮ②

(四) 重点园区

泰中罗勇工业园③已成为中国产业在泰国乃至东盟的最大产业集群中心和制

造业出口基地ꎬ 是中国商务部批准的首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之一ꎬ 与泰国最大

工业地产商安美德工业园合资面向中国投资者开发的首个泰国中资工业园ꎮ

二、 泰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一) 泰国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泰国是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的成员ꎮ 泰国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加入马德里国际注册体系ꎮ 专利和商标申请人可以使用这些国际系

统提交国际专利和商标申请ꎬ 以便在泰国申请得到保护ꎮ 泰国政府于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交存了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的加入书ꎬ 但一些条款做出了保

留ꎻ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 日交存了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 «巴黎公约» ) 的加

入书ꎮ

１７０

①

②

③

«２０２１ 年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ꎬ 海关总署统计月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５１２６０６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ꎮ

«２０２１ 年对部分国家 (地区) 出口商品类章金额表» 和 «２０２１ 年自部分国家 (地区) 进口商品类

章金额表»ꎬ 海关总署统计月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５１２６０６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ꎮ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泰国» (２０２１ 年版) ｈｔｔｐ: / / ｙｄｙｌ.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ｍｏｄｕｌｅ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ｄｏｗｎｆｉｌｅ. ｊｓｐ? ｃｌａｓｓｉｄ＝ ０＆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０３ｆ０３７ａ９ｆ３ｂ１４１ｃｅ９ｂｃ０ｂ５０ｃｃ５１５ｄ６３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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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加入了 «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ꎬ 在 ＰＣＴ 成员国提交了国

际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在优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内向泰国提交 ＰＣＴ 国家阶段申请ꎮ ＰＣＴ

国家阶段申请必须以泰国专利局 ( “ＴＰＯ” ) 规定的格式用泰文提出ꎬ 并附上

ＰＣＴ 申请书和其他所需文件的泰文译文ꎮ

除非申请人另有要求ꎬ ＴＰＯ 将在 ３０ 个月结束后才审查 ＰＣＴ 国家阶段申请ꎮ

泰国专利申请的申请程序适用于 ＰＣＴ 国家阶段申请 (如适用)ꎮ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目前ꎬ 泰国仅与日本启动了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日本专

利局 (ＪＰＯ) 和泰国知识产权局 (ＤＩＰ) 启动了 ＰＰＨ 加速审查试点项目ꎮ ＪＰＯ 和

ＤＩＰ 已经同意将该计划延长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ꎮ

ＰＰＨ 试点项目提供了一个快速通道ꎬ 允许先在日本提交专利申请ꎬ 然后在泰

国提交对应申请的申请人ꎬ 利用其在日本申请的审查结果ꎬ 加快其泰国申请的实

质审查ꎮ 该方式是基于日本的申请进行加速审查的一种方式ꎬ 递交的申请需要符

合日本专利局和泰国专利局专利 ＰＰＨ 加速审查试点项目的要求ꎮ

(三) 泰国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时任副局长甘绍宁率团访问了泰国

知识产权厅ꎬ 与泰国知识产权厅时任厅长丹苏普猜进行了会谈ꎮ① 甘绍宁在会谈

中指出ꎬ 中泰两国毗邻而居ꎬ 血脉相通ꎮ 近年来ꎬ 中泰关系保持了高水平发展ꎮ

中泰两局有 ２０ 多年良好的合作传统ꎬ 双方在双边、 区域和多边框架下都开展了很

好的合作ꎮ 希望双方以此访为契机ꎬ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务实

合作ꎮ 丹苏普猜表示ꎬ 中泰两国关系紧密ꎬ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泰方愿

意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落实 ２０１８ 年 “一带一路” 国家知识产权高级别

会议上通过的加强 “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在专利、 商标和

地理标志领域开展更深入的互利合作ꎮ 会谈中ꎬ 双方还就地理标志领域的未来合

作、 “一带一路” 合作项目以及知识产权宣传教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ꎮ 会后ꎬ 两局

关于地理标志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ꎬ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与泰国知识产权厅厅长乌

提克莱􀅰里维拉番举行视频会议ꎮ 会上ꎬ 双方介绍了两国知识产权工作发展最新

２７０

①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９ / ６ / １７ / ａｒｔ＿ １３９４＿ ９２４５７.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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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ꎬ 探讨了下一步工作计划ꎬ 并签署了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泰王国知识产

权厅关于知识产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该备忘录整合了中泰两局在专利、 商标、

外观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地理标志等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共识ꎬ 为双

方未来合作构建了总体框架ꎮ①

(四)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泰国的落地情况以及对泰

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

　 　 泰国目前修订了现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ꎬ 以涵盖根据 ＲＣＥＰ 确定的某些承诺ꎮ

其中包括:

第一ꎬ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 泰国内阁批准了商务部的通告草案: 禁止在泰国出口、

进口和过境侵犯商标或著作权的货物ꎮ 该通告的目的是通过将许多立法中的现行

规定合并为一个完整的立法ꎬ 专门促进有效的边境措施ꎮ

第二ꎬ 泰国 «著作权法» 的修订草案包括了对技术保护措施规避情况下的保

护和有效救济措施的修订条款ꎮ

最后ꎬ «专利法» 修正案草案ꎬ 其中包括自申请日起 １８ 个月的公布时间、 部

分外观设计、 手术方法的发明、 不授予专利的发明ꎬ 以及当发明可能导致违反公

共秩序、 道德、 健康和福利的商业利用或导致环境危害时ꎬ 适用审查和授予发明

的措施ꎮ

三、 泰国知识产权体系

(一)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１. 泰国知识产权局

泰国知识产权局负责泰国的商标、 专利、 外观设计的注册ꎬ 是泰国主要的知

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ꎮ

地址: ５６３ Ｎｏｎｔｈａｂｕｒｉ Ｒｏａｄꎬ Ｂａｎｇｋｒａｓｏｒꎬ Ｍｕａｎｇ Ｎｏｎｔｈａｂｕｒｉ １１０００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电话: ＋６６ ２５２８ ７０１０ꎬ ＋６６ ２５４７４６９１

邮件: Ｄｉｐａｄｍｉｎ＠ ｍｏｃ.ｇｏ.ｔｈ

２. 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 (ＩＰＩＴ Ｃｏｕｒｔ)

泰国的知识产权民事和刑事案件由专门的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

３７０

①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３ / ３ / ａｒｔ＿ ５３＿ １５７１４７.ｈｔｍｌꎬ 最后访问日

期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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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ｕｒｔ) 管辖ꎮ 中央知识产权和

国际贸易法院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ꎮ 根据 １９９６ 年 «关于建立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

及流程法案»ꎬ 中央知识产权法院负责曼谷等 ６ 个省的知识产权案件ꎬ 但由于地

区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尚未设立ꎬ 所以事实上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

负责全国的知识产权类案件ꎮ

地址: Ｒａｔｃｈａｂｕｒｉｄｉｒｅｋｒｉ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５ｔｈ － ７ｔｈ Ｆｌｏｏｒｓ １２０ Ｍｏｏ ３

Ｃｈａｅｎｇ Ｗａｔｔｈａｎａ Ｒｏａｄꎬ Ｔｈｕ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ꎬ Ｌａｋ Ｓｉꎬ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２１０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电话: ＋６６ ２１４１ １９１０

邮箱: ｉｐｉｔｃ＠ ｃｏｊ􀆰 ｇｏ􀆰 ｔｈ

(二)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１. 发明

根据泰国 «专利法» 第 ５ 条ꎬ 申请专利的发明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 发明

具有新颖性ꎻ (２) 有创造性ꎻ (３) 有实用性ꎮ 其中ꎬ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不属于现

有技术ꎻ 创造性ꎬ 是指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并非显而易见的ꎻ 实用性ꎬ 是指能适

用于工业、 农业或商业上的发明ꎮ

专利申请公布后ꎬ 任何人认为应由其本人ꎬ 而非申请人获得授权ꎬ 或者认为

某一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申请条件的ꎬ 均可在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 ９０ 天内提出

异议ꎮ

根据泰国 «专利法» 第 ３５ 条规定ꎬ 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 ２０ 年ꎬ 自申请日

起计算ꎮ

２. 小专利

根据泰国 «专利法» 规定ꎬ 小专利是指对机器、 设备、 装置、 用具或器件的

形状、 构造或其结合提出新的方案ꎮ 就同一项发明ꎬ 申请人不得同时申请专利和

小专利ꎬ 但在申请阶段可以申请相互转换ꎮ

申请小专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１) 必须是具有新颖性的发明ꎻ (２) 必须具

备实用性ꎮ 小专利经过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ꎬ 知识产权局作出准予登记该发

明和授予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决定ꎮ

小专利保护期为 ６ 年ꎬ 自申请日起计算ꎮ 其中ꎬ 小专利权人在有效期限届满

前 ９０ 天内可以申请对其证书的有效期限申请延期ꎬ 可以延期两次ꎬ 每次两年ꎮ

３. 外观设计

泰国 «专利法» 规定ꎬ 工业ꎬ 包括手工业的新设计ꎬ 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

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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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ꎮ 设计专利需具备新颖性ꎮ 违反泰国公共秩序或道德ꎬ 或泰国皇家法令规定的

设计ꎬ 不具备可专利性ꎮ 外观设计审查采取形式审查与异议审查的制度ꎮ 形式审

查即知识产权局仅对专利申请手续是否完备ꎬ 申请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ꎬ

并有 ９０ 天的异议期ꎬ 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ꎬ 便可授予专利ꎮ

外观设计专利经过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ꎬ 知识产权局应作出为申请

人授予外观设计专利的决定ꎬ 并对申请人授予专利证书ꎮ 根据泰国 «专利法» 的

规定ꎬ 设计专利保护期为 １０ 年ꎬ 自申请日起计算ꎮ

４. 商标

泰国 «商标法» 颁布于 １９９１ 年ꎬ 最近一次修订于 ２０１６ 年ꎮ 该法定义商标为

用于商品或与商品相关联、 用于显示商品来源的符号ꎮ 根据 «商标法» 第 ６ 条ꎬ

商标必须具有显著性ꎬ 不得与他人已注册的商标相同或相似ꎬ 并且不具有被 «商

标法» 所禁止的内容或形式ꎮ 商标种类包括商品商标、 服务商标、 集体商标、 证

明商标ꎮ

如商标登记机构认为申请可被接受ꎬ 应公告申请ꎮ 申请公告后ꎬ 任何认为自

己应享有商标权ꎬ 或认为该申请不符合商标注册的要求ꎬ 或认为该申请违反了

«商标法» 的规定ꎬ 均可在公布之日起 ６０ 日内提出异议ꎮ

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１０ 年ꎮ 商标所有人最迟必须在有效期满前的 ９０ 天申请续

展商标注册ꎬ 每次可续展 １０ 年ꎮ 若被注册的商标未被实际使用ꎬ 第三方将有权申

请撤销该商标ꎮ

５. 著作权

泰国 «著作权法» 颁布于 １９９４ 年ꎬ 最近一次修订于 ２０１８ 年ꎮ 根据 «著作权

法» 第 ６ 条的规定ꎬ 著作权法保护文学作品、 戏剧、 艺术和音乐作品、 音像材

料、 电影和录制材料、 传播的图像和音响以及其他文学、 科学或美术领域的作品ꎮ

泰国 «著作权法» 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ꎮ 著作权人享有

的人身权利ꎬ 即与著作权人身份紧密相连的ꎬ 只有创作作品的作者才享有的权利ꎬ

包括: 发表权、 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的权利ꎮ 著作权人享有的财产权

利ꎬ 即具有物质内容ꎬ 直接体现经济利益的民事权利ꎮ 著作权人享有的财产权利

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ꎬ 主要包括复制或剪辑权ꎬ 发行权ꎬ 出租权和拷贝权ꎬ

展览权ꎬ 表演、 放映或播放权ꎬ 广播权ꎬ 摄制电影、 电视、 录像权ꎬ 改编权ꎬ 翻

译权ꎬ 编辑权ꎬ 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等ꎮ

根据 «著作权法» 的规定ꎬ 文学、 戏剧、 艺术或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为

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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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终身及其逝世后 ５０ 年ꎮ 若创作者是法人ꎬ 著作权保护期为作品创作完成后

５０ 年ꎻ 若作品在该期间发表ꎬ 保护期为该作品首次发表后 ５０ 年ꎮ

６. 商业秘密

泰国 «商业秘密法» 颁布于 ２００２ 年ꎬ 最新一次修订为 ２０１５ 年ꎮ 根据该法ꎬ

泰国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秘密性ꎬ 指不为公众所知悉ꎬ 或者

不为同行业人员容易获取ꎻ 二是价值性ꎬ 其商业价值主要因为该信息是秘密的ꎻ

三是采取了保密措施ꎬ 其所有人或控制人ꎬ 采取合法措施来维持其秘密状态ꎮ 商

业秘密的法律特征ꎬ 也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ꎬ 只有符合上述构成要件的商业信

息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ꎮ

根据泰国商业秘密法的规定ꎬ 下列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１) 未经

权利人许可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ꎻ (２) 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取得商业秘密的行为ꎻ

(３) 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ꎮ

对于哪些行为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ꎬ «商业秘密法» 列举了以下 ４ 种情

况: (１) 第三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而买卖他人通过上述侵权手段获取的商业

秘密ꎬ 并且披露或者使用的ꎻ (２) 国家政府有关机构在以下情形披露或使用商业

秘密的: (ａ) 为了公众健康和安全保护的需要ꎻ (ｂ) 为了其他非商业目的的公共

利益的需要ꎮ 在此情况ꎬ 国家有关机关或者有关人员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保护该

商业秘密ꎬ 防止其被不正当商业活动使用ꎻ (３) 独立发现ꎬ 例如人们靠自己的专

业知识的发明创造或者改进ꎻ (４) 反向工程ꎬ 人们出于诚意对公开的产品进行测

算和分析从而发现产品是如何发明的、 制造的或者改进的ꎮ 但是ꎬ 反向工程不适

用于曾经与商业秘密所有人或者产品的销售者有书面协议同意不从事如此行为

的人ꎮ

(三)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申请 / 备案流程

１. 专利

在泰国申请注册发明专利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１) 一份英文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 摘要和图纸的副本ꎻ

(２) 由申请人签署并经公证人公证的授权书ꎻ

(３) 申请人有权申请专利的声明 (如果申请人是发明人)ꎻ

(４) 经公证的发明人与申请人之间的转让文件 (如果发明人与申请人不是同

一人)ꎻ 和

(５) 首次在国外提交经核证申请原件 (如果主张优先权)ꎮ

６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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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ꎬ 专利申请必须以泰语提交ꎮ 申请人可在申请日起 ９０ 天内提交

说明书的泰文翻译ꎮ 流程如下:

２. 小专利

根据泰国 «专利法»ꎬ 小专利是 “一项新的并能够工业应用的发明”ꎮ 在授予

小专利之前不进行实质审查ꎮ 一个简单的小专利从申请到注册大概需要 １ 到 ２ 年

的时间ꎮ

以下是在泰国申请小专利的流程图:

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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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商标

商标申请须向泰国商标局 (ＴＭＯ) 提交ꎮ 可以提交单类或者多类申请ꎮ 如果

第一次外国申请是在泰国申请前六个月内提交的ꎬ 并且该国对泰国国民提供互惠

待遇ꎬ 则可以主张享有优先权ꎮ

如果商标是可注册的ꎬ 但包含描述性或禁止的元素ꎬ 商标注册处将要求删除

这些元素ꎮ 如商标包含限制或有条件使用的元素ꎬ 注册申请人如提交了此类使用

的承诺ꎬ 则可以注册ꎮ

经商标注册处审查员审查后ꎬ 如果认为可以注册ꎬ 会将商标申请公布 ６０ 天ꎬ

在此期间可提出异议ꎮ

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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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ꎬ 一个简单的申请大约需要 １８ 到 ２４ 个月完成注册ꎮ 申请商标应提交

如下文件:

(１) 由申请人签署并由公证人公证的授权书和公证声明的英文译文 (如果不

是英文)ꎻ

(２) 商标图样ꎻ

(３) 指定商品或服务项目ꎻ

(４) 主管机关出具的外国优先权申请的核证原件及其英文译文 (如果原件不

是英文)ꎻ

(５) 由提交行使优先权的外国申请的代理人签署的英文确认信原件ꎮ

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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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著作权

作品著作权自创作之时起产生ꎮ 但为了在发生纠纷时能够提供关于著作权属

的有力证据ꎬ 建议在著作权局进行著作权登记ꎮ 著作权登记流程较为简便ꎬ 著作

权人向泰国著作权局提交备案申请ꎬ 并按法律要求提供如下文件:

(１) 著作权作品的副本或照片ꎻ

(２) 简明的描述ꎬ 包括著作权作品的创作过程ꎻ

(３) 创作日期 /年份及国别ꎻ

(４) 首次出版的日期及国别ꎻ

(５) 一份由申请人签署并经公证处公证的著作权确认书ꎻ

(６) 经公证的授权书ꎬ 由申请人签字并经公证处公证 (如果申请人是公司法

人ꎬ 需加盖公司印章)ꎻ

(７) 申请人 (公司) 的执照副本ꎻ

(８) 申请人 (公司) 的授权人名单ꎻ

(９) 第 (８) 项中人员的经签名核认证的护照 /身份证副本ꎻ 以及

(１０) 其他文件 (如适用)ꎮ

４.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的注册过程分别是形式审查、 公布、 实质审查ꎮ 实质性审查就通过

后予以注册ꎮ 注册的整个流程需要大致 １ 至 ２ 年ꎬ 流程如下:

申请要求:

(１) 外观设计的图纸或照片ꎻ

(２) 一份清晰简明的权利要求ꎻ

(３) 外观设计的说明 (如有)ꎻ

(４) 经公证的申请人的授权书ꎻ

(５) 一份申请人有权申请专利的声明 (如果申请人是外观设计者)ꎻ

(６) 设计者与申请人之间经过公证的转让契约 (如果外观设计者与申请人不

是同一个人)ꎻ

(７) 经外国专利局认证的该外观设计在国外提出的第一份申请的真实副本

(如果主张外国申请的优先权)ꎻ 以及

(８) 由申请人签署并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ꎮ

(四) 泰国主要知识产权无撤销 / 无效流程

１. 专利

泰国实行授权前异议制度ꎮ 根据 «专利法»ꎬ 任何相关方都有资格在专利公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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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公布之日起 ９０ 天内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提出异议ꎮ 异议的理由包括

缺乏新颖性、 缺乏创造性、 缺乏工业实用性、 不可授予专利的主题、 申请人不符

合资格和 /或无权作为申请人申请专利等ꎮ

提出异议后ꎬ ＴＰＯ 应将异议副本送达申请人ꎮ 从收到异议之日 ９０ 日内ꎬ 申

请人可提交答辩ꎮ 如果在前述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答辩ꎬ 申请将被视为放弃ꎮ

在各方提交异议、 答辩及证据后ꎬ ＴＰＯ 将作出决议ꎮ 如果申请人或异议人不同意

该决议ꎬ 均可以在收到决议之日起 ６０ 日内向专利委员会提出上诉ꎮ

小专利申请无授权前异议程序ꎮ

不缴纳年费将导致发明专利和小专利被撤销ꎮ 但是ꎬ 申请人可以在撤销决定

之日起 ６０ 日内提出延长年费缴纳期限的申请ꎮ

２. 商标

任何利害关系人或商标注册处可以向商标委员会申请撤销 /无效已注册商标ꎬ

申请撤销理由包括:

(１) 缺乏显著性ꎻ

(２) 含有禁止使用的元素或特征ꎻ

(３) 与第三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的商标一致ꎻ

(４) 与第三人注册的商标十分相似ꎬ 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时可能对公众

就商品的所有权或者来源产生混淆或者误导的ꎻ

(５) ３ 年内未使用ꎮ

任何利害关系人ꎬ 如认为自己是在先权利人ꎬ 可在商标注册后 ５ 年内向法院

申请撤销该商标ꎮ

四、 泰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一) 司法救济途径 (民事)

根据泰国 «知识产权和贸易案件程序»ꎬ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由知识产权和国

际贸易法院管辖ꎮ 在泰国ꎬ 法院可能批准以下类型的民事救济措施:

１. 永久禁令ꎬ 如法院认定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ꎬ 则可能根据原告的请求批

准永久禁令ꎻ

２. 损害赔偿ꎬ 如认定存在侵权行为ꎬ 法院可能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

任ꎮ 赔偿金额会根据侵权的严重程度、 利润损失以及维权成本等综合考虑ꎻ

３. 销毁侵权货物ꎬ 法院可以判令销毁侵权货物ꎬ 以防止再次流入市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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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要求公布判决ꎮ

如案件同时涉及知识产权侵权和有效性争议ꎬ 法官可能会先审理有效性的争

议ꎬ 再审理侵权争议ꎬ 也可能会合并一起审理ꎮ

(二) 司法救济途径 (刑事)

泰国 «刑法» 规定ꎬ 受害人必须在得知违法行为和罪犯身份后三个月内通知

警方ꎬ 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ꎬ 否则其索赔的权利将因时效问题受到减损ꎮ

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ꎬ 或就违法行为向警方进行检举ꎬ 以便警方进行

调查并将案件提交给检察官ꎬ 再将其提交法院进行裁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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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对违法者的罚款和 /或监禁ꎬ 以及没收和销毁

侵权货物ꎮ 如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ꎬ 侵犯知识产权或表演者权利的意图是令公众

能够使用到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或表演者的权利ꎬ 也可以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ꎮ

法院应命令侵权人支付额外的损害赔偿 /惩罚性赔偿ꎬ 最高为最初判给知识产权

人或表演者的损害赔偿金额的 ２ 倍ꎮ

(三) 边境措施

泰国海关可对盗版或假冒商标的行为执法ꎮ 现有的边境执法措施可使商标权

人和著作权人阻止假冒产品的进口、 再出口和转口ꎮ 泰国的边境执法由海关执行ꎬ

海关扣押的方式包括依照依职权扣押和依申请扣押 (根据个案)ꎮ

申请海关备案或检验的权利人须对出口商、 进口商或过境人 (代理人) 及海

关负责海关人员进行善意检验所造成的损害负责ꎮ

泰国于 ２０１７ 年颁布了新 «海关法»ꎬ 规定了对过境和转运假冒或盗版商品的

处罚ꎬ 包括最高 １０ 年的监禁与最高 ４０ 万泰铢的罚款ꎮ 新的处罚措施扩大了进出

口商品的保护范围向海关申请扣押即将出口或进口的侵权货物ꎬ 请求查验货物和

/或暂停进出境流程ꎮ 但是权利人需在扣押后 ２４ 小时内查验货物并向海关确认被

扣押货物系侵权ꎬ 否则货物将被放行ꎮ

申请海关扣押侵犯著作权货物ꎬ 通常需要提交以下文件:

１. 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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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公司营业执照

３. 著作权属证明 (例如著作权声明并附登记 /备案文件)

４. 授权委托书 (经泰国使领馆认证)

申请海关扣押侵犯商标权货物ꎬ 程序略有不同ꎬ 通常需要提交以下文件:

１. 经认证的商标注册证ꎬ 或商标注册官方记录ꎮ 如商标在泰国以外注册ꎬ 应

提交注册证原件和经认证的翻译件ꎻ

２. 授权委托书ꎻ

３. 如申请人是法人ꎬ 应提交最新的法人注册证明ꎻ

４. 担保函ꎻ

５. 申请人使用商标的样例以进行比较ꎮ

如货物确系侵权货物ꎬ 海关可向警察部门提起申诉ꎬ 指控其侵犯知识产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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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泰国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一) 专门上诉法院判决 Ｎｏ􀆰 ５８６－５９１ / ２５６３

原告是一家中国内地企业ꎬ 是争议商标所有人ꎮ 第一被告是一家中国香港公

司ꎮ 原告称ꎬ 王先生在中国广东创造、 使用和注册了争议商标ꎬ 后将该商标转让

给了原告ꎬ 争议商标在中国、 泰国和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知名度ꎮ

第一被告就争议商标提交了六份商标申请ꎬ 并在与原告相同类别的商品上申

请了另外四份商标ꎮ 原告对第一被告的申请提出了异议ꎮ 泰国商标局和商标评审

委员会驳回异议ꎬ 准予注册ꎮ 原告向泰国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 (ＩＰＩＴ) 提起

诉讼ꎮ ＩＰＩＴ 法院一审判决第一被告胜诉ꎮ 原告向专门上诉法院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ｐｐｅａｌ Ｃｏｕｒｔ) 提起上诉ꎬ 称原告是争议商标的茶叶和其他饮料产品的生产商和经

销商ꎬ 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注册和使用了争议商标ꎬ 在第一被告使用该商标之前

就已具有一定知名度ꎮ 如第一被告在泰国注册争议商标将导致公众对商品的所有

者或来源产生混淆和误导ꎬ 请求专门上诉法院推翻知产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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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ＩＴ 法院允许第一被告注册争议商标的决定ꎬ 并判令第一被告停止使用争议

商标ꎮ

专门上诉法院认为原告未能证明王先生将争议商标直接转让给了原告ꎬ 因此

原告不能证明有比第一被告更优的权利ꎬ 驳回原告的上诉ꎬ 维持原判ꎮ

给中国企业的建议:

如果一个商标经过多次转让后ꎬ 其商标权从原始所有者转让给最后的受让

人ꎮ 如果一个商标由其原始所有者和几个连续的所有者一直到最后的受让人进行

转转让链中的所有转让都必须由书面转让协议来证明ꎮ 如果转让协议的任何一方

在其相关的转让后改变了他们的名称ꎬ 也必须向法院提交他们名称改变的证据ꎮ

(二) 泰国最高法院 Ｎｏ􀆰 ６５７２ / ２５５０ 判决

原告是一个根据美国法律注册的实体ꎮ 第一被告是中国台湾企业ꎮ 第二被告

是菲律宾企业ꎬ 第三被告是泰国企业ꎮ 原告拥有一项发明专利ꎬ 该发明为家禽提

供饲料ꎮ

原告声称ꎬ 原告拥有在泰国注册的发明专利 (第 ９６３４ 号)ꎬ 专利为家禽饲喂

盘发明专利ꎬ 三被告实施了共同侵权ꎬ 其中第一被告生产的家禽饲喂盘侵犯原告

发明专利ꎬ 第三被告将侵权产品进口到泰国ꎮ

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辩称ꎬ 由于第一被告的家禽饲喂盘与原告发明不同ꎬ 且

第一被告在中国台湾已注册专利ꎬ 专利号为第 １４１０２９ 号ꎬ 在美国也已注册专利ꎬ

编号 ５４６２０１７ꎬ 不存在侵权行为ꎮ

法院裁定ꎬ 两发明没有重大差异ꎮ 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ꎬ 但仍认为第一被告

的家禽饲养设备属于原告专利中权利要求的范围ꎮ 第一被告人作证称ꎬ 第一被告

人在中国台湾以第 １４１０２９ 号专利注册其发明ꎬ 并在美国以第 ５４６２０１７ 号专利注册

其发明ꎮ 但第一被告人并未证明其专利注册早于原告在泰国的专利注册ꎮ 因此ꎬ

第一被告生产的家禽喂食器和第三被告进口的家禽喂食器构成对原告专利的侵权ꎮ

判决禁止被告制造和进口侵犯专利的产品进入泰国ꎮ

给中国企业的建议:

为了降低专利侵权的风险ꎬ 在泰国生产或销售产品之前ꎬ 应进行专利的自由

实施调查ꎬ 防范泰国专利侵权的风险ꎮ

(三) 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第 Ｔｏｒ Ｐｏｒ １ / ２５６０ 号判决

原告的 Ｈｏｎｄａ Ｗａｖｅ １００Ｓ 号摩托车在泰国等多国取得外观设计专利ꎬ 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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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ꎮ 其在销售过程中发现有一家中企生产和销售的某种摩

托车型号疑似侵权ꎬ 友好协商未果ꎬ 原告向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提

起诉讼ꎮ

原告公司称ꎬ 其拥有 Ｈｏｎｄａ Ｗａｖｅ １００Ｓ 号摩托车的外观设计专利ꎬ 被告在泰

国制造和销售两款涉嫌侵权的摩托车型号ꎬ 侵犯了原告的专利设计ꎮ

被告认为ꎬ 本田公司涉案的五项设计专利均未获得有效授权ꎬ 并提出反诉要

求取消本田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ꎮ

在诉讼中ꎬ 被告对原告的五项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性提出异议ꎮ 但未获法院

支持ꎮ 法院认为ꎬ 被告未能证明原告外观设计专利项下的外观设计缺乏新颖性ꎬ

驳回了被告撤销本田外观设计专利的反诉ꎮ 法院还裁定ꎬ 被告方的产品设计及其

实质部件与原告的专利设计相似ꎬ 仅有微小差异ꎮ 因此ꎬ 法院判定被告方侵犯了

原告外观设计专利ꎮ

该案最重要最激烈的争议焦点是ꎬ 是否可以适用刑事责任的诉讼时效ꎮ 在泰

国ꎬ 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１ 年ꎬ 但刑事责任的诉

讼时效为 １０ 年ꎬ 且赔偿金额更高ꎮ

一般来说ꎬ 专利侵权被认为既是刑事犯罪行为也是民事违法行为ꎮ 虽然本田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ꎬ 通常意味着从侵权行为和侵权人被知晓之日起只有一年的时

效期ꎮ 但法院引用 «民商法» 第 ４４８ 条第 ２ 款ꎬ 适用了具有较长时效期的刑事犯

罪所规定的 １０ 年来计算赔偿金额ꎮ 这意味着ꎬ 适用了更长时效期的刑事诉讼规则

后ꎬ 本田公司能够要求更高的赔偿金额ꎮ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该案是泰国法院第一起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刑法条款的案件ꎬ 值得中国企

业关注ꎮ 不仅权利人获得了较大的判赔额ꎬ 而且该判决影响了此后外观设计

专利侵权案件的诉讼方式以及法院在这起先例判决中规定的几项值得注意的

法律原则ꎮ

(四) 最高法院第 ５３９５ / ２５４６ 号判决

原告起诉被告ꎬ 认为自己是电影 «天地» 的版权方的独家版权被许可人ꎬ

根据与版权方的许可协议ꎬ 原告拥有该电影的独家放映权ꎬ 原告将其复制成

视频 ＣＤ 和 ＤＶＤ 在泰国发行ꎬ 被告方复制并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ꎬ 在泰

国向公众发行电影 «天地» 视频的行为ꎬ 属于侵权行为ꎮ 法院裁定ꎬ 根据原

告所称的 «版权法» Ｂ􀆰 Ｅ􀆰 ２５３７ꎬ 被告犯有侵犯版权罪ꎬ 法院对被告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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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禁ꎮ

著作权人可以将作品许可给受让人ꎬ 而无需向任何机构登记许可协议ꎮ 在

本案中ꎬ 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作为受让人的专有权利ꎮ 因此ꎬ 受让人有权利

向被告索赔ꎮ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在著作权许可协议中ꎬ 建议著作权人保留其对第三方侵权行为的诉讼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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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越南基本情况概述

(一) 宏观经济

近几年越南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较为平稳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ꎬ 越南 ＧＤＰ 年均增

速达 ６􀆰 ５％以上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ꎬ 越南经济增幅虽然降至

２􀆰 ９１％ꎬ 但仍是全球范围内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少数国家之一ꎮ① 据世界银行预

测ꎬ 随着国内需求的恢复ꎬ 在没有新冲击发生的情况下ꎬ 越南经济预计在 ２０２３

年才会完全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ꎮ②

２０２１ 年ꎬ 越南政府发布了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ꎬ 计划表明

要在加强稳定宏观经济、 发展科技创新、 最大限度发挥国家潜力和优势的基础

上ꎬ 确保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增长ꎬ 力争经济增长率高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五年的

平均增长率ꎬ 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成为摆脱中低收入地位、 具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

家ꎬ 使五年内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平均增长率增加 ６􀆰 ５％~７％ꎮ③

(二) 吸引外资

越南政治局势的稳定ꎬ 公众对创业型经济的大力支持ꎬ 低成本的劳动力ꎬ

不断增长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ꎬ 对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定位和对外国投资的开放ꎬ

都使越南不断吸引国外资本的加入ꎮ④ 新加坡是越南最大的投资者ꎬ 投资额超

过 １７ 亿美元ꎬ 其次是韩国ꎬ 投资额超过 １４ 亿美元ꎬ 此外ꎬ 越南的主要外资来

源国还有中国和日本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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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ꎬ 越南» (２０２１ 年版)ꎮ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ｐｄａｔ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ｋ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ｐｄａｔ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２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ｔｎａｍ.ｇｏｖ.ｖｎ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ｆｏ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１２０５６３１４
Ｏｐｅ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ａ. ｍｐｉ. ｇｏｖ. ｖｎ / ｅｎ / Ｓｉｎｇｌｅ / ＭｅｎｕＩＤ / ５９４ｆ４３ａ２－ ６８ｆ２－ ４ｄ７６－ａ８ａ８ －

６５９ｅ６ｅｅｄｅ４８８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ｓ ＦＤＩ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ｙｓ ｏｆ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ａ. ｍｐｉ. ｇｏｖ. ｖｎ / ｅ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ＣａｔＩＤ / ２５２９６ｅｂａ－ ｂ４ｄ７ －

４ａｂ７－ａ５３４－１ａ９６０７６４１７７２ /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１１３２ｅ００－２４５ｂ－４ｂ１ｆ－８７８ｆ－０７５７８５ａ３０６ｂ３ / Ｍｅｎ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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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中越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ꎬ 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ꎮ 据中国海关统

计ꎬ ２０２１ 年中越进出口贸易额达 １４８７８􀆰 ２６ 亿元人民币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２％ꎮ 其

中ꎬ 中国对越南出口商品额达 ８９１３􀆰 ５ 亿元人民币ꎬ 同比增长 １３􀆰 ３％ꎬ 自越南进

口商品额达 ５９６４􀆰 ７６ 亿元人民币ꎬ 同比增长 １０􀆰 ２％ꎮ① 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

贸易伙伴和全球前十大贸易伙伴ꎮ 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进口来

源地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ꎮ②

中国对越南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 机械设备及配套用具ꎬ 计算机、 电子

产品及其零件ꎬ 电话及其零件ꎬ 纺织服装和鞋制品原辅料ꎬ 钢铁制品ꎬ 塑料及

其制品ꎮ 中国自越南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 电话及其零件ꎬ 计算机和电子零

部件ꎬ 纱线ꎬ 果蔬ꎬ 机械设备及配套用具ꎬ 橡胶及其制品ꎬ 矿物燃料、 矿物油

及其产品等ꎮ③

(四) 重点园区

目前ꎬ 中资企业在越南投资建设的铃中出口加工区 (约 ６００ 公顷)、 龙江工

业区 (６００ 公顷)、 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 (即安阳工业区ꎬ ８００ 公顷)、 仁会

工业区 Ｂ 区 (４５０ 公顷) 和海河工业区 (３３００ 公顷)ꎬ 都取得不同进展ꎮ 其中ꎬ

铃中出口加工区已实施三期项目ꎮ 龙江工业区是通过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考核

确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ꎬ 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 “集群式” 走出去ꎬ 扩大对越南

投资合作规模ꎮ 海河工业区位于越中边境ꎬ 核心行业为纺织ꎬ 园区建设起点高、

规模大ꎮ④

二、 越南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一) 越南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包括多边和双边

条约)

　 　 越南参与了多个国际知识产权协定ꎬ 如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保

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专利合作条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工业品外

０９０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人民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ꎬ 越南» (２０２１ 年版)
同上ꎮ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ꎬ 越南» (２０２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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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有关议定书»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等ꎮ

此外ꎬ 越南加入的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也包含知识产权相关内容ꎬ 如 «欧盟

—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越南—日本经济伙伴协定» «越南—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越南—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等ꎮ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ＰＰＨ)

目前ꎬ 越南共加入了三个专利审查高速路项目ꎬ 分别是东盟专利审查合

作 (ＡＳＰＥＣ)、 越南知识产权局 ( ＩＰＶＮ) 与韩国知识产权局 (ＫＩＰＯ) 共同实

施的 “专利审查高速路” 项目、 日本专利局 ( ＪＰＯ) 和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

(ＮＯＩＰ) 的 “专利审查高速路” 项目ꎮ 目前中国与越南之间没有 ＰＰＨ 项目

合作ꎮ

(三) 越南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９ 年ꎬ 越南与中国签署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ꎬ 该备忘录取代双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签署的备忘录ꎮ 双方的合作由发明专利、 工业设计领域扩展至商

标和地理标志领域ꎬ 为促进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商业化创造了便利条件ꎮ

作为东盟十国的一员ꎬ 越南也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就知识产权

保护开展合作交流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启升级版ꎮ① 中国与东盟各

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ꎮ

(四) ＲＣＥＰ 协议中知识产权相关章节在越南的落地情况以及对越

南知识产权政策和营商环境的影响

　 　 越南于 ２０２２ 批准了 ＲＣＥＰ 在越南的实施ꎮ② 目前ꎬ 越南已经加入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 (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越南生效) 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加入)ꎬ 满足 ＲＣＥＰ 协议的相关要求ꎮ

ＲＣＥＰ 要求确保成员国之间开展投资活动时保证电子数据的跨境转移不受影

响ꎬ 但执行公共政策或保护基本安全利益除外ꎮ 这也将对越南未来几年个人数据

保护法的制定产生重大的影响ꎮ

１９０

①
②

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启升级版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ｉｔ.ｇｏｖ.ｖｎ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ｌａｔｅｓｔ－ｎｅｗｓ / 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ｓｓｕｅｓ－ｐｌａｎ－ｏｎ－ｒｃｅｐ－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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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越南知识产权体系

(一) 越南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１. 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在科学和技术部的主管下ꎬ 承担在知识产权领域行使国家管理和提供服务职

能的机构ꎬ 包括管理专利、 商标、 外观设计和其他工业产权的注册ꎬ 并出具基本

的法律评估以解决知识产权纠纷ꎮ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ｖｉｅｔｎａｍ.ｇｏｖ.ｖｎ

电话: (＋８４２４) ３８５８３０６９

邮箱: 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ｐｏ＠ ｉｐｖｉｅｎａｍ.ｇｏｖ.ｖｎ

２. 越南著作权局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越南境内的著作权登记在国家著作权局进行ꎮ 著作权也适用于不能获得专利

的计算机程序ꎮ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ｖ.ｇｏｖ.ｖｎ

电话: (＋８４２４) ３８２３４３０４

邮箱: ｃｂｑｔｇ＠ ｂｖｈｔｔｄｌ.ｇｏｖ.ｖｎ

３. 越南科学与技术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负责国家科学技术活动管理ꎻ 开发科学和技术潜力ꎻ 知识产权ꎻ 标准、 计量

和质量控制ꎻ 原子能、 辐射和核安全ꎮ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ｓｔ.ｇｏｖ.ｖｎ

电话: (＋８４２４) ３９４３７０５６

邮箱: ｔｔｔｈ＠ ｍｏｓｔ.ｇｏｖ.ｖｎ

４. 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负责农村发展以及农业的治理、 促进和培育ꎮ 该部门的职权范围包括林业、

水产养殖、 灌溉和盐业、 水管理和防洪与植物品种保护ꎮ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ｖｉｅｔ.ｃｏｍ.ｖｎ

电话: (＋８４２４) ３７５５５４５８

邮箱: ｉｎｆｏ＠ ａｇｒｏｖｉｅｔ.ｃｏｍ.ｖｎ

５. 越南国家海关总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Ｃｕｓｔｏｍｓ)

越南海关为了符合国情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立ꎬ 是一个高度专业化、

现代化、 透明、 高效的海关管理机构ꎬ 负责管理对进出口活动和国际贸易ꎬ 打击

走私ꎬ 打击商业欺诈ꎬ 保护消费者权益ꎮ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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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ｖｎ

电话: (＋８４２４) ３９４４０８３３

邮箱: 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ｖｎ

(二) 越南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１. 专利

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ꎬ 越南的专利可分为两种类型: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ꎮ

发明专利是指ꎬ 一种在世界上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及一种

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创造性步骤ꎮ 就发明专利而言ꎬ 只有当其具有新颖性、 创

造性且可应用至工业时ꎬ 其才有资格获得专利保护ꎮ

实用新型专利是指ꎬ 与现有技术相比是新的ꎬ 并且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

可以实现的技术方案ꎮ 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在法律适用上大致类似ꎬ 其不同

点在于ꎬ 实用新型专利对创造性的要求相较发明专利更低ꎮ

发现、 科学理论以及植物、 动物品种排除在专利之外ꎬ 主要原因是它们缺乏

“创造性” 的标准ꎮ 除此之外ꎬ 疾病的治疗方法由于不适用于工业领域ꎬ 不具有

可专利性ꎮ

越南 «知识产权法» 将 “违反社会公德、 公共秩序、 危害国家和安全” 的发

明的公布或使用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ꎮ 但是ꎬ 不能仅仅因为法律法规禁止使

用该发明ꎬ 就认为该发明是不被法律保护的ꎮ 例如ꎬ 虽然专利权人由于国家的垄

断等原因不能使用该专利ꎬ 但这项专利仍有获得法律保护的可能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专利权人并不享有使用权ꎬ 但可以保护该专利不被其他人使用ꎮ

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 ２０ 年ꎬ 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申

请之日其 １０ 年ꎮ

２. 工业品外观设计

工业品外观设计是指ꎬ 由线条、 形状、 颜色或这些元素的组合所表现出的产

品的外观ꎬ 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ꎬ 并能够应用于工业ꎮ 工业品

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不包括产品外观的单纯功能或技术特征、 民用或工业建筑工

程的外部特征ꎬ 以及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看不见的产品形状ꎮ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

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 ５ 年ꎬ 并可以再延长两个 ５ 年ꎮ

３. 商标

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ꎬ 商标是指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标志ꎮ 其可以是

文字、 图像ꎬ 或以一种或多种颜色呈现的任何组合ꎮ 在越南ꎬ 商标经注册后才可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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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保护ꎮ 一些知名商标在不经注册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保护ꎬ 但这种保护有

一定的限度ꎬ 执行起来较为费时ꎬ 难度也较大ꎮ 中国商标申请人可以直接通过越

南知识产权局进行申请ꎬ 也可以通过马德里体系进行申请ꎮ 商标的注册最多需要

１５ 个月 (理论上需要 １３ 个月)ꎬ 其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 １０ 年ꎬ 到期后可续

展 １０ 年ꎬ 续展次数无限制ꎮ

商标获得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该商标是以一种或多种颜色表示的ꎬ 字母、 文字、 图画或图像 (包括三维图

像) 的形式出现的可见标志ꎬ 或者是这些标志的组合ꎮ

该商标能够将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ꎮ

４. 著作权

如果一个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以有形的方式固定下来ꎬ 且作者没有复制他

人的作品ꎬ 而是付出了智力劳动进行亲自创作ꎬ 则不论该作品的著作权是否经过

注册ꎬ 都可以受到越南 «知识产权法» 的保护ꎮ 著作权的注册并非强制性要求ꎬ

但通常建议予以注册ꎮ 在越南ꎬ 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类型包括: 文学作品ꎻ 科学

作品ꎻ 教科书ꎻ 教学课程或其它以书面文字或其它字符表示的作品ꎻ 讲座ꎻ 演讲

或其它发言ꎻ 出版物ꎻ 音乐作品ꎻ 戏剧作品ꎻ 影视作品或类似影视摄制方法拍摄

的作品ꎻ 造型艺术作品和应用艺术作品ꎻ 摄影作品ꎻ 建筑作品ꎻ 与地形学或科学

相关的草图、 规划图、 地图和绘图ꎻ 民俗和民间艺术作品ꎻ 计算机程序或数据汇

编ꎮ 新闻ꎻ 法律规定、 行政文件或其它司法领域文件及其官方翻译ꎻ 工序、 体系、

操作方法、 概念原则和数据不受著作权保护ꎮ

根据越南法律ꎬ 署名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性权利不受保护期限限制ꎬ

其它权利保护期限为作者死亡后 ５０ 年ꎬ 但影视作品、 摄影作品、 戏剧作品、 应用

美术作品和无名作品的保护期限为首次发表后 ７５ 年ꎮ 如果影视作品、 摄影作品、

戏剧作品、 应用美术作品自创作之日起 ２５ 年内未发表ꎬ 则保护期限为自创作之日

起 １００ 年ꎮ 如无名作品的作者信息出现ꎬ 则保护期限适用有名作品保护期限规定ꎮ

５. 商业秘密

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ꎬ 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ꎬ 信息可作为商业秘密

受到保护:

该信息并非普通的知识ꎬ 且不容易获得ꎮ

该信息对商业有价值ꎬ 且为拥有该信息的人提供了比不拥有信息的人更优的

竞争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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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采取了必要措施以保护该信息不被披露或容易获得ꎮ

不符合商业秘密保护条件的保密信息包括: 个人的身份秘密信息、 国家管理秘

密、 国防和安全秘密以及其他与商业无关的保密信息ꎮ 除此之外ꎬ 违反公序良俗或

损害国防安全的商业秘密不受法律保护ꎮ 截至目前ꎬ 越南还尚未有公开的关于商业

秘密的司法案件和和解案件ꎬ 因此商业秘密法律条款的具体适用还有待观察ꎮ

(三) 越南知识产权的申请流程

１.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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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所需的信息和文件: 申请表 Ａ０１ꎻ 说明书和图纸 (如有)ꎻ 由申请人签

署的授权书原件ꎻ 申请人和发明人的信息ꎬ 如其姓名、 地址和国籍ꎻ 以及优先

权文件的认证副本 (如果申请是根据 «巴黎公约» 提出)ꎮ

时限: 形式审查自申请日起 １ 个月内ꎻ 申请公布自申请被接受之日起 ２ 个

月内 (根据 «专利合作条约» 提交的申请)ꎬ 或自优先权日 /申请日起 １９ 个月

内 (根据 «巴黎公约» 申请 /直接申请)ꎮ

实质性审查: 自收到实质性审查请求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 (如果该请求是在

申请公布日之后提出的) 或自申请公布日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 (如果该请求是在

申请公布日之前提出的)ꎮ 审查请求必须在申请时或自优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内

提出ꎮ

根据当地惯例ꎬ 专利申请通常可以在申请日的 ３~５ 年内获得专利证书ꎮ

提交委托书 (ＰＯＡ) 原件的期限是自优先权日起 ３４ 个月内 (根据 «专利

合作条约» 提交的申请)ꎬ 或自申请日起 １ 个月内 (根据于 «巴黎公约» 申

请)ꎮ

优先权文件的认证副本必须在申请日起 ３ 个月内提交 (根据于 «巴黎公

约» 申请)ꎮ

发明专利的有效期应从授权日开始ꎬ 并在申请日之后的第 ２０ 年结束时到

期ꎮ 须每年支付年费ꎮ

实用新型专利的有效期从授权日开始ꎬ 在申请日之后的第 １０ 年结束时到

期ꎮ 须每年支付年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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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外观设计

申请所需的信息和文件: 申请表 Ａ０３ꎻ 一套包括透视图、 前视图、 后视图、

右视图、 左视图、 顶视图和底视图的图纸ꎻ 说明书ꎻ 由申请人签署的授权书原

件ꎻ 申请人和发明人的信息ꎬ 如其姓名、 地址和国籍ꎻ 以及优先权文件的认证

副本 (如果申请是根据 «巴黎公约» 提出)ꎮ

时限: 形式审查自申请日起 １ 个月内ꎮ 申请公布: 自申请被接受为有效申

请之日起 ２ 个月内ꎮ 实质性审查: 自公布之日起 ７ 个月内ꎮ

根据经验ꎬ 一件外观设计申请可以在申请日起 ９ ~ １２ 个月内获得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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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ꎮ

提交授权委托书 (ＰＯＡ) 原件的最后期限是在申请后的 １ 个月内ꎮ

优先权文件的认证副本必须在申请日起 ３ 个月内提交 (对于根据 «巴黎公

约» 提交的申请)ꎮ

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期从授予之日起ꎬ 到申请日之后的 ５ 年结束ꎬ

并可连续续期两次ꎬ 每次 ５ 年ꎮ

３. 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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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所需的信息和文件: 授权书 (如果申请是通过代理人提出)ꎻ 申请人

的姓名和地址ꎻ 商标图例 (不大于 ８×８ 厘米)ꎻ 优先权文件的原件或经认证的

优先权文件的副本 (如果要求优先权)ꎻ 商品和 /或服务的详细说明ꎮ

时限: 根据 «知识产权法» 从越南知识产权局 ( “ＩＰＯＶ” ) 收到注册申请

之日起ꎬ 审查期限约 １２ 个月ꎮ 具体如下: 申请日后 １ 个月内进行形式审查ꎮ 在

申请被接受为有效申请后的 ２ 个月内公布ꎮ 在申请公布之日起 ９ 个月内进行实

质审查ꎮ

在实践中ꎬ 由于注册处申请积压ꎬ 这一期限可能会延长至 ２２~２４ 个月ꎮ

４. 申请的驳回与复审

当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标的实质性审查结束后ꎬ ＩＰＯＶ 将告知申请

者审查结果ꎬ 即驳回或批准ꎮ 如驳回ꎬ 申请人有权提申请复审ꎮ 复审期限如下:

专利: 自复审申请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ꎻ

商标: 自复审申请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ꎻ

外观设计: 自复审申请之日起不超过 ４ 个月零 ２０ 天ꎮ

(四) 越南知识产权的无效 / 撤销流程

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ꎬ 任何人在商标授予之日起 ５ 年内、 其他工业产权

(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有效期内均可以向越南知识产权局提

出无效申请ꎮ

越南 «知识产权法» 规定ꎬ 可以提出无效申请的理由包括:

(１) 权利人不具有获得该项知识产权的权利ꎻ

(２) 申请保护的主体不符合授予知识产权的条件ꎮ

越南知识产权局自收到无效申请之日起 １ 个月内向权利人发出书面通知ꎬ

并转交无效申请书复印件ꎮ 权利人应当自通知之日起 ２ 个月内答复ꎮ 越南知识

产权局收到权利人答复后ꎬ 将通知申请人ꎬ 申请人应当自通知之日起 ２ 个月内

答复ꎮ 越南知识产权局将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作出决定ꎮ 任何一方对越南知识

产权局决定不服的ꎬ 可以在收到决定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越南科技部申诉ꎬ 或 ３０

天内向法院提起诉讼ꎮ 对越南科技部决定不服的ꎬ 可以在收到决定之日起 ３０ 天

内就科技部作出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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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越南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越南处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机构包括科技部监察局、 文化体育旅游部监

察局、 工贸部市场管理局、 公安部经济警察、 财政部海关总署和法院等ꎮ 一般

来说ꎬ 法院诉讼时间较长ꎬ 费用也相对昂贵ꎬ 权利人多寻求行政救济ꎮ

(一) 行政救济途径

有执法权的行政机构可根据权利人的申请ꎬ 或依职权采取行动ꎮ 通常来讲ꎬ

寻求行政救济分为两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 根据越南 «知识产权法»ꎬ 权利人寻求行政救济应首先提出申

请ꎮ 法律未规定申请应按照何种固定格式提交ꎬ 但通常应包括如下内容: 被控

侵权人的名称和地址ꎻ 被控侵权的知识产权的详情ꎻ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细节ꎻ

证明申请人权利的证据 (如有关知识产权的注册证书、 许可合同等)ꎻ 证明侵

权行为的证据 (如广告宣传材料、 侵权商品样品等)ꎻ 授权委托书等ꎮ 此外ꎬ

申请应以书面的形式提出ꎮ

第二阶段: 收到请求后ꎬ 主管机构对请求的内容及所附文件和证据进行审

查ꎮ 如需补正或解释ꎬ 主管当局应要求申请人在 ３０ 天内提交补充文件、 证据和

/或解释ꎮ

自请求被受理之日起 ３０ 天内ꎬ 主管机构应将建议采取行政措施的时间、 程

序和具体内容通知申请人ꎬ 并要求权利人给予支持和协助ꎮ 请求受理后ꎬ 对有

关权利的有效性或保护范围等有争议的ꎬ 受理申请的主管部门可以要求相关方

根据 «知识产权法» 在注册登记机构完成异议、 投诉或争议解决程序ꎻ 或权利

人提供解释或承诺ꎻ 或由越南知识产权局 ( “ＮＯＩＰ” ) 澄清相关知识产权权利

的法律状态ꎮ

如果侵权行为较为复杂ꎬ 或涉及多个主体ꎬ 受理案件的主管机构可能会请

求其他主管机构协作办理ꎬ 组成联合工作组来处理案件ꎮ 例如ꎬ 如权利人首先

向警方提出申请ꎬ 警方认为有需要ꎬ 可酌情与科学技术部或市场监管部门合作

处理该案件ꎮ 此外ꎬ 主管部门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专家鉴定意见ꎬ 证明涉嫌行

为构成侵权ꎮ

主管部门可开展调查行动ꎬ 扣押侵权产品并封存证据ꎬ 并出具行政违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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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ꎮ 被控侵权人可在行政违法记录出具之日起 １０ 天内提供信息、 文件、 证据进

行抗辩ꎮ 如有正当理由ꎬ 被控侵权人可申请延期ꎬ 但不得超过自行政违法记录

出具之日起 ３０ 天ꎮ

如主管部门认定侵权行为存在ꎬ 将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ꎬ 处罚类型包括:

(１) 警告或最高 ５ 亿越南盾的罚款ꎻ

(２) 吊销营业执照ꎻ

(３) 停止侵权 (如销毁或召回侵权产品)ꎻ

(４) 行政救济途径申请时效为发现侵权之日起 ２ 年ꎮ

(二) 司法救济途径 (民事)

权利人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之日起 ２ 年内向有管辖权

的法院提起诉讼ꎮ

１. 一审流程

原告提起诉讼时ꎬ 应提交起诉状和证据ꎮ 临时措施申请可在提起诉讼时提

出ꎬ 也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提出ꎮ 在收到临时措施申请后法院需在 ３ 个工作

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ꎮ 在案件正式受理前ꎬ 法院也可根据原告的申请批

准临时措施ꎮ 如临时措施申请得到支持ꎬ 申请人应提供相应担保ꎮ

收到起诉书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ꎬ 如案件属于其管辖范围ꎬ 法院应启动

案件受理程序ꎬ 并及时通知原告支付诉讼费ꎮ 原告应在收到法院通知之日起 １５

天内缴纳诉讼费ꎮ

案件受理并确定审理法官后ꎬ 除非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ꎬ 法院均应进行调

解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ꎮ 如双方未能达成和解ꎬ 法院则应决定开庭ꎮ 庭审

应该在法院决定开庭之日起 １ 个月内进行ꎮ 双方进行法庭辩论和质证后ꎬ 审判

委员会将讨论并作出判决 /裁定ꎮ 判决通常会当庭宣读ꎬ 宣读判决后 １０ 日内法

院应将判决纸质件送达相关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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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上诉流程

如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ꎬ 当事人可在判决宣布之日起 １５ 日内提起上诉ꎮ

一审法院应在上诉人缴纳上诉费后 １５ 日内将案件材料移交给上诉法院ꎮ 二审法

２０１



第五章　 越　 南

院审理时间通常为 ３~４ 个月ꎮ 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 /裁定为终审判决 /裁定ꎮ

３. 审判监督流程

已生效的判决 /裁定ꎬ 如发现判决违反法律或有错误ꎬ 或发现新的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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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ꎬ 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提出抗诉ꎬ 启动审

判监督程序ꎮ

(三) 司法救济途径 (刑事)

在越南ꎬ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ꎮ 在越南 «刑法典» 中ꎬ 涉及

知识产权的犯罪的条款是第 ２２５ 条 (侵犯版权及邻接权罪) 和第 ２２６ 条 (侵犯

工业产权罪)ꎮ 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给公众或消费者的利益带来了严重或不

利的后果ꎬ 应受到刑事处罚ꎬ 但何为 “严重或不利的后果”ꎬ 越南司法学界目

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ꎮ 越南 «刑法典» 所描述的典型情况是: 涉嫌犯罪的人曾

因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ꎻ 或曾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刑ꎬ 且刑期未

满ꎬ 但现在又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ꎮ

在越南ꎬ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是自诉案件ꎮ 对知识产权相关犯罪行为提起诉

讼必须附上以下内容:

１. 侵权商品或者商品来源等信息ꎻ

２. 证明指控的初步证据ꎻ

３. 相应知识产权的登记证书副本 (如有)ꎮ

根据 «刑事诉讼法»ꎬ 刑事案件主要有三个阶段:

１. 调查: 调查人员负责搜集必要的证据ꎻ

２. 起诉: 检察官准备起诉材料ꎬ 并准备提起诉讼ꎻ

３. 庭审: 法院根据检察官的起诉进行审判ꎬ 对案件进行审理ꎮ

(四) 边境措施

近几年ꎬ 在越南ꎬ 边境措施越来越受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关注ꎮ 这是因为

边境措施是一种及时且临时的措施ꎬ 是禁止进口 /出口假冒 /侵权产品通过越南

关境的重要手段ꎮ 申请边境措施的主要流程如下:

１. 向海关申请监控

如请求海关进行监控ꎬ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向越南海关总署 (ＧＤＣ) 提交请

求ꎮ 该请求须附有以下内容: 申请书ꎻ 授权书 (如果通过当地代理机构提交)ꎻ

证明申请人权利的文件 (注册证书副本或其他适当文件)ꎻ 如何区分正品和 /或

侵权产品的说明ꎻ 侵权货物的主要特征描述及其照片 (如有)ꎻ 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的进口商 /出口商名单 (如有)ꎻ 侵权货物和 /或涉嫌侵权人的其他相关信

息 (如有)ꎮ

４０１



第五章　 越　 南

在收到申请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ꎬ 海关应通知申请人是否接受或拒绝该申

请ꎮ 如接受申请ꎬ 有效期为 ２ 年ꎬ 可再延长 ２ 年ꎮ 有效期届满后如希望继续进

行监测ꎬ 需要重新提交申请ꎮ

在接受权利人的请求后ꎬ 海关将在全国系统内进行监测ꎮ 当发现可疑的侵

权产品时ꎬ 海关将暂停该产品的通关ꎬ 并立即通知权利人或其代理人ꎮ 自通知

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ꎬ 权利人或其代表应提交 “暂停通关申请” 和相当于被扣

货物价值 ２０％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ꎮ 如果不能确定货物的总价值ꎬ 则担保金为

２０００ 万越南盾 (大约 ９００ 美元)ꎮ

海关有权作出暂停货物清关的决定ꎮ 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ꎬ 知识产权权利

人应采取合适的行动ꎬ 包括对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ꎬ 或与被扣货物的所有者达

成协议等ꎮ

边境措施一方面可以解决侵权案件本身 (如果发现侵权行为ꎬ 则决定进行

行政处罚ꎻ 如果没有发现侵权行为ꎬ 则决定继续进行海关程序ꎬ 对被暂停的货

物进行清关)ꎮ 另一方面ꎬ 通过边境措施暂停可疑货物ꎬ 可为进一步的民事诉讼

收集相关证据ꎮ

五、 越南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建议

在越南ꎬ 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目标是阻止正在进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ꎬ

那么行政救济措施是较优选择ꎮ 行政救济措施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

法机关的选择ꎮ 越南主管知识产权执法的部门包括工业产权检查部门、 经济警

察部门、 市场管理办公室和侵权行为发生地所在省市的海关办公室ꎮ 当侵权行

为发生在市场上时ꎬ 将案件交给市场管理办公室通常是最好的选择ꎬ 而海关办

公室通常是管理发生在边境的侵权案件的最佳选择ꎮ 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在生产

现场ꎬ 最佳选择往往是向工业产权检查员或经济警察提出申请ꎮ

六、 越南知识产权相关案例摘要

(一) 广东某公司与 ＡＳＡＺＮＯ 公司商标权侵权纠纷案

原告: Ｄ 贸易制造有限公司ꎻ

被告: 一家越南电子股份公司ꎮ

原告中国某公司享有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授权的注册号为 １０７９１９ 的商标ꎬ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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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范围包括第 ７ 类和第 ９ 类 被告 ＡＳＡＮＺＯ 公司享有注册号为

２２１０６７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获授权的商标ꎬ 注册范围为第 ７ 类和第 ９ 类:

ꎮ 但被告在其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ｓａｎｚｏ. ｃｏｍ. ｖｎ 上ꎬ 以及电视机、 电饭

煲、 高压锅、 电水壶等产品上使用的商标为:

在商标的申请阶段ꎬ 越南知识产权局认为ꎬ 注册号为 ２２１０６７ 的商标具有显

著性ꎬ 与原告持有的商标之间不存在混淆性或相似性ꎮ

而在本案审理阶段ꎬ 根据越南知识产权研究所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作出的第

ＮＨ３３５－１５ＹＣ / ＫＬＧＤ 号工业产权评估结论ꎬ 被告在其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ｓａｎｚｏ.ｃｏｍ.ｖｎꎬ

以及电视机、 电饭煲、 高压锅、 电水壶及其卡车上的商品上使用的商标

与原告所持有的商标 相同或类似ꎬ 构成对原告商标

权的侵权行为ꎮ

根据越南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第 ３３７４ / ＳＨＴＴ－ＴＴＫＮ 号复函ꎬ 认为

“尽管颜色不同ꎬ 但字母是相同的 (添加字母 Ｚ) ”ꎬ 以及 “尽管字母 ‘Ａ’ 的

笔画多一笔ꎬ 但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总体上仍可能与已注册商标混淆”ꎮ 因此ꎬ 越

南知识产权局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 «知识产权法» 第 １２９ 条规定的商标权ꎮ

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复函结果ꎬ 法庭责令被告停止使用 商

标ꎬ 越南知识产权局遂根据法院的判决作出商标无效的决定ꎮ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在越南ꎬ 以不同于最初授予注册的方式使用商标可能构成侵权ꎮ

(二) 中国上海某公司与越南 Ｈ 公司注册商标撤销案

越南知识产权法规定了对正在申请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制度ꎬ 其中包括 ( ｉ)

不具有显著性或 ( ｉｉ) 与任何在先商标的混淆性相似ꎬ 或 ( ｉｉｉ) 申请人在提交

申请时有恶意ꎮ 根据越南法律ꎬ 在商标公告后可以提出异议ꎬ 直到申请的商标

完成注册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４ 日ꎬ 越南 Ｈ 公司为 (Ｓ ＆ ｄｅｖｉｃｅ) 设备商标在越南提起商标

注册申请ꎮ

申请的范围包括第 ０７ 类电钻的钻头ꎮ 申请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获准注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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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为第 ７７２３９ 号ꎮ

上海 Ｇ 公司是中国工具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企业之一ꎮ 它历史悠久ꎬ

生产规模大ꎬ 产品种类齐全ꎬ 在中国享有知名品牌的声誉ꎮ

虽然上海 Ｇ 公司没有在越南拥有在先的商标注册ꎬ 但是他们带有商标的产

品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就通过当地的经销商在越南大量销售ꎮ

当上海 Ｇ 公司得知 Ｈ 公司复制并申请了第 ０７ 类音频产品的越南商标时ꎬ

他们认为如果不撤销该注册ꎬ 上海 Ｇ 公司在越南做生意时无疑会面临许多法律

上的困难和风险ꎮ

因此ꎬ 上海 Ｇ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对 “Ｓ＆ｄｅｖｉｃｅ” 商标提起撤销诉讼ꎬ

理由是该商标与上海 Ｇ 公司已在越南广泛使用的商标相同ꎮ

裁定:

为了证明他们对该商标的广泛使用ꎬ 上海 Ｇ 公司在提交提单的同时ꎬ 还提

交了 ４ 张进口发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 １７２ 箱带有该商标的钻头ꎻ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１２ 箱带有该商标的钻头ꎻ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４９ 箱带标记的钻头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５６３ 箱带有商标的钻头ꎮ

此案已经持续了 １２ 年ꎬ 至今仍在审理中ꎮ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１. 虽然越南采用的是申请在先制度ꎬ 即先提交申请的人可以获得注册ꎮ 但

是ꎬ 重新获得商标权的大门并没有关闭ꎮ 除了上述广泛使用的理由外ꎬ 商标的

合法持有人可以根据以下情况对侵权商标启动异议或撤销程序: 恶意ꎻ 侵害著

作权ꎻ 知名度高ꎻ 商号ꎮ

２. 越南知识产权法并没有规定驰名商标的具体认定标准ꎮ 在实践中ꎬ 要证

明合法持有人已经广泛和稳定地使用该商标ꎬ 并在越南的许多消费者中获得声

誉ꎮ 例如:

ｉ) 关于广告、 营销、 展示和展览的信息ꎻ

ｉｉ) 销售情况ꎻ 销售的产品数量ꎻ 分销代理系统、 合资企业、 协会ꎮ

ｉｉｉ) 投资规模ꎻ 国家机构、 大众媒体、 消费者投票的评价以及其他证明与

商业标识相关的商业实体在越南的商业活动中的声誉的信息ꎮ

３. 异议程序的成功机会总是高于撤销诉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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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 与某越南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 是一家中国软件制造商ꎬ 称一家越南公司侵犯其 ｉ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软件的版权ꎬ 该软件由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 持有ꎮ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 称ꎬ 商标 “ｉ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由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向越南

知识产权局申请商标注册ꎬ 并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第 １５０６２ 号 ＱＤ－ＳＨＴＴ 号决

定ꎬ 获批第 １８１９２１ 号商标注册ꎮ 此前ꎬ ｉ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软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获

得中国版权局编号 ０２６９９３６ 颁发的证书ꎮ

目前ꎬ ｉ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软件已在多个国家发布ꎮ 在越南ꎬ ｉＣａｆａ Ｍａｖｉｎ 软件由

Ｇａｒｅｎ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发行ꎮ 截止日期

后ꎬ Ｇａｒｅｎａ 新加坡已停止在越南分销该软件ꎮ

但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发现ꎬ 名为 “Ｇｃａｆｅ Ｎｏ Ｈａｒｄ Ｄｒｉｖｅ” 的软件ꎬ 是由一家

越南公司———Ｈｏａ Ｂｉｎｈ 信息公司 ＪＳＣ (简称 “Ｈｏａ Ｂｉｎｈ” ) 发行的ꎮ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发现ꎬ Ｈｏａ Ｂｉｎｈ 公司软件的安装文件和系统文件都有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的数字签名ꎮ 由此ꎬ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主张 “Ｇｃａｆｅ Ｎｏ Ｈａｒｄ Ｄｒｉｖｅ”

软件侵犯了 “ｉ－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软件著作权ꎮ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主张ꎬ Ｈｏａ Ｂｉｎｈ 公司在 “Ｇｃａｆｅ Ｎｏ Ｈａｒｄ Ｄｒｉｖｅ” 上与网吧

业主签订合同ꎬ 侵犯了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的著作权并非法获利ꎮ

根据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计算ꎬ “ ｉ－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软件用户超过 ２􀆰 ６ 万ꎬ 每个

代理平均拥有 ２５ 台电脑ꎬ Ｈｏａ Ｂｉｎｈ 公司以每台电脑每月收取 ６０００ 越南盾的费

用ꎬ 经过 ５ 个月盗版ꎬ 已非法获利超过 ２００ 亿越南盾ꎮ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表示ꎬ 根据 «伯尔尼公约»ꎬ 且越南和中国都是 «ＴＲＩＰＳ

协定» 成员的规定ꎬ 计算机程序将在所有成员国受到保护ꎮ 由此ꎬ “ ｉ － Ｃａｆｅ

Ｍａｖｉｎ” 软件应在越南受到保护ꎮ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还要求 Ｈｏａ Ｂｉｎｈ 公司赔偿 １００ 万美元ꎬ 相当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的非法利润金额ꎬ 并将越南境内电脑上所有侵权软

件下架ꎮ

在反诉中ꎬ Ｈｏａ Ｂｉｎｈ 公司针对 “中企 Ｈａｎｇｚｈｕ Ｓｈｕｎｗａｎｇ 威胁起诉” 发布一

篇新闻稿ꎬ 称计算机软件程序 Ｇｃａｆｅ 是由其自主开发的ꎬ 并已根据越南版权局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颁发的第 １４８６ / ２０１１ / ＱＴＣ 号注册证书授予著作权ꎮ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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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大流行期间ꎬ 越南主管当局几乎暂时推迟了执法活动ꎮ 目前ꎬ 双方

争议仍然未决ꎮ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在越南ꎬ 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ꎮ 法院和其他主管部门通常非常依赖知

识产权局的专家意见ꎬ 或版权、 相关权利专家中心 (ＥＣＣＲ) 和越南知识产权

研究所 (ＶＩＰＲＩ) 的评估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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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各国官费一览

(一) 菲律宾

１. 菲律宾专利相关官费一览

专利申请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费用类型 小实体 大实体

发明中超过五 (５) 项权利要求ꎬ 每项要求 ７５ １５０

外观设计中超过一 (１) 项的每项实施方式 ６００ １２００

要求公约优先权———发明 ７５０ １５００

要求公约优先权———实用新型 / 工业设计 ６００ １２００

申请发明专利的重新授予 ７５０ １５００

分案申请———发明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分案申请———实用新型 / 工业设计 ９００ １８００

分案申请———从发明转为实用新型 ２５０ ５００

请求中止———发明 ４８０ ９６０

请求中止———实用新型 / 工业设计 ３６０ ７２０

延长单方程序中提交上诉状的时间———发明 ３６０ ７２０

延长单方程序中提交上诉状的时间———实用新型 / 工业设计 ２４０ ４８０

专利审查后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颁发专利证书———发明 ５７０ １２００

颁发专利证书———实用新型 / 工业设计 ４２０ ８４０

恢复失效的发明专利 ２３００ ４８００

延期 (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第一次延长期限 １０３０ ２１６０

第二次延长期限 ２０００ ４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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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年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进程 费用 (小实体) 费用 (大实体)

第 ５ 年 １５５０ ３２４０

第 ６ 年 ２０００ ４３２０

第 ７ 年 ２５８０ ５４００

第 ８ 年 ３１００ ６４８０

第 ９ 年 ４１４０ ８６４０

第 １０ 年 ５１７０ １０８００

第 １１ 年 ６６７０ １３９２０

第 １２ 年 ８２８０ １７２８０

第 １３ 年 ９７７０ ２０４００

第 １４ 年 １１９００ ２４８４０

第 １５ 年 １３９７０ ２９１６０

第 １６ 年 １５９８０ ３３３６０

第 １７ 年 １８０５０ ３７６８０

第 ５ 年到第 １７ 年的年费滞纳金 ２１０ ４２０

２. 菲律宾商标相关官费一览

费用类型 小实体 大实体

申请费 (每类) １２００ ２５９２

要求公约优先权 (每类) ８６０ １８００

请求优先权审查 ２９９０ ６２４０

审查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延长答复时间 ３４０ ７２０

分案申请 ２８０ ６００

恢复被放弃的申请 ５７０ １２００

审查员中止审查 ４６０ ９６０

局长中止审查 (第一次) ５７０ １２００

延长提交本国注册副本的时间 (国家) ５７０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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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费用类型 小实体 大实体

局长中止审查 (第二次) １８００ ３８４０

修改费 ４００ ８４０

延长向局长提出复审的时间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自愿交还 / 放弃 ２８０ ６００

允许 / 公布异议 ９００ ９６０

恢复———未支付的第一次公告 ５７０ １２００

恢复———未支付的第二次公告 ５７０ １２００

重新登记 ８６０ ９００

登记费 ４００ ８４０

记录许可协议和主管部门不要求的其他文件 (不公布) ３４０ ７２０

附加类 １２００ ２５９２

记录—公告费 (针对注册商标) ９００ ９６０

注册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颁发注册证书 (ＣＯＲ) ５７０ １２００

注册的公告 (第二次公告) ９００ ９６０

从小实体到大实体的第一次申请转让 ３０００ 加公布费

从小实体到大实体的第一次注册商标转让 ５５００ 加公告费

更正 (无主管部门的过错) ５７０ １２００

自愿注销 ２８０ ６００

自愿免责 ２８０ ６００

分类注册 ５７０ １２００

申请续展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续展注册 (每类) ３１００ ６６００

续展附加费 (每类) １５００ ３３００

提交实际使用声明 (ＤＡＵ) 官费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第 ３ 年的 ＤＡＵ (每类) ９００ １９２０

第 ５ 年的 ＤＡＵ (每类) １１００ ２４００

续展 ＤＡＵ (每类) １１００ ２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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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续展的 ＤＡＵ (每类) １１００ ２４００

单次延期提交第 ３ 年 ＤＡＵ １８００ ３８４０

第 ３ 年未使用声明ꎬ 每类 ９００ １９２０

第 ５ 年未使用声明ꎬ 每类 １１００ ２４００

根据第 １６６ 号 «共和国法案» 注册并在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之后到期的企业

(菲律宾比索 ＦＨＰ)

第 ５ 年 ＤＡＵ (每类) １１００ ２４００

第 １０ 年 ＤＡＵ (每类) ２３００ ４８００

第 １５ 年 ＤＡＵ (每类) ３１００ ６６００

其他动议 / 申诉 / 请求 ３００ ００

３. 菲律宾著作权相关官费一览

费用类型 小实体 大实体

版权押金 / 记录 (ＮＣＲ) ４５０ ６２５

版权交存 / 记录 (地区) ５５０ ７５０

版权交存 / 记录 (批量)ꎬ 每份证书＋

ＮＬＰ 基金信托
２００ ２００

修正 / 更正———证书 (ＮＣＲ) ２００ ６２５

修正 / 更正———证书 (地区) ３００ ７５０

修正 / 更正———证书 (大宗) １００ ２００

争议解决 (作者的权利) ２０００ ６５００

证书的真实认证副本 免费 (快递费由申请人支付) ５００

申请集体管理组织 (ＣＭＯ) 认证 １００００

修正集体管理组织认证 １０００

续展集体管理组织认证 ５０００

要求推迟诉讼程序 不收费 １０００

要求在 ＩＰＯＰＨＬ 场地外举行诉讼程序 不收费 １０００

重新登记—用于版权登记证书丢失 / 遗失

(根据 ＩＰＯＰＨＬ 一般费用)
９００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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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

１. 专利相关官费一览

表格 内容 费用

ＰＦ１ 专利申请 １７０ 新元

ＰＦ８ 发明人和授权人声明 免费

ＰＦ９ 提前公开请求 ５０ 新元

ＰＦ１０ 搜索报告或补充请求 １７３５ 新元

ＰＦ１１
检索请求和审查报告

(ａ) 在 ＩＰＯＳ 已确定国际搜索报告 / 国际初步报告

的情况下 (适用于进入国家阶段的 ＰＣＴ 申请)

每份 １７５０ 新元ꎬ 超过 ２０
份每份增加 ４０ 新元

(ｂ) 在其他情况下
每份 ２０５０ 新元ꎬ 超过 ２０
份每份增加 ４０ 新元

ＰＦ１２ 审查报告申请
每份 １４２０ 新元ꎬ 超过 ２０
份每份增加 ４０ 新元

ＰＦ１２Ａ 补充审查报告申请 免费

ＰＦ１２Ｂ 在授予专利前要求修改申请的审查复核报告申请 １４２０ 新元

ＰＦ１３ 授权前修改申请 免费

ＰＦ１３Ａ 对书面意见的答复 免费

ＰＦ１４ 专利费的缴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前提交申请ꎬ 且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前备案
１７０ 新元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及以后提交申请ꎬ 且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备案

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提出专利申请的

２１０ 新元的基础上:
ｉ) 在提交检索审查报告

或审查报告时ꎬ 若超过 ２０
份ꎬ 每 份 另 外 支 付 ４０
新元ꎻ
( ｉｉ) 在提交补充审查报

告申请时ꎬ 若超过 ２０ 份ꎬ
每份另外支付 ４０ 新元ꎮ

ＰＦ１５ 年费及其他附加费用的支付

(ａ) 专利第 ５、 ６ 或 ７ 年的年费 １６５ 新元

(ｂ) 专利第 ８、 ９ 或 １０ 年的年费 ４３０ 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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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格 内容 费用

(ｃ) 专利第 １１、 １２ 或 １３ 年的年费 ６００ 新元

(ｄ) 专利第 １４、 １５ 或 １６ 年的年费 ７７５ 新元

(ｅ) 专利第 １７、 １８ 或 １９ 年的年费 ９４５ 新元

( ｆ) 专利第 ２０ 年的年费 １１２０ 新元

(ｇ) 专利第 ２０ 年之后的每一年的年费 １３８０ 新元

附加费

(ａ) 逾期支付续展费不超过一个月的
５０ 新元

(ｂ) 逾期支付年费超过一个月 (但不超过 ６ 个

月) 的月度附加费
１００ 新元

ＰＦ１７ 申请批准后修改说明书 １２５０ 新元

ＰＦ１９ 恢复专利申请 ５００ 新元

ＰＦ２０ 恢复专利的附加费和续展费 ３００ 新元

(ａ) 专利第 ５、 ６ 或 ７ 年的年费 １６５ 新元

(ｂ) 专利第 ８、 ９ 或 １０ 年的年费 ４３０ 新元

(ｃ) 专利第 １１、 １２ 或 １３ 年的年费 ６００ 新元

(ｄ) 专利第 １４、 １５ 或 １６ 年的年费 ７７５ 新元

(ｅ) 专利第 １７、 １８ 或 １９ 年的年费 ９４５ 新元

( ｆ) 专利第 ２０ 年的年费 １１２０ 新元

(ｇ) 专利第 ２０ 年之后的每一年的年费 １３８０ 新元

ＰＦ３７ 进入国家阶段 ２１０ 新元

ＰＦ３８
国际申请的翻译件和 / 或国际申请修订本的公布

费 (适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前进入国家阶段)
７０ 新元

ＰＦ４５ / ４６ / ４７ 请求延长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前提出的专利申请根据 １０８
(３) 提出的申请

每次 / 每期 ２００ 新元

根据 １０８ (４) 或 (４ａ) 提出的申请 ２００ 新元

支付 １０８ (６) 项下的额外费用 每次 / 每期 ２００ 新元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及以后提出的专利申请根据

１０８ (３) 或 (４) 提出的申请
每次 / 每期 ２００ 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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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格 内容 费用

根据 １０８ (５) 提出的申请 每次 / 每期 ２００ 新元

ＮＡ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支付传送费 １５０ 新元

２. 商标相关官费一览

表格 内容 费用

ＴＭ４
申请注册商标、 集体商标或证明

商标

完全从预先核准的商品 / 服务说明数据

库中采用规格的类别: 每类 ２８０ 新元

未完全从预先核准的数据库中采用规格

的类别: 每类 ３８０ 新元

ＴＭ８ 请求分割注册申请
从原始申请拆分出的每项申请需要支付

２８０ 新元

ＴＭ１９ 申请延续 / 恢复注册

注册续展 (到期或到期前): 每类 ４４０
新元

延迟续展注册: 每类 ６４５ 新元

恢复登记: 每类 ７０５ 新元

ＴＭ２７

修改商标申请或注册的申请书 (不

包括更改任何人的名称或者其他特

定事项) 请注意ꎬ 以下是不可接

受的:
对商标标识做出实质性改变ꎻ
修订商品和 / 或服务的规格ꎬ 导致

保护范围扩大ꎮ

对商标申请或注册的规格、 类别或优先

权的修改:
每类 ４０ 新元

３. 外观设计相关官费一览

表格 内容 费用

Ｄ３ 根据该法第 １１ 条申请注册外观设计请求延期公布
每个设计 ２００ 新元

每项请求 ４０ 新元

Ｄ５ 根据该法第 １５ 条修改外观设计注册申请 每个设计 ４５ 新元

Ｄ８

根据该法第 ２１ 条以及附表第 ３ (６) 段延长外观设

计注册期限的申请

(ａ) 第一个五年

(ｂ) 第二个五年

(ｃ) 第三个五年

(ｄ) 第四个五年

２２０ 新元

３３０ 新元

４４０ 新元

５５０ 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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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格 内容 费用

Ｄ８
根据该法第 ２１ 条第 ６ 款恢复从登记册中删除的外

观设计的注册申请
每项注册 １３５ 新元

Ｄ１０
根据第 ３０ 条 Ａ 款对注册外观设计提出免责请求

[请联系 ｉｐｏｓ＿ ｑｕｅｒｙ＠ ｉｐｏｓ􀆰 ｇｏｖ􀆰 ｓｇ 了解详情]

根据附表第 ２１ 条第 ５ 款或第 ３ 条第 ６ 款延长外观

设计注册期限的逾期申请

除第 １０ 项的费用外ꎬ
每项注册 ５０ 新元

Ｄ１３ 外观设计注销登记申请
每项设计 ４００ 新元

通过 ＦｏｒｍＳＧ 提交

(三) 马来西亚

１. 专利相关官费一览

序号 事项 / 程序 表格 费用 (令吉)

１. 专利权授予请求 １ ２９０. ００

２. 优先权恢复请求 １Ａ １５０􀆰 ００

３. 书面授权申请书 １Ｂ ２００􀆰 ００

４. 撤回申请声明 ２ ＮＩＬ

５. 进入国家阶段申请 ２Ａ ２９０􀆰 ００

６. 申请提前公开 ２Ｂ １５０􀆰 ００

７. 申请提前开放公众查阅 ２Ｃ １００􀆰 ００

８. 申请微生物沉积样本的注册证书 ２Ｄ １００􀆰 ００

９. 申请实质审查 ５ １１００􀆰 ００

１０. 申请变更实质审查 ５Ａ ６４０􀆰 ００

１１. 延期提交实质审查的申请 ５Ｂ １５０􀆰 ００

１２. 申请核证副本或摘要、 核证注册或检验注册 ５Ｃ １００􀆰 ００

１３. 申请更改注册 ５Ｄ １００􀆰 ００

１４. 失效专利恢复申请 ５Ｅ １５０􀆰 ００

１５. 许可实施专利发明申请 ５Ｆ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申请将专利申请转为实用新型ꎬ 反之亦然 ５Ｇ ２９０􀆰 ００

７１１



东南亚五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概览与典型案例汇编

续表

序号 事项 / 程序 表格 费用 (令吉)

１７. 申请批准快速审查 ５Ｈ ２５０􀆰 ００

１８. 申请快速审查 ５Ｉ ２８００􀆰 ００

１９. 转移或传送申请 ６ １５０􀆰 ００

２０. 申请担保物权交易备案 ６Ａ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申请修改已备案担保物权交易信息 ６Ｂ １００􀆰 ００

２２. 申请从登记簿中删除担保物权交易备案 ６Ｃ 无

２３. 申请在登记簿中登记 ７ １００􀆰 ００

２４. 申请注销在登记簿中的登记 ８ １００􀆰 ００

２５. 申请在登记簿中记录与许可合同有关的事项 ９ １５０􀆰 ００

２６.
申请在登记簿中登记许可合同到期、 终止或

无效
１０ １５０􀆰 ００

２７.
根据第 ４９ (１) 或 ４９ (１Ａ) (ａ) 或 ４９Ａ 条申请

强制许可
１１ ５００􀆰 ００

２８. 根据第 ４９ (１Ａ) (ｂ) 条申请强制许可 １１Ａ ５００􀆰 ００

２９. 请求修改强制许可 １２ ５００􀆰 ００

３０. 请求撤销强制许可 １３ ５００􀆰 ００

３１. 申请颁发实用新型 １４ １４０􀆰 ００

３２. 申请实用新型证书延期 １５ １５０􀆰 ００

３３. 请求修改专利申请 １６ １５０􀆰 ００

３４. 请求修改专利 １６Ａ １５０􀆰 ００

３５. 专利复审请求 １６Ｂ ６４０􀆰 ００

３６. 专利代理人的指定与变更 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３７. 专利代理人申请登记 １８ ２６７０􀆰 ００

３８. 申请注册为专利代理人考试考生 １８Ａ １５０􀆰 ００

３９. 申请补考专利代理人考试 １８Ｂ １５０􀆰 ００

４０. 申请参加专利代理人课程 １８Ｃ ３０００􀆰 ００

４１. 申请参加专利代理人课程以参加补考 １８Ｄ １５０􀆰 ００

４２.
更正或变更专利代理人登记簿中专利代理人信

息申请
１８Ｅ １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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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事项 / 程序 表格 费用 (令吉)

４３. 专利代理人延续注册申请 １９ ７５０􀆰 ００

４４. 专利代理人推迟延续注册申请 １９Ａ ４００􀆰 ００

４５. 专利代理人资格自动注销申请 １９Ｂ １５０􀆰 ００

４６. 停止担任专利代理人申请 １９Ｃ １５０􀆰 ００

４７. 终止委托专利代理人协议书 １９Ｄ １５０􀆰 ００

４８.
提供送达地址:
(ａ) 除专利代理人外其他人

(ｂ) 专利代理人

２０
１５０􀆰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４９. 申请延期 ２１ ３５０􀆰 ００

５０. 申请人有权获得专利或实用新型的声明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５１. 第三方意见 ２３ １５０􀆰 ００

５２. 申请听证 ２４ ３００􀆰 ００

５３. 送达法院申请书、 判决书副本 ２５ 无

２. 商标相关官费一览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１ 申请初步咨询和检索 １３ (２) — ＴＭＡ１ — ２５０ (每类)

２

商标注册申请

(ａ) 普通商标

(ｂ) 商品的形状或包装

(ｃ) 其它类型的商标: 声

音、 气 味、 全 息 图、 定

位、 动作顺序、 颜色

(ｄ) 集体商标

(ｅ) 证明商标

第二个及其后每个商标的

商标系列 (最多 ６ 个)

１７ (２)

７ (１)

３８ (１)

ＴＭＡ２Ａ —

９５０
(每类ꎬ 根

据预先批

准的分类)

ＴＭＡ２Ｂ —

１１００
(每类ꎬ 无需

根据预先批

准的分类)

ＴＭＡ２Ｃ —
５０

(每类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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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３
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的

备案

５ (１) 第一款

及第二款

６ (２) 第一款

及第二款

５４ (１) ＴＭＡ３ — ３００ (每类)

４ 快速审查商标申请 １７ (５) ８ (１) ＴＭＡ４ — １０００ (每类)

５ 申请分割商标申请或商标 ３７ (２) ３９ (１) 或 ４１ (１)ＴＭＡ５ ＴＭＡ５ ３００ (每类)

６ 申请合并商标申请或商标 ３８ (２) ４３ (３) ＴＭＡ６ ＴＭＡ６ １００ (每类)

７
申请———
(ａ) 修改商标外观

(ｂ) 修改已注册商标外观

３３ (２)ꎬ
４２ (２)

２０ (１)ꎬ
２２ (１)ꎬ
４８ (１)

ＴＭＢ１ ＴＭＢ１ １４０ (每类)

８

申请———
(ａ) 限制货物或服务或其

他事项

(ｂ) 修改货物或服务或

其他事项

(ｃ) 更正货物或服务或其

他事项

３２ (１)ꎬ
３３ (２)ꎬ
４３ (１)ꎬ

(２)

６ (１)
７ (１) /
７６ (７)
(ｂ)

１８ (１)

ＴＭＢ２ ＴＭＢ２ １００ (每类)

９
申请修改集体商标、 证明

商标规则

６ (４) 第一款

及第二款

８ (１) 第一款

及第二款

５４ (２)
或 ５６ (１)

ＴＭＢ３ ＴＭＢ３ １４０ (每类)

１０

申请———
(ａ) 修改申请人姓名或

地址

(ｂ) 更正注册人姓名或

地址

(ｃ) 更正被许可人的名

称、 地址或说明

３３ (２)ꎬ
４３ (１)

和 ４３ (２)
５１ (１) ＴＭＢ４ ＴＭＢ４

２０ (每项

申请)

１１ 修改文件申请 １５２ (１) —

ＴＭＢ５Ａ
ＴＭＢ５Ｂ
ＴＭＢ５Ｃ
ＴＭＢ５Ｄ

ＴＭＢ５Ｂ
ＴＭＢ５Ｃ
ＴＭＢ５Ｄ

２０ (每类)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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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１２ 申请注册官听证

２９ (５)
(ａ) 或

４５ (７)

１７ (１)
(ａ) ( ｉｉ)ꎬ
１９ (１)
(ａ) ( ｉｉ)

或 ７０ (７)
(ａ) ( ｉｉ)

ＴＭＣ１ ＴＭＣ１ １５０ (每类)

１３

要求———
(ａ) 根据分则 ４１ (２) 条

作出决定的理由ꎻ
—

(ｂ) 根据临时全面驳回

决定的理由ꎻ
—

(ｃ) 根据第 ９４ (９) ( ａ)
条作出撤销决定的理由

１５ (２)ꎬ
１７ (６) (ａ)
或 ７０ (１１)

(ａ)

ＴＭＣ５

ＴＭＣ２ ２５０

ＴＭＣ３
ＴＭＣ４

１０００

ＴＭＣ５ ２５０ (每类)

１４
异议———
(ａ) 商标、 集体商标或证

明商标的注册

该法附表 １ 和

附表 ２ 第 ３５
(１)、 第 ６ (８)

款和第 ８
(３) 款

２３ (１)ꎬ
７２ (１)

ＴＭＤ１ ９５０ (每类)

１５

(ｂ) 申请修改已公开的

商标ꎬ 且该修改影响到商

标外观或影响到已注册商

品或服务内容

３２ / ３３
２１ (１) /
２２ (２)

ＴＭＤ２ ６００ (每类)

１６
(ｃ) 申请修改关于使用注

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

条例

８ (３) 第一款

及第二款
５７ (１) ＴＭＤ３ ＴＭＤ３ ６００ (每类)

１７ (ｄ) 注册官改变商标类别 １５７ (４) ４７ (１) ＴＭＤ４ ＴＭＤ４ ６００ (每类)

１８
(ｅ) 更正通过马来西亚申

请的受保护的国际注册
７５ (１) ９１ (１) ＴＭＤ５ ＴＭＤ５ ６００ (每类)

１９ 提出抗辩书 ３５ (４)
２４ (１)

ｏｒ ７３ (１)
ＴＭＤ６ ＴＭＤ６ ３５０ (每类)

１２１



东南亚五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概览与典型案例汇编

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２０

续展 ３９ (４) — ＴＭＥ１ ＴＭＥ１ １０００ (每类)

申请延迟续展 ３９ (５) — ＴＭＥ２ ＴＭＥ２ １２００ (每类)

申请恢复 ３９ (９) — ＴＭＥ３ ＴＭＥ３ １５００ (每类)

２１
申请自愿注销已注册商标

或与特定商品或服务有关

的注册

４４ (１) ５０ (１) ＴＭＦ１ ＴＭＦ１ ２０ (每类)

２２

申请:
(ａ) 根据法院决定更改

注册

４３ (５)ꎬ
４６ꎬ ４７
或 １４３

５２ ＴＭＦ２ ＴＭＦ２ ３００ (每类)

(ｂ) 根据法院决定撤销

注册
４６ ５２ ＴＭＦ３ ＴＭＦ３ ３００ (每类)

(ｃ) 根据法院决定使注册

无效
４７ ５２ ＴＭＦ４ ＴＭＦ４ ３００ (每类)

(ｄ) 有效证明 １４３ ９５ (２) ＴＭＦ５ ＴＭＦ５ ３００ (每类)

(ｅ) 其他法院决定 １４０ (３) ９５ (２) ＴＭＦ６ ＴＭＦ６ １００ (每类)

２３
向法院提出任何申请或上

诉的通知
１４０ (１) ５１ (１) ＴＭＧ１ ＴＭＧ１ ２０ (每类)

２４
通过网上备案系统向商品

说明助理总监提交投诉
１１２ (１) — ＴＭＧ２ ＴＭＧ２ １０ (每类)

２５

注册核查书 (核查书应当

附有法定声明ꎬ 证明该商

标与已注册的商品或者服

务的商标不同)ꎮ

１１２ (３) — ＴＭＧ３ ＴＭＧ３ ５００ (每类)

２６
申请注册或告知注册官有

关转让或传送的详情
６５ 或 ６７ — ＴＭＨ１ ＴＭＨ１

３００
(每项申请)

２７
申请注册或告知注册官有

关许可证或分许可证的

详情

６５ 或 ６７ — ＴＭＨ２ ＴＭＨ２ １００ (每类)

２８
申请注册或告知注册官担

保利息或费用的详情
６５ 或 ６７ — ＴＭＨ３ ＴＭＨ３

３００
(每项申请)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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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２９
申请修改或终止许可证、
分许可证、 担保或费用

６５ 或 ６７ —

ＴＭＨ２Ａ
(许可证

或分许

可证)

ＴＭＨ２Ａ
(许可证

或分许

可证)

ＴＭＨ３Ａ
(担保或

费用)

ＴＭＨ３Ａ
(担保或

费用)

５０
(每项

申请)

３０
申请由注册官核证的表格

或文件副本
１４４ — ＴＭＪ１ ＴＭＪ１ １０ (每页)

３１
申请由注册官核证并盖章

的印刷件、 书面副本或登

记册摘录备案

１５ (２) 及

１４５ (１)
— ＴＭＪ２ ＴＭＪ２ １０ (每页)

３２
注册官负责的证明书备案

申请
１４５ (３) １１６ (１) ＴＭＪ３ ＴＭＪ３ １４０ (每类)

３３ 申请注册证书 ３６ (４)
３６ 或

４８ (４)
— ＴＭＪ４

５０ (每

项申请)

３４

申请延期 １５３ (１) ５９ (２) ＴＭＫ１ ＴＭＫ１
５０ (每

项申请)

异议程序 ３２ (１) ＴＭＫ２ ＴＭＫ２ ２００ (每月)

除异议之外其他程序 ５９ (２) ＴＭＫ３ ＴＭＫ３ １００ (每月)

３５ 申请将文件视为保密文件 １５６ — ＴＭＬ１ ＴＭＬ１
１０ (每

项申请)

３６ 申请撤销保密文件处理 １５６ — ＴＭＬ２ ＴＭＬ２
１０ (每

项申请)

３７ 申请退还商标注册申请费 １３ (４) １６ (２) ＴＭＭ１ — ２０ (每类)

３８
申请将登记册内的条目进

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分类
１５７ (３) (ａ) — ＴＭＮ１ ＴＭＮ１ ２０ (每类)

３９
手工归档文件 (如注册官

暂停使用电子存档系统ꎬ
则此费用不适用)

１６２ (２) (ａ) — ＴＭＮ２ ＴＭＮ２ ２ (每页)

３２１



东南亚五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概览与典型案例汇编

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４０ 撤回申请
３２ (１)
或 (２)

２０ (１) ＴＭＰ１ —
２０ (每

项申请)

４１
申请延期审理申请或异议

程序

２９ (７) 或

３５ (９)
３５ (１) ＴＭＰ２ ＴＭＰ２

３００ (每

项申请)

４２ 申请限制侵权货物进口 ８２ (２) — — ＴＭＰ３
３３０ (每

项申请)

４３
请求 恢 复 申 请、 权 利 或

事项
１５３ (１) — ＴＭＱ１ ＴＭＱ１

３００ (每

项申请)

４４
申请为异议或边境措施费

用缴纳保证金
３５ (１３) 及 ８３ — ＴＭＱ２ ＴＭＱ２

２０ (每

项申请)

４５ 申请参加商标代理人考试 ９７ (１) — ＴＭＲ１ ＴＭＲ１ ５００

４６ 申请注册为商标代理人 ９７ (１)
１１１ (１)

或 １１２ (１)
ＴＭＲ２ ＴＭＲ２ １３５０

４７ 申请商标代理人注册续展
９７ (１) ａｎｄ
１６２ (２) (ｇ)

— ＴＭＲ３ ＴＭＲ３ ３００

４８
申请自愿撤销商标代理人

注册

９７ (２) (ｂ) ａｎｄ
１６２ (２) (ｇ)

— ＴＭＲ４ ＴＭＲ４ ２０

４９
申请迟延商标代理人注册

续展
１６２ (２) (ｇ) — ＴＭＲ５ ＴＭＲ５ ５００

５０
申请更改已注册商标代理

人的姓名或地址
９７ (２) (ｃ) — ＴＭＲ６ ＴＭＲ６ ２０

５１

申请———
(ａ) 添加送达地址

(ｂ) 指定代理人的授权

(ｃ) 终止商标代理人的

授权

９５ (１)
及 (３)

— ＴＭＲ７ ＴＭＲ７
２０ (每

项申请)

５２
停止以申请人、 权利人或

任何人的名义行事的意向

通知

９５ (４) — ＴＭＲ８ ＴＭＲ８
１０ (每

项申请)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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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５３
给注册官的商标代理人死

亡通知
９７ (２) (ｄ) — ＴＭＲ９ ＴＭＲ９ 无

５４
申请重新审查商标代理人

审查结果
１６２ (１) (ｇ) — ＴＭＲ１０ ＴＭＲ１０ １００ (每页)

５５ 申请公开查询 １５ (１) — — —
２０

(每小时)

５６
申请查阅资料

应要求允许查阅的资料

(Ｈｉｔ Ｌｉｓｔ 黑名单)
１４６ — — —

１００ (不

超过十页)
以及 ５ (之

后每页)

５７

过渡性事项一般表格:

ａ) 不足的

( ｉ) 续展费

( ｉｉ) 续展费及附加费

( ｉｉｉ) 续展费及恢复费用

ｂ) 待审申请的转换

ｃ) 根据被废除的法案修

改转让ꎻ

ｄ) 修改许可协议的注册

用户

—

—

１７７ (２)

１７４ (２)

１７１ (４)

１７２ (４)

— — —

— —

— ＴＭＱ３Ａ ＴＭＱ３Ｂ

— ＴＭＱ４Ａ ＴＭＱ４Ｂ

— ＴＭＱ５Ａ ＴＭＱ５Ｂ

ＴＭＱ６ —

— ＴＭＱ７

— ＴＭＱ８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前

的电子

存档

(每类)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前

的手动

存档

(每类)

４５０ ４００

６５０ ６００

９５０ ９００

６００ (每类)

１００ (每

项申请)

５０ (每

项申请)

５８
«２０２０ 年 商 标 ( 费 用 减

免) 条例»
申请豁免或更改费用

— — — — —

５９ 附加费用一般表格 — —

ＴＭＱ９Ａ

ＴＭＱ９Ｂ
( ｉ)

—

１５０ (每类)

９５０ (每类)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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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事项

«２０１９ 年商标

法» 的相应

规定

«２０１９ 年商

标规则» 的

相应规定

费用代码

待定 确定

费用

(令吉)

５９ 附加费用一般表格 — —

ＴＭＱ９
( ｉｉ)

ＴＭＱ９Ｃ

ＴＭＱ９Ｄ

ＴＭＱ９Ｅ

ＴＭＱ９Ｆ

ＴＭＱ９Ｇ

—

１１００ (每类)

２５ (每

项申请)

１２０ (每

项申请)

８０

３０ (每

项申请)

４０

(四) 泰国

１. 专利官费

１􀆰 １　 官费

(１) 发明专利官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提交专利申请 ５００

２ 提交小型专利申请 ２５０

３ 修改申请 ５０

４ 安排公布 ２５０

５ 获得许可证书并安排公布小型专利 ５００

６ 要求进行实质性审查 ２５０

７ 获得专利许可证书 ５００

８ 提出异议 ２５０

９ 提起上诉 ５００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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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外观设计专利官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提交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２５０

２ 修改申请 ５０

３ 安排公布 ２５０

４ 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许可证书 ５００

５ 提出异议 ２５０

６ 提出上诉 ５００

１􀆰 ２　 年费

(１) 发明专利年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支付第 ５ 年年费 １０００

２ 支付第 ６ 年年费 １２００

３ 支付第 ７ 年年费 １６００

４ 支付第 ８ 年年费 ２２００

５ 支付第 ９ 年年费 ３０００

６ 支付第 １０ 年年费 ４０００

７ 支付第 １１ 年年费 ５２００

８ 支付第 １２ 年年费 ６６００

９ 支付第 １３ 年年费 ８２００

１０ 支付第 １４ 年年费 １００００

１１ 支付第 １５ 年年费 １２０００

１２ 支付第 １６ 年年费 １４２００

１３ 支付第 １７ 年年费 １６６００

１４ 支付第 １８ 年年费 １９２００

１５ 支付第 １９ 年年费 ２２０００

１６ 支付第 ２０ 年年费 ２５０００

１７ 支付第 ５ 至第 ２０ 年年费 １４００００∗

　 　 ∗可选择在第 ５ 年一次性支付ꎮ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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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小专利年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支付第 ５ 年年费 ７５０

２ 支付第 ６ 年年费 １５００

３ 支付第 ５ 至第 ６ 年年费 ２０００∗

４ 第一次延期 ６０００

５ 第二次延期 ９０００

　 　 ∗可选择在第 ５ 年一次性支付ꎮ

(３) 设计专利年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支付第 ５ 年年费 ５００

２ 支付第 ６ 年年费 ６５０

３ 支付第 ７ 年年费 ９５０

４ 支付第 ８ 年年费 １４００

５ 支付第 ９ 年年费 ２０００

６ 支付第 １０ 年年费 ２７５０

７ 支付第 ５ 至第 １０ 年年费 ７５００∗

　 　 ∗可选择在第 ５ 年一次性支付ꎮ

２. 商标官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商标注册的申请

(ａ) 每类商品或服务有 １ 至 ５ 个项目的 １０００ / 每项

(ｂ) 每类商品或服务超过 ５ 个项目的 ９０００ / 每类

２ 异议 ２０００ / 每次异议

３ 商标的注册

(ａ) 每类商品或服务有 １ 至 ５ 个项目的 ６００ / 每项

(ｂ) 每类商品或服务超过 ５ 个项目的 ５４００ / 每类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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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４ 续展

(ａ) 每类商品或服务有 １ 至 ５ 个项目的 ２０００ / 每项

(ｂ) 每类商品或服务超过 ５ 个项目的 １８０００ / 每类

５ 拟修改的申请 ２００ / 每份申请

６ 提出上诉

(ａ) 对登记官根据第 １６ 条、 １７ 条、 第 ２７ 条做

出的命令或登记官根据第 ３７ 条做出的决议提出

上诉

４０００ / 每次上诉

(ｂ) 根据其他规定提出的上诉 ２０００ / 每次上诉

３. 著作权官费

提交、 修正、 撤回著作权保证金的申请不需要官费ꎮ

４. 地理标志 (ＧＩ) 官费

序号 事项 费用 (泰铢 ＴＨＢ)

１ 提交 ＧＩ 申请 ５００

２ 对 ＧＩ 申请提出异议 ５００

３ 对登记官的命令或酌情决定提出上诉 ５００

４ 修改 ＧＩ 注册 ２００

５ 要求撤销 ＧＩ 注册 ２００

６ 其他要求 ２００

(五) 越南

１. 越南专利和实用新型方案收费一览表

专利和实用新型 官费 (越南盾)

申请与形式审查程序

１. 提出国家申请或进入 ＰＣＴ 申请国家阶段 １５００００

９２１



东南亚五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概览与典型案例汇编

续表

专利和实用新型 官费 (越南盾)

２.
形式审查

—每项权利要求单独审查

—第 ７ 页之后的每页额外收费

１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３
优先权

—每个优先事项 ６０００００

４. 按主题分类 １０００００

５. 修改 １６００００

６.
申请公布

—第二张图纸后的每张图纸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７.
将发明专利申请转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ꎬ
或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转为发明专利

申请

１５００００

实质审查程序

１.

２.

实质审查申请 (针对每一项权利独立审

查)
第 ７ 页之后的每页额外收费

７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３. 对每一项权利独立审查 ６０００００

１. 对形式审查结果正式通知的答复 １６００００ (自愿修正的情况)

２. 对实质审查结果正式通知的答复 １６００００ (自愿修正的情况)

专利授予

１.
专利证书的颁发

第二项独立权利之后的每项权利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
专利的公布

第二张图纸后的每张图纸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 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 １２００００

异议程序

１. 提出异议 (每项独立权利) ５５００００

２. 答复异议 ００􀆰 ００

申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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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利和实用新型 官费 (越南盾)

１.
对形式审查阶段驳回申请的上诉 (按独

立权利要求)
—第 ７ 页之后的每页额外收费

１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对实质审查阶段驳回申请的上诉 (每项

独立权利要求)
—第 ７ 页之后的每页额外收费

１３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无效和撤销程序

１. 专利权的无效 ４７００００

２. 专利权的撤销 ６８００００

登记

１.

变更专利申请中的姓名或地址或专利代

理人

—审查修改请求

—公布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

变更专利证书中的名称、 地址或专利代

理人

—审查修改请求

—公布

—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３.

对专利保护范围的修改 (每项独立权利)
—提出修改请求

—请求的审查

—公布

—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

７２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４.
专利申请的转让

—审查请求

—公布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５.

专利权转让的登记、 公布和登记簿登记

—审查请求

—公布

—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

２３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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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利和实用新型 官费 (越南盾)

６.

专利权授权的登记、 公布和登记簿登记

—审查请求

—作出决定

—公布

—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

２３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７.

根据专利证书对许可协议的修改、 续展

或提出无效请求

—审查

—公布

—专利登记簿的记录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其他

１.

取得副本或替换证书

—第 ５ 页起每页额外收费

—公布

—专利登记簿的记录

—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
取得文件的核证副本

—第 ２ 页起每页的额外费用

—

３. 将越南文翻译成英文 (每 １００ 字)

４. 将英文翻译成越南文 (每 １００ 字)

５. 与审查员面谈 —

６. 杂项支出 —

７. 每页打印与复印

８. 专利封面的翻译

９. 专利内容审查

检索

１. 专利检索ꎬ 按每项权利

每年申请领取专利证书的年费 (每项独

立权利要求)
１０００００

专利证书年费审查费 １６００００

公布 １２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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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利和实用新型 官费 (越南盾)

在专利登记簿上登记 １２００００

１. 第 １、 ２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３０００００

２. 第 ３、 ４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５０００００

３. 第 ５、 ６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８０００００

４. 第 ７、 ８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５. 第 ９、 １０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６. 第 １１ 至第 １３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７. 第 １４ 至第 １６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８. 第 １７ 至第 ２０ 年 (每项独立权利要求) ４２０００００

９.
６ 个月宽限期后每延期一个月的额外费用

(每项独立权力要求)
１００００

２. 越南工业外观设计收费一览表

工业品外观设计 官费 (越南盾)

申请程序

１. 工业外观设计登记申请 １５００００

２. 优先权 (针对每个优先权) ６０００００

３. 分类 ０

４.
申请公开

—第一张图片之后的每张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 描述

审查程序

１.
审查包括搜索:
—包括 １ 个变体的工业设计

—第 ２ 个及以后每个变体

１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８００００

２. 修改外观设计申请 １６００００

３. 申请的分割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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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品外观设计 官费 (越南盾)

４.
公开申请 / 修订申请 / 分割申请

—第二张图片后的每张图片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 迟交文件或请求延长期限 １２００００

提交回复

形式审查 １６００００

实质审查 １６００００

授予外观设计专利 (第一个 ５ 年)

１.
授予外观设计专利

—第二个变体之后的每个变体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
外观设计专利的公布

—第二张图片后的每张图片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 外观设计注册簿的记录 １２００００

外观设计专利的延期

１.
外观设计专利的延期申请

—第一种变体

—第二个及之后每个变体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 审查 １６００００

３. 公告 １２００００

４. 外观设计注册簿的记录 １２００００

３. 外观设计专利使用 ５ 年 (每 １ 个变体) ７０００００

４.
迟延提交续展申请ꎬ 迟延提交每一个月

和每一个变体 １００００

异议程序

１.
针对每个变体的异议 (第一次) 作出

答复

—如有更多变体ꎬ 每个变体

５５００００

—

２. 答复异议 ００. ００

申诉程序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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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品外观设计 官费 (越南盾)

１. 对驳回申请的上诉 (每一变体) １１８００００

２. 对拒绝注册的上诉 (按变体) １１８００００

无效和撤销程序

１. 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宣告 ４７００００

２. 外观设计专利的撤销 ６８００００

登记

１.

变更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名称、 地址或

专利代理人

—变更请求的审查

—变更的公布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

变更外观设计专利的名称、 地址或者专

利代理人

—变更请求的审查

—变更的公布

—专利登记簿的记录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３.

变更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 (每个变

体)、 以及对其的公布和登记

—审查修改请求 (每个变体)
—公布变更

—专利登记簿的记录

８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４.
外观设计申请的转让登记

—转让审查

—转让公布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５.

专利权转让的登记

—转让审查

—转让公布

—专利登记簿的记录

２３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６.

专利权利许可登记

—对许可使用合同登记申请的审查

—批准决定

—批准决定的公布

—专利登记簿的记录

２３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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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品外观设计 官费 (越南盾)

７.

对许可协议的修改、 续展或无效 (每个

外观设计专利)
—对修改请求的审查

—修改结果的公布

—专利登记簿册的记录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其他

１.
取得副本或者替换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第 ５ 页起每页额外收费
—

２.
取得文件的核证副本

—第 ２ 页起每页额外收费
—

３. 将越南文翻译成英文 (每 １００ 字)

４. 将英文翻译成越南文 (每 １００ 字)

５. 杂项支出

检索

１. 每个变体的外观设计检索

３. ２０２２ 越南商标收费明细表

商标 官费 (越南盾)

申请程序

１. 商标注册申请 １５００００

２. 优先权ꎬ 针对每个优先权 ６０００００

３.
商品和服务分类

—１ 类ꎬ 包括 １ 至 ６ 项货物 / 服务

—第 ７ 条中的每一项货物 / 服务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审查程序

１.

审查包括:
—１ 类ꎬ 包括 １ 至 ６ 项货物 / 服务

—每增加一个类别ꎬ 涵盖 １ 至 ６ 项货物 /
服务

—第 ７ 条中的每一项货物 / 服务

７３００００
７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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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标 官费 (越南盾)

２.
修改的审查 (名称、 地址、 货物 / 服务说

明􀆺)ꎬ 每个修改
１６００００

３. 分割申请 １５００００

４. 申请 / 申请修改 / 申请分割的公告 １２００００

５. 迟交文件或请求延长期限 １２００００

注册批准

１.
核发商标注册证ꎬ 在登记簿登记

—对第二类之后的每一类商品 / 服务额外

收费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 商标注册的公告 １２００００

对官方审查通知的答复

２ 对形式审查的答复 １６００００

１ 对实质审查的答复 １６００００

商标续展

１.
对每一类商品 / 服务提出续展申请和审查

续展申请
２６００００

２. 续展登记公告 ２４００００

３.
商标注册证使用 １０ 年 (每个商品 / 服务

类别)
７０００００

４.
迟交续交申请ꎬ 按迟交申请的每个月和

每个货物 / 服务类别

１００００

异议程序

１. 异议提出 (每个货物 / 服务类别) ５５００００

２. 异议答复 ００􀆰 ００

１.
—对驳回申请的第一次上诉 / 每一类 / ６ 个

项目

—第 ７ 项及以后每一项货物 / 服务

７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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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标 官费 (越南盾)

２.
—对拒绝登记的第二次上诉 / 每一类 / ６ 个

项目

７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无效和撤销程序

１. 商标注册无效 ４７００００

２. 商标注册注销 ６８００００

登记

１.
变更商标申请中的名称、 地址或商标代

理人
２８００００

２.
变更商 标 注 册 的 名 称、 地 址 或 商 标 代

理人
４０００００

３.
商标注册保护范围的修改、 公布和在登

记簿中登记 (每一类商品和 / 或服务)
９５００００

４. 商标申请的转让登记 ２８００００

５.
注册商标的权利变更、 公告和登记簿的

登记
６５００００

６.
注册商标的权利许可变更、 公告和登记

簿登记
５９００００

７.
许可协议的修改、 续订或无效请求ꎬ 每

个商标
４０００００

其他

１. 取得副本或替换证书 —

２.
获得文件的核证副本

—第 ２ 页起每页额外收费

—

３. 将越南文翻译成英文 (每 １００ 字)

４. 将英文翻译成越南文 (每 １００ 字)

５. 每个注册 / 申请的转让费

检索调查

１. 相同商标搜索ꎬ 每类

８３１



第五章　 越　 南

续表

商标 官费 (越南盾)

２.
定期查询相似商标 (５ 个工作日)
—文字标记ꎬ 每类

—包括文字在内的设备标志ꎬ 每类

３.
快速查询相似商标 (２~３ 个工作日)
—文字标记ꎬ 每类

—包括文字在内的设备标志ꎬ 每类

４.
索引检索 (检索同一个所有人的全部商

标)
—每个检测到的商标

５. 商标状态检索

６. 公司名称搜索ꎬ 每个实体

７. 商标使用市场调查ꎬ 每个商标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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